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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動機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宮城縣外海，發生苪氏規模 9.0 史上最慘烈的東

日本大震災，強震引超過 10 米以上之海嘯造成日本東北地區沿海岩手、福島、

宮城、茨城等縣造成嚴重傷亡1，強大海嘯之衝擊力更是造成日本東京電力公司

福島核能第一電廠的主體設施因為供電能力喪失，造成該廠反應爐發生爆炸及爐

心熔毀事故，這場浩劫僅次於舊蘇聯時期之烏克蘭「車諾比爾事件」的輻射外洩

危機，日本政府動員龐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直迄今日，「福島核能第一電廠事件」

（以下稱福島核災）非但直接讓核電廠周遭半徑 20 公里地區成為死城，影響當

地居民為了生存而舉家遠離故鄉避難，更造成日本政治、經濟系統巨大之衝擊，

尤其電力政策必需重新檢討，並進而促成日本整個電力產業產生巨變。有學者指

出，這與日本核能主管機關對於各類嚴重事故缺乏危機意識有關，制定核能政策

的有關當局竟然對於政令無法推行之際，還無顧這種情況存在，持續的讓改革的

步伐一拖再拖，福島核災在某程度意義上，可以說是二次大戰後日本全力進行核

能電力 

政策推動失敗之結果2。 

綜觀來看，東日本大震災屬於複合型的重大災害，地震加上海嘯使得核電廠

的冷卻系統和備用冷卻系統都被破壞，最後導致氫爆及輻射外洩。最嚴重的是不

論日本政府或東京電力公司，對於核電廠發生事故應變遲緩，而且刻意隱匿事

實，終使事件一發不可收拾。日本民族性一向循規蹈矩，對於災害發生事前均不

                                                      
1
東日本大震災截至 2014 年 10 月 10 日，共計死亡 1 萬 9,074 人，失蹤 2,633 人，輕重傷計 6,219 人，合計 2

萬 7,926 人死傷， http://www.fdma.go.jp/bn/higaihou/pdf/jishin/150.pdf（日本消防廳），最後查閱日期 2016 年 2

月 15 日。 
2 

竹內敬二，《電力の社会史 何が東京電力を生んだのか》，東京：朝日新聞出版社，2013年2月，頁4。 

http://www.fdma.go.jp/bn/higaihou/pdf/jishin/15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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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演練，亦講求標準作業程序，然反之對於不明朗的突發性事故，危機應變能力

便相較為差。這次地震所引發的福島核災在地震發生後，日本日立核能電廠設計

者田中三彥曾利用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壓力、溫度等數據，提出核能電廠可能出事

的警告，然而儘管「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及「東京電力公司」均知道這種訊

息，但卻未加重視並刻意隱瞞，最後終於發生「爐心冷卻系統」（Emergency Core 

Cooling System，又稱 ECCS）完全喪失電源而無法運作。日本軟體銀行(Soft Bank)

社長孫正義指出，當初舊蘇聯時代車諾比爾核電廠事故也是因為政府對於問題評

估太過樂觀，才會造成核災的擴大，因此他認為日本政府犯了同樣錯誤，不僅未

就所有可能的正確訊息適時公開，只有對日本民眾不斷強調「對人體無害」，而

無法取信於民
3。 

   日本在戰後，將全國分為九大區塊，依照這九大地區分別成立了九大家大型

電力公司，創建了所謂「電力事業連合會」（Federation of Electric Power Companies，

簡稱 FEPC，又稱電事連）4，這種特殊的「地區獨占制」宰制日本戰後 60 年電

力事業的市場及發展，在穩定且依地區壟斷特有生態中，日本電力政策完成沒有

制度上的重大改革，而其間盤根錯節的政商關係，職掌電力政策之政府機關在日

本官僚系統之特殊人情包袱（轉入民間電力業者之昔日政府官員，如經濟產業省

官員退休轉入東電）、利益團體（與電力業相關之民間業者）遊說壓力下，策略

僵化且喪失督責監管之功能，政府主管機關為電力公司操控，日本政府終於在福

島核安事故中吃足苦頭5，電力改革問題亦再被引爆，2012 年前執政黨民主黨野

田佳領導之政府進行大規模電力政策改革，尤其朝向電力事業全面開放自由競

爭，以打破地區壟斷體制，以及成立獨立超然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針對電

                                                      
3
蘇顯揚，《東日本大震災的省思與前瞻，東日本大震災影響評析報告》，臺北：中華經濟研究社出版社，

100 年 4 月。 
4 

日本的大型電力公司原本僅有 9 家，2000 年沖繩電力再加入成為 10 家，不過沖繩電力從未使用核能電力

發電，1952 年 11 月創建， 9 家電力公司為北海道、東北、東京、中部、北陸、關西、中國、四國、九

州。 
5 

依據日本國會有關福島第一核能電廠調查報告書中指出，「電力公司和政府部門的關係，明顯規範及推動

政策的政府部門與被約制的電力公司立場顛倒，在公部門成為電力公司的俘虜架構中，安全文化完全背道

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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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政策官員效能不彰等問題進行修法，以圖挽救當時失去之民心。 

    另外野田政權上臺後，在反核輿論高漲的壓力下，宣示 2030 年零核化完成，

2012 年 5 月 5 日，北海道泊核電廠中央控制室宣告機組停止發電，日本 46 年來，

首度將全國 54 座核反應爐全數停止運轉，但是二個月後即因嚴重電力不足，影

響國內民生及產業需求，日本政府數度被迫派遣官員前往福島地區與災民溝通重

啟核電。2012 年 12 日本國會眾議院大選，支持高安全標準的核能電力政策的自

民黨大勝民主黨，向政經現實靠攏的安倍新政權，指民主黨野田政府倉促訂下

2030 年實現零核家園的目標，實際上是「不切實際、不負責任」的政策，承諾

在 10 年內找出電源最適組合，並在儘可能逐步減少對核能依賴的原則下「漸進

式減核」，在完成所有核反應爐的安全審查，並與地方政府充分協調溝通才可令

核電廠重新運作6。 

擁核、反核之立場在日本仍然各據山頭，尤其福島核災發生後更是一個爭論

不休之議題。自民黨安倍晉三首相重返執政舞臺後，福島核災議題不因時間演進

而消退，持續對於電力政策產生後續效應，尤其針對「能源安全」議題有各種正、

反不同意見之激辯，如何在確保能源安全，並能在乾淨無污染的環境下，以優質

合理的電力開發成本，來追求經濟發展的目標，一直都是全世界各國政府不斷努

力之目標。我國糾纏許久核能第四發電廠（以下簡稱核四）議題，政府及臺電部

門雖積極為核四興建政策辯護，日本在福島核災後，深切體驗電力產業壟斷變成

經濟巨獸之困境，造成國家能源政策之管制脫鉤，並成為該次核災發生之遠因，

我國電力產業為公營事業，公部門與營利界線模糊，對於核能政策正、反雙方激

盪爭論不己，並形成公共政策之嚴重對立，2014 年 4 月 28 日我國行政院宣布核

四第一號機進行封存，第二、三及四機亦進行停工7，我國明確朝廢核時代前進，

                                                      
6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 2012 年 12 月 30 日接受 TBS 電視節目的訪問，就今後的核電政策發表談話：「考慮

在獲得民眾理解的前提下，興建不同於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新型核電設施。新建的核電廠將和福島核一廠完

全不同。（政府）今後將一邊爭取國民的理解，一邊建設新的核電廠。」 
7
 前行政院院長江宜樺於 2014 年 4 月 28 日宣佈「核四一號機不施工、只安檢、安檢後封存；核四二號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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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進入無核時代，如何填補核電之能源缺口，正是筆者嘗試以鄰國日本為探究

對象，研析日本在東日本大震災後伴隨發生之福島核災為劃分時點，探究經濟高

度成長期間之日本核電恣意發展，電力業者成為無法約制之經濟怪獸，而後福島

核災發生造成日本國內政經嚴重衝擊，日本電力業者長期壟斷地域並無視主管機

關之弊端亦浮上臺面，並成為核災之遠因；翌年（2012 年）日本政府針對電力

政策大刀闊斧改革，目前成效尚難論定，惟本文仍藉由擁核、反核之立場反覆辯

證，探究日本電力政策中官邸政治家、官僚、電力業者等行為者之互動，並由

2012 年「原子規制委員會」設立至 2016 年「電力競爭全面自由化」（打破區域壟

斷）等政策深入研析，期能藉日本之電力改革予我國未來電力政策改革參考。 

 

第二節 文獻回顧及檢閱 

 

本研究參考文獻共可分二大部分，第一部分係就本文從歷史演變觀點切入，

所以本部分參考文獻均以日本國內學者針對過往日本電力發展歷史資料著作為

主，由日本電力事業從二次大戰前之發展，至戰爭中之電力需求而發展，乃至戰

後高度發展時期電力需求蓬勃發展後，電力壟斷體制之完成，以理解福島核災前

日本電力業之發展沿革，並由電力發展史中再去細究日本核能科技運用電力商轉

之過程，以時間之演進來檢視日本核能發展之每個環節，此部分係以日本學者橘

川武郎為代表，橘川氏著作《歴史学者経営の難問を解く》、《電力改革》、《日本

電力業発展のダイナミズム》等對於日本電力政策演變之歷史有深入之解析，另

外國內學者蔡岳勳所著的「當代國際新能源政策與法制發展」亦針對日本能源政

策之發展歷史有深入之解析(如表1-1)。 

                                                                                                                                                        
部停工」。並強調核四廠「停工」不是「停建」，希望替下一代保留選擇的空間。經濟部隨即要求臺電公

司妥擬封存及停工計畫。臺電公司參酌美國核能法規與美、日核電廠封存實務，擬定「龍門(核四)電廠停工

計畫及封存計畫」陳報行政院，已於 103 年 8 月 29 日核定。臺電公司另研擬細部作業規畫，已送原子能委

員會審查，待核定後預計自 104 年 1 月起進行封存準備作業，完成後設備即陸續進入封存狀態，經濟部

http://anuclear-safety.twenergy.org.tw/Faq/faq_more?id=79，最後查閱時間 2016 年 3 月 15 日。 

http://anuclear-safety.twenergy.org.tw/Faq/faq_more?id=79，最後查閱時間2016年3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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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文獻檢閱分析表 

角度 理論 論點 代表人物 著作 

核災發

生前 

以歷史的觀點

來切入，探究日

本電力政策沿

革，分析日本電

力業界「地域獨

占體制」形成，

以及核能運用

之歷史，探究日

本電業地域壟

斷制形成，產生

之弊端及造成

福島核災之遠

因。 

從日本戰前就日本

二次大戰後，分析日

本電力發展政策，就

經濟學觀點供給及

需求二個層次加以

說明，另以東日本大

震災後民主黨及自

民黨執政時期為

例，分析其政治及經

濟等要素，影響日本

未來電力政策可行

之發展方向，並比較

其異同。 

橘川武郎 

 

 

 

 

竹内敬 

 

蔡岳勳 

 

《歴史学者経営の難問

を解く》、《電力改革》 

、《日本電力業発展のダ

イナミズム》 

 

《電力の社会史》 

 

《當代國際新能源政策

與法制發展電力改革》 

 

 

核災發

生後 

福島核災後，就 

官邸、主管機

關、電力業者行

為互動，以及擁

核、反核之立場

加以研析日本

電力政策改革

之決策過程。 

福島核災後引發之

核安信心危機，由擁

核、反核之立場反覆

辯證，探究日本電力

政策中官邸政治

家、官僚、電力業者

等行為者之互動，並

由日本一系列電力

政策改革，以福島核

災為比較時點，針對

前後電力政策做動

態之分析。 

蔡增家  

 

 

東京電力福

島原子力発

電所事故調

査委員会 

 

伊東光晴 

 

 

 

 

《誰統治日本？經濟轉

型之非正式制度分析》 

 

《国会事故調報告書》 

 

 

 

 

《原子力発電の政治経

済学》 

 

資料來源：本研究發現 

第二部分針對日本國內對於福島核災後，大量產出有關核能電力安全之優

劣等相關文獻做分析，其中對於核能發電與環境安全之間的權衡，正反意見之辨

證重新歸納整理，並就日本電力政策有關官邸政治家、官僚、電力業者等行為者

之互動，並由日本一系列電力政策改革，以福島核災為比較時點，針對前後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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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做動態之分析。此部分參考之文獻以日本國會委任獨立調查之專案小組完成

之「國會事故調報告書」為主，該調查報告對於福島災之直接肇因，以及日本電

力政策遭電力業者「綁架」情形提出精準之批判，該報告者嚴謹之調查過程對於

本研究實有極大裨益(表1-1)。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採質化研究，以文獻探討法、比較分析法為途徑進行資

料整理分析，以為本研究導論之基礎，始能對現象能有更客觀深入的剖析。 

（一）文獻探討法(Literature Survey Method) 

首以文獻分析法為資料來源之一，研究進行之初，基於培養對電力能源政策

及核能安全等議題良好敏感度，蒐集日本福島事件前後之能源政策的相關文獻及

官方資料，蒐集相關學說，以做為研究的概念架構與基礎，並擬作為工具及對策

的參考依據。其中國內外文獻，包括有關日本行政立法部門政策制定的決策過程

的第一手資料,相關學者發表的期刊文章、書籍、研究報告、論文等，以及日本

政府(尤其經濟產業省、日本國會)及民間(東京電力公司、電氣事業連合會)等相

關統計、報告、研究等資料；再者，也引用網路的最新的媒體資料以及其他本研

究所關心的議題，從而選擇剪輯重要案件的網路資料進行追蹤、分析。 

（二）比較分析法(Comparative Analysis Research Method) 

本研究藉日本自福島事件後核能發電之策略,各種論述內容歸納出彼此的關

聯，從該國之法制面、政策面、實務面等探討等現實與爭議處，持客觀、中立之

角度，系統地從支持核能、以及反對核能之正反論述加以分析相關論點之優、缺

點，並從能源安全、經濟、及環保等角度以審慎評估日本之電力政策。尤其日本

福島核災雖說是東日本大震災後造成之海嘯引發核電廠電源斷電，而致核電廠反

應爐無法降溫而爐心融燬，乃至電廠氫氣爆炸等一連串災害，但日本政府及國會

也發現不僅僅是天災，也有因為在日本政治經濟行為體中，長期政、官、產等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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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把持之沈痾舊疾，造成類似東京電力公司這種經濟怪獸無法制衡及監督，形

成福島核災之人禍部分，筆者亦就上述問題日本如何改革，從政策制定、及立法

層面在建構本文之論述，也可作為我國將來處理相關電力政策以及核電問題之借

鏡。 

 

第四節 研究限制 

一、語言限制 

    關於本論文的參考資料，因為礙於筆者語言使用之限制，而多參考中、英、

日文文獻資料，中文資料主要以我國出版之文獻為主，英文則以英語系國家與國

際組織公開發行之英文版本期刊、書籍，日文則以日本公開發行之日文版期刊、

書籍。但是為求客觀、多元化討論，也採用有核電發展之地區，如中國大陸地區

有關核能運用之不同電力政策論點以彌補語言限制之缺憾。 

二、議題仍在進行 

核能發電的議題現今仍屬各國政治經濟研究範疇之重要議題，亦持續發展進

行與擴大，各國在核能電力政策，以及核能安全議題之間爭論不休，日本雖朝穩

健減核方向前進，惟推動阻力甚多，尤其是現今日本核能電廠大部分停機，亦或

定期檢查，亦或尚未通過該國高規格之核能啟動標準，均直接衝擊刻正推動活絡

經濟日本各級產業或民生用電；2012 年設置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執行嚴謹

之核能重能重啟規定，核電仍然在日本民眾心中餘波盪漾，對於其安全還是存有

疑慮；而福島核災災區至今仍荒煙蔓草，災民賠償問題、持續輻射之安全問題仍

未有效解決，仍未真正落幕之福島核安事故，迄今在日本甚至於全世界都是一項

嚴肅、持續熱議不休之議題，因此筆者僅能就目前現有的資料進行分析探討，同

時整理分析各國目前最新政策及學者對於未來發展的預測。 

三、無法親自前往福島事件核災現場 

本論文之研究方法係採文獻探討法，主要探究日本政府自東日本大震災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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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共政策轉變為例，對於未來核能發電問題之質化研究，由於日本核災現場尚

屬高危險管制區，對於參與該事故危機處理的第一線人員進行訪談，實有執行上

困難，另親赴日本對於當時執政黨民主黨，以及現今執政黨自民黨等政治人物，

亦有探詢之困難，故為研究限制之一。然而筆者運用日本國會調查福島核災之專

案調查報告，以及立法過程及研議定案之官方資料，以及國會議事錄等第一手官

方文獻，以補未能訪談之憾。 

 

第五節 小結 

日本在現任總理安倍晉三在 2012 年 12 月眾議院大選中，提出政見主張即為

「有關核電廠的政策先評估 3 年，10 年內確定最佳的能源構成比例。建議在未

來 3 年裡對所有反應爐進行安全測試。在安全測試徹底完成後，再決定何者獲准

重啟，但這一計畫需要謹慎操作」。 

    儘管在東日本強震後日本民眾對核能反感，但隨著日本經濟成長大幅消退，

自民黨政府開始表態日本需要核電，從 2012 年 12 月的日本眾議院及 2013 年 7

月的參議院二個大選中，反核各黨對選民決定的影響超乎預期的低，在贏得大選

重返首相大位之際，自民黨黨魁安倍晉三總理為圖挽救孱弱已久日本經濟，打出

震撼世界各國的「安倍經濟學」口號，據日本民意調查，安倍不啻獲得超高的人

氣及民眾支持，在這種氛圍下，以經濟發展為前提，提高安全標準而重啟核能發

電機制，是日本安倍總理既定的電力政策，未來類似德國的「去核電」計畫，在

日本看似漸行漸遠。 

2013 年 7 月 21 日自民黨再度在參議院選舉大勝，這也是民眾對於安倍政權

予以支持的信心投票，顯見日本民眾最關心的議題是終止經濟成長停滯事實上，

安倍晉三政權上任後，日本停止運轉的反應爐已逐步重新啓用，因為這些反應爐

已經獲得該國原子力管制委員會審核通過，安倍總理在對內閣成員的指示中，概

述了他的政策，允許核反應爐恢復運作，但以「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的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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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優先。 

本文係探討未來核能發電問題之研究，由於日本核災現場尚屬高危險管制

區，對於參與該事故危機處理的第一線人員進行訪談，實有執行上困難，筆者欲

親赴日本對於當時執政黨民主黨，以及現今執政黨自民黨等政治人物，亦有執行

訪談之困難，然而筆者擬透國會圖書館之豐沛立法資料，蒐集當時震災官方調查

報告，及國會議事錄等第一手官方文獻，以補未能訪談之憾。 

核能發電的議題現今仍屬各國政治經濟研究範疇之重要議題，無論是「廢核」

或「擁核」，二造間的爭論仍持續發展與擴大，各國在核能電力政策，但是任何

電力政策都是現代國家朝向經濟發展榮景之必經之路，日本雖朝無核化方向前

進，惟推動阻力甚多，且直接衝擊刻正全力衝刺的日本經濟，目前又修正為高標

準的核能電力，然而面對尚未妥適落幕的福島核安事故，政策也隨著輿情壓力搖

擺，所以筆者僅能就目前現有的資料進行分析探討，冀望本論文完成時能提供「非

核化」電力政策，在核能安全與經濟發展之間取得權衡，作為我國公共政策執行

之擬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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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電力事業發展與分析 
 

  本章由經濟學角度分析電力事業之本質與特徵，並從日本自身電力事業發展

之歷史脈絡，研析各次整體電力政策改革方案造成之影響，進而探討目前日本電

力市場現況、電力事業運作之情形；另由日本核能發電在整體電力政策之演變，

乃至東日本大震災後核能政策後之檢討，以時間的推演來做動態之分析。 

 

第一節 電力事業特質與結構分析 

一、 電力事業之特質分析 

國家之經濟發展與電力事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無論各行各業、民生用

電、政府部門等，乃至一切的文明活動都需要電力輔助來推動，可說「無電是萬

萬不能」。綜觀電力可視為能源的一種類型，其具有其他能源所沒有的優越特性，

並說明其特性如下：

（一） 高級能源性 

電能須由他種初級能源（如煤、原油、天然氣、鈾及水力）或次級能源（如

柴油、燃料油等）轉換而成。電能較諸火能（如石油、煤等）、位能（如水力、

潮汐）、或其他自然能源（風力、太陽能、地熱等）等有其顯著優越性，不論就

時間（傳遞速度）或空間（指外在物理環境）而言，電能均居優越地位；也因此

電力需經各式初級或次級，故電力亦可以適當地對各種能源轉換進行規劃，也因

此形成當前能源政策最重要的課題。 

（二）高控制及便利性 

電能是一種高控制式式能源，極易與外在環境配合而調整，也因此物質能量

的消耗甚少；另外，電能的使用亦十分便捷，有如瓦斯及自來水，當需要時打開

開關，不用時即可關閉，較諸其他能源（如石油、媒等）易於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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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低污染性 

在運用電能時，如能妥善控制外在環境，可將污染侷限於發電端，而用電端

則為不具污染性，相較於石油、天然氣等能能源，更易控制污染。 

（四）高優位性 

現代化生產均偏重於電力來控制生產製程，尤其在電子產業等全面自動作作

業程序，電力幾乎無法被他種能源取代，穩定的電力供應更可視為國家經濟實力

重要之一環，因此除非次世代能源技術能獲得突破，否則電子能源仍然在未來無

論民生需求、各種產業運用之比例仍然佔最多的比例
8。 

（五）不易儲存性 

電力具有一旦生產即需消費的特性，無法有效儲存備用，電力需求隨著消費

者用電的時間與季節的不同而快速變化，而電力需求端(即發電廠)的投資，卻需

要長時間來加以調整，因此，擬定「最適」供給，以因應後續用電端需求，亦是

電力政策不斷探究的議題9。 

此外，電力事業屬於「透過建設發電設施，供給電力需求營運」，屬於高度

資本密集產業，經濟發展程度愈高，亦或資源豐沛的國家，也就不容易感受到推

動電力產業的困難，以下亦就「供給」及「需求」二大面向，分析出其迥異於其

他產業的特質，分述二大面向如下10： 

（一）供給方面 

1、具公共事業特質 

在同一區域內，政府當局基於電力事業具有「公益性質」11，並統一規劃以

有效發揮效能，往往限制其他電力事業的增設，使得電力事業多形成自然獨占

                                                      
8
 伊東光晴，《原子力発電の政治経済学》，東京：岩波書店，2013 年，頁 3。 
9
 許志義，《電力經濟學：理論與應用》，臺北：華泰文化，2003 年，頁 9-12。 

10
 同註 3，頁 40-44。 

11
 日本稱之「公益事業」（こうえきじぎょう），依據日本「勞働關係調整法」(ろうどうかんけいちょうせ

いほう)第 8 條第 1 項指出，所謂「公益事業」即「大眾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事業」，同條並明列「電力供

給事業」為「公益事業」；另同法第 8 條第 2 項擴充解釋所謂「公益事業」之性質，即「業務之停止或廢除，

將明顯妨害國民經濟，並危及大眾日常生活」，該事業經由內閣總理大臣提報國會追認，依據本法規定可認

定為「公益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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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monopoly)局面；而公共事業由於具備規模經濟，規模愈大，愈有效率，

從而導致平均成本的遞減。簡單來說，隨著規模經濟特性，電力事業多傾向大規

模經營。 

2、資本密集且龐大 

電力事業往往需投資鉅額設備成本，尤其是像核能、火力發電廠這類的生產

電力設備，其固定成本尤高，且具有「沉沒成本」（Sunk Cost）12不可撤回特性，

如此持續累積，遂使電力事業成為資本最密集產業之一。 

3、產銷一致性 

由於電力不能有效貯存，電力事業必須在瞬間滿足任何時段負載（輸出電能）

需求。因此電力事業需因應系統尖峰時段的最高負載量為準，妥善規劃供電系統

的機組裝置容量。 

4、規劃期間長 

興建電廠從規劃到發電運轉實屬矌日廢時重大工程，有些電廠規劃期間甚至

超過 10 年以上，因此有關電力需求與輸出電能運轉之預測，均至少需 10 年以上

的長期預測，而其偏誤率亦往往較大，不同於一般生產業者。 

5、電廠需大塊土地 

電廠除發電機本身尚包含相關設施，往往需要佔用大面積空間。例如興建水

力發電廠，需建設攔水大壩；核電廠需低人口密度區；燃煤電廠需有貯煤場及卸

煤碼頭；燃油電廠需有燃油貯存槽等。其他設施如冷卻水供應系統、緊急供電系

統、輸配電設備，甚至於電廠綠美化保留地、環保工程亦要考量在內，因此建設

一座電廠所需土地空間，絕非一般產業所能比擬。 

6、準公共財特性 

以財政學角度觀之，電力事業生產與銷售，符合集體消費（Collective 

Consumption），並具有非競爭（Non-Rival）特性。同時電力銷售適用價格排除原

                                                      
12
 同註 3，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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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Price-Exclusion Principle），可以排除消費者任意加入市場，進而破壞市場機

制或不支付合理費用，故可視為「準公共財」13。 

(二)需求方面 

1、消費集中性 

就消費型態而言，需求之集中性與周期性尤其明顯。例如夏日時段由於冷氣

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夏天用電集中的尖峰負載狀態。 

2、價格彈性需求低 

現代工業製程中，雖然燃油及燃煤有時可取代電力，但應用範圍十分有限，

電力並沒有完全相近之替代品，一般服務業或家計部門更是難有其他能源來取代

電力而驅動。因此，電力價格高低，往往難以對電力需求端發生顯著影響，所以

電力生產部門往往在取得市場壟斷後，可藉由價格提高，獲致超額利潤，是故政

府有必要加以管制，以免影響民生經濟。 

3、消費市場區隔容易 

電力雖為同質（Homogeneous）產品，但可依照電壓高低差異分成高、中、

低壓電力，因此電力事業經營多採用差別訂價法，以區隔消費客層，最終亦形成

「交叉補貼」現象
14。 

 

二、電力市場的特性15 

（一）管制與競爭並存 

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在完全自由競爭之下，透過市場機能運作，可使資源充

分有效運用，而不完全競爭市場，資源就會分布不均。就電力產業而言，發電、

輸電、配電及售電為一整合型服務，但僅有發電、售電部門為可競爭市場，輸電

                                                      
13
 「公共財」與「私有財」的區別，以「排他性」及「共享性」的有無來分辨其區別。 

14
 經濟學上所謂「交叉補貼」(cross subsidization)係指各事業單位為特定目的，由本身不同部門有盈餘者補

貼。而「電價交叉補貼」係指合理的電價結構，將由各類需求者的電價水準，合理反應其供電的成本。如

果某種類或某用戶的電價高於或低於供電成本，並由其它用戶吸收並承擔，就形成所謂「電價交叉補貼」。 
15
 王京明、杜家雯、郭婷瑋，《電業自由化改革之國際間比較與評鑑》，臺北：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2008 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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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電為不完全競爭市場。因此，政府需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規則，以維護市場

交易秩序，使廠商可在公平基礎上自由競爭，促進整體經濟資源合理分配，消費

者也可間接獲利；但對於無法自由競爭產業則需建立一套健全的管制機制，進而

提升其經營效率，不但能促使其永續經營，亦可維護消費者福利。一般而言，管

制機制基本原則為使，即受管制廠商之行為表現可接近完全競爭時之情況。 

（二）電力不可儲存 

電力具有不可貯存特性，即電力瞬間產生必需同時進行消費，若依一般商品

市場機能能操作，必導致電價不穩而波動，為了克服這種不穩定，電力經濟專家

設計出一套類似期貨避險契約和現貨交易的市場機制，來做為電力市場自由化價

格形成模式，供大電力用戶、配電業者、發電業者及售電業者等主要電力市場參

與者們交易電量之用。期貨配合現貨市場是為了經營電力市場的風險需要而產

生，它不但具有穩定電價波動的功能，且亦可做為電力買賣雙方長期的一種保險

方法，它可滿足電力市場自由化後，發電業和配電業者維條和投資需求，也可滿

足消費者想獲得長期穩定電價及電力之需求。 

（三）維持電能平衡及系統安全 

電力市場與其他貨品市場最大不同之處，尚需時時保持實體電力平衡，且須

確保供電安全及品質。在高壓輸送電網與發電系統之下的電力品質與安全維護，

仍靠各發電業者、輸電業者、配電業者(需求面擁有者)之間的密切參與及合作而

定。為了保持一定頻率及電壓品質，網路連結設備之購買必須保持在最低標準規

範之要求內，並需嚴格符合可靠性需求，但有些時候這些採購更新作為，遠超過

該設備擁有者所採取之競爭策略，這也形成維持電網安全管理之一環。 

（四）具外部性 

電能在電力系統是無法進行區別的，電網外部性導致無法區別電能是由何發

電廠所發出的，也因此無法像傳統商品般透過交易可將指定之電能傳送給特定用

戶並轉移所有權，由於不可分割或區別的特性，使電力交易市場成為必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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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個有效率的電力市場需有電力調度中心或獨立的系統操作者(ISO)或電力

交易所(PX)統一管理、中央調度，同時電能買賣也必須以財產權方式來處理。電

力池中電能非但無法辨識何發電廠產生外，也無法排除其他消費電力用戶自行擷

取使用，所以必需透過電力交易所，以電力池聯營模式，將電能實體所有權轉換

成財產權，才能克服此種電能在電力系統中無法區別之外部性。 

 

三、電力市場種類 

依電力需求及供給的雙方消費交易型態之不同，電力市場運作模式可分為集

中交易市場模式（電力池集中模式）、雙邊契約交易模式以及兩類並存等三類
16，

基本上三者含有不同程度的管制及自由化程度，電力交易有別於一般性商品，不

論就電力儲存、匯集、輸配送或供需契約之設定，皆有賴事前的慎密規劃、適切

的組織營運，乃至於營運之監督機制等設計，茲分述如下： 

（一）集中交易市場 

亦即先行將所有電力業者的輸電網整合為單一輸電系統，並由發電業者構成

電力市場中「供給面」，在「電力池」中出售其所生產之電力，而配電業、售電

業及電力用戶則構成電力市場的「需求面」，透過電力市場機構（即所謂電力交

易所）撮合供需雙方所提報之買賣資料，以市場結清價格購買所需電力。所有的

交易皆透過電力交易所進行，而電力調度則由地位超然之「電力調度中心」統籌

所有輸電業務，在公平無私之原則下，讓所有發電業者、售電業者以網絡進行優

良的經濟調度。 

此類型電力市場制度，主要優點在於可將電力系統的外部性內生化處理，非

但可降低交易成本，亦可促進市場效率，亦可使市場的失靈程度降低。但缺點就

是電力交易所具市場壟斷性質，將使交易所外的交易受到限制，降低買賣雙方交

易自由度，屆時將無法提供強烈誘因，鼓勵新發電業投入，若市場僅存在少數發

                                                      
16
 同註 9，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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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者，電力池價格必將容易被少數業者操縱。所以，目前世界各國採行電力集

中交易制度的國家，多以「非營利且僅需收支平衡為目的」組織模式推展，透過

「績效考核制度」來推動營運及管理之效率。 

（二）雙邊契約市場 

雙邊契約模式是發電業者、配電業者、售電業者或是電力用戶直接簽訂購售

電契約，在此種交易制度下，電力用戶不需透過電力交易所之仲介，而直接與供

電業者購買電力，其中電力價格需由買賣雙方協議而決定，簽訂雙邊契約之電力

買賣需要經由輸、配電網絡，亦即採用電力代輸之方式傳送電力。 

然而，此種模式若無現貨電力交易市場搭配，必不具有效率。例如當違約電力不

平衡的情形產生時，若有電力現貨市場存在，其中一邊即可去現貨市場以現貨價

格輕易獲得電能，彌補違約造成的損失；反之若無此市場之存在，違約造成電力

不平衡之情況價格將難以界定。同理可知，若買賣雙方均認為現貨價格符合彼此

利益，雙方應可自由解除契約獲取最大利潤，但假若在「完全雙邊契約模式」狀

態下，上述情形均不存在，也因此當今世界幾乎僅以「雙邊契約模式」做為唯一

電力交易模式。 

（三）集中交易及雙邊合約並存市場 

發電業者與用戶間可選擇獨立之電力交易所管理，亦可採取不經過電力交易

所仲介直接在場所進行契約交易，惟此時輸配電系統仍需與發電部門分割，所有

電力均由電力調度中心調配。電力調度中心與電力交易所必須建立資訊同步化機

制，以供市場參與者獲得正確、透明之交易資訊。 

此種交易模式最大優點，可使發電端及售電端充分競爭，電力用戶具有自由選擇

供電業者權利，由於市場參與者可自由選擇是否加入電力交易所，所以就整體「電

力池」而言，效率是生存最大關鍵。另外，由於電力交易所不再具有壟斷地位，

除需提供公開透明資訊，尚需與交易所外部之交易者共享輸配電調度權，在以營

利為前提下，此種模式之電力交易所必需慎防市場失靈，以及考量其他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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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綜此，此種交易模式因為有較多參與者，可以激發買賣雙方競爭，亦將促使

價格降低，引導業者提升創新服務、產品品質等；此外，遠期市場價格可提供發

電業者策定長期發電計畫，俾提供誘因促進業者投資。但缺點是現實中很難使市

場價格透明化，也因此最佳經濟調度執行上也是有其困難性，如此將使網絡產生

壅塞。若因對於場外交易的規範不清，制約能力疲軟，將使場外交易者能輕易規

避電力交易及電力系統運作的外部成本，導致大型市場參與者為牟求利益而不進

入電力交易所而選擇場外交易，同時將形成輔助服務市場
17的炒作。 

 

第二節 日本電力事業發展沿革-地域獨佔體制之成形 

日本第一間電力公司「東京電燈」於 1883 年（明治 16 年）成立，迄今已逾

120 年，質言之，日本電力產業快速發展非但對民生及產業面，更對日本近百年

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尤其在日俄戰爭後至 1920 年代期間，更是協助完成確

認日後經濟成長中主導產業（リーディング．インダストリー，leading industry）

的任務，在 1950 年至 1970 年代期間，日本更是實現「價廉且安定的電力供給」

目標，提供「經濟高度成長時期」一項重要的前提條件。而日本電力產業更是自

1951 年後實行「電力事業重組」後，便依據現行九家民營電力公司的營運模式

來宰制日本電力市場，1995 年日本推動「電力事業法」修正法案，為日本電力

產業進行改革，至此日本也以此時點為契機，如火如荼推展「電力市場自由競爭

化」，冀求打破九家電力公司依地域壟斷日本電力市場的現況，本節茲針對日本

電力發展歷史分述如下18： 

                                                      
17
 電力市場中所謂「市場輔助服務」(market ancillary service)，指維持電力系統的安全穩定運行或恢復系統

安全，以及為保證電能供應，滿足電壓、頻率質量等要求所需要的一系列服務。簡言之，即協助發電業者

更有效率管理其運用發電設備之產業。各國電力市場開始運作之初，輔助服務內容多是由獨立電力調度中

心(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簡稱 ISO)與從事電力輔助服務業者間，以簽訂長期合約方式來供應，而「輔

助服務市場」也就是對上述各項輔助服務，透過建立公開競標之市場，讓輔助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共同參

與市場競價的機制。 
18

橘川武郎，《日本電力業発展のダイナミズム》，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1 年，頁 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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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力業與電燈公司時期（1883 至 1906 年） 

1883 年（明治 16 年）2 月，日本史上第一間電力公司「東京電燈公司」取

得設立許可，但真正開始開業營運是 1886 年 7 月才開始，本時期到屬於日本電

力事業草創時期，直至 1907 年為了因應大量電力需求，東京電燈駒橋發電所建

置並開始營運，再進入另一個時期。 

19 世紀未電燈發明，加速電力科技的研發，而歐美工業於電力的需求也是

始於電燈的誔生。日本明治維新後，全力效法歐美科技，因此亦引進西方世界的

電燈科技及電力技術，簡言之，此時電力運用尚未廣泛，大致均在電燈的使用上，

才會使用電力，但在當時日本電力學術界菁英及資本家奔走及號召下，日本進入

電力運用的新時代
19。受東京電燈成立的影響，全日本各地也逐漸有其他電力業

者陸續開業，尤其是 1894 至 1895 年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時期，日本電

力業者更從原本 11 家暴增到 24 家，自此逐年均大輻成長，至 1906 年日本全國

從北海道至九州地區（沖繩除外）共計有 84 家電力業者，當此時期電力需求雖

與電燈使用息息相關20，但是全日本電燈需求並沒有大輻的成長，研判因為電費

當時還是很貴，而且一般民間多還是使用油燈及瓦期燈，所以電燈使用尚未能推

廣普及，另外電力配送系統也除了在大城市地區，其他地方亦尚未完備；此外，

當時電燈炮燈絲材料技術尚未穩定，所以常常使用有斷電的情形，一直到 1907

年時，隨著日本遠距離傳送電力技術逐漸成熟，電燈泡的材料技術突破，電燈使

用才再度慢慢普及。 

另外，因為屬於日本電力萌芽時期，所以電力運用在工業製造方面也不是主

流，在大規模製造商品工廠部分，還是以燃煤火力蒸氣推動為主，所以當國際燃

煤價格高漲之時，穩定且價廉的電力能源目標將無法達成，勢必造成經濟一定的

                                                      
19

開業後的東京電燈公司，於 1887 年 11 月在東京的日本橋區南茅場町一帶建置了日本第一間一般供給用的

發電廠。而世界第一間一般供給電廠則於 1882年的英國倫敦地區，日本對於電力研發速度可說與世界頂尖

國家同步。 
20
 1894 年日本全國電燈用戶為 1 萬家，至 1906 年即破 10 萬用戶。但 1906 年末即高達 14 萬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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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 

 

二、水力開發與競爭的時期（1907 至 1931 年） 

進入 20 世紀後，日本地區以「東京電燈」、「大阪電燈」及「名古屋電燈」

等主要的電力公司，均在離市中心不遠的地方建立火力發電廠，不過這種設計還

是專供都市電燈照明需求，雖然有建設大型水力發電廠遠距離傳輸電力的概念，

但因為高壓電送電技術不成熟而未能實踐遠端送電的構想。 

日俄戰爭爆發（後 1904 至 1905 年），國際燃煤價格急速飊升，致使發電成

本不斷上升，也使電力運用推廣碰到極大瓶頸，而當此之時，美國於 1900 年研

發出以五萬伏特以上高壓電傳輸電力的技術，1905 年「東京電燈」派員遠赴美

國取經並引進最新發電技術，返國後即開始建立第一座水力發電系統並開始運

轉，除了是日本長距離傳輸電力技術的實現
21，日本發電系統直至 1960 年初期，

也進入「水主火從」水力發電為主，火力發電為輔的時代。 

發電系統的改變，造成日本整體電力供輸環境的變化如下： 

（一）發電成本的降低意味著電費也會隨之下降，也因此電力需求暴增，逐漸一

般家庭使用的石油燈被電燈取代，工廠生產電力化也不斷推展運用，但由

於整體配電網絡尚不普及，所以工業電力真正普及化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1914 至 1918 年）。 

（二）因為此時電力尚主要應用於電燈使用方面，所以日間及夜間的電力需求有

很大差異，而此時就電力公司而言，水力發電廠是 24 小時在運轉的，開發

日間各項動能的電力需求業務就整體利益而言是迫切的，也因此隨著整體

配電網絡的逐漸建置，工業用電需求也隨之大量提升。 

（三）因為水力發電大容量的電力產，與遠距輸電技術相結合，亦讓想投入電力

                                                      
21
 東京電燈於 1905 年派遣旗下首席技師中原岩三郎前往美國取經，針對遠距高壓發電進行研究並學習，

東京電燈自中原返國後，即依據其作成之調查報告在山梨縣的桂川水系建設駒橋水力發電廠，從該處可以

向東京地區進行 76 公里之遠距輸送電力，並產生 5 萬 5000 伏特的高壓電力，該電廠於 1907 年 12 月完工並

投入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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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的新興業者有加入的空間22，從「東京電燈駒橋發電所」完工營運開始，

到 1920 年代初期，類似「大同電力」及「日本電力」等這類型能結合水力

發電及遠端送電的批發電力公司也逐漸嶄露頭角，值此時期，批發電力與

地區性零售電力公司彼此競爭激烈，日本電力史上被稱為「電力戰爭時期」

隨之展開23。 

在自由競爭之整體電力營運環境下，此時期的日本電力市場欠缺遵循的營運

規範，造成業界惡性削價競爭，多家電力公司因為併購或營運不善而相繼消失或

倒閉，有礙於「穩定的電力供給」目標達成，更不利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當此之

時，東邦電力負責人松永安左衞門提出「電力統制私見」（電力改革整合論），建

議電力公司營運應終止自由競爭亂象，應依據「一個區域一間電力公司」的架構

來營運，也就是說在一個區域內一間電力公司應發送配電系統整合，成為統一的

獨立垂直系統營運，當然這種改革論點是不利於批發或零售業者，所以在當時並

未受主流業界接受，但松永的「民營且發送配電一貫經營，水力及火力發電併採」

的營運構想，在第二次大戰後「電力體制改組」時期形成日本主流電力政策
24。 

 

三、自主統合時期（1932 至 1938 年） 

1932 年 4 月日本成立卡特爾壟斷組織型態的電力聯盟，同年 12 月電氣事業

法修正案亦通過施行，這象徵「電力戰爭時期」的結束，從激烈的惡性競爭走向

統合整併的新時期，在此之時，業者地區性壟斷、電費統整認可制度、電氣委員

會的設置均被提出研討，並具體在電氣事業條正法案中被具體實踐，1932 年後

日本的區域型壟斷雛型就此形成。另外在此時期，由於電燈及工業電力需求減

                                                      
22
 例如桂川電力公司及豬苗川水力發電公司開始向東京地區輸送電力開始，東京電燈就開始察覺東京地區

壟斷市場的地位將會被威脅，所以就採取併購的商業策略，將剛加入市場的二家電力公司予以併購，掃除

威脅人維持壟斷。 
23
 依據 1931 年資料，全日本年營收超過日幣 100 萬圓以上的公司超過 74 家，其中前五大電力業者，各是

「東京電燈」、「東邦電力」、「宇治川電氣」、「大同電力」及「日本電力」等公司。 
24
 1923 至 1928 年間，除了「東邦電力」松永安左衞門提出電力政策建言外，另有「大同電力」福澤桃介提

出與松永意見相異的言論，其立論是建議電力事業應為「國營事業，發送電與配電分離，並採取水力發電

為中心」，福澤氏的建言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被戰時「電力國家管理體制」所採納，所以松永與福澤二

人對於電力政策的構思，深深影響日本戰時及戰後二個重要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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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電力市場也呈現鈍化現象，不若 1907 至 1931 年「電力戰爭」時期成長迅速。 

本時期日本電力產業維持民間主導的體制，而公營電力事業並沒有擴大營運

的動態，研判與公營電力業營運之際，因為侷限於地方公共團體內的地理特性，

是以無法對垂直整合及規模經濟等面向產生正面效應。日本電業值此時期，亦持

續朝「價廉的電力供應」及「穩定的電力供應」目標前進，並持續保持「私人企

業」與「公益性質」併存的精神，這類自律性的電力經營理念，在日本電力業界

以某種程度的擴展。 

1939 年電力國家管理體制形成的最大原因，與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擡

頭有關，但是若由松永安左衞門的建議來觀之，若能落實「電力統制私見」(一

區域一公司，零售業者與批發業者整併)，則在各區域發送配電一條鞭經營方式

之下，應能有效抗拒電力國家管理體制的推動。另外，國家管理電力體制的推動，

也有二種不同的支持論點，以「東京電燈」及「東邦電力」為首的二大電力公司

即積極反對電力國家管理化，但以「大同電力」及「日本電力」為首的關西地區

批發業者，除極迎合電力國家管理化的政策，關西地區本身對於電力國家經營管

理本來就是持贊成立場，戰爭爆發更是因為民族主義意識型態，而日本電力逐漸

走向國家管理電力之時代。 

本期值得注意的是，因為五大電力公司結盟成立電力聯盟，參加的電力企業

能對於終止惡性削價競爭，安定且合理的電價達成共識，所以日本長期以來異常

低廉的電價也逐漸穩定，亦有學者指出，電力聯盟的成立正是日後壟斷體制的雛

型。 

 

四、電力國家管理時期（1939 至 1950 年） 

    1938 年（昭和 13 年）1 月，電力管理法案、日本發送電有限公司法案、關

於電力管理而附隨之社債處理法案、電氣事業法改正法等 4 項法案，經過當時戰

時軍方主導，日本國會根本難以審議，1938 年 3 月因而強力過關，五大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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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反對電力國家管制，其所運籌建制的電力聯盟因而在同年 10 月解散。1939

年 4 月，民間出資並統一整合既存的電力業者而成立「日本發送電有限股份有限

公司」，同時以國家機關的形式成立所謂「電氣廳」，至此正式邁入電力國家管理

時代。 

    在電力國家管理時期，此時期的日本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之中，所以

1939 年開始，日本對國內頒布了多次「電力調整令」，對於電力消費需求進行總

量管制，電力管制也成為這個時期的特色，直至 1946 年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

才擺脫「電力調整令」的窒箍，不過在戰爭時期，對於各項物資管制當然包含能

源在內；1942 年，除了中央成立的「日本發送電有限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日發）

外，依據地區不同的九家配電公司在日本全國各地成立，隨後中央政府引進「大

水池決算制」，即政府依據某種標準決定日本發電股份公司的電價，然後依此電

價來對於其他九家電力公司的收支營運經費標準，此舉引發廣大惡評，「各家公

司只有專注經費計算，對於經營是否合理，服務品質之提升完全付之闕如」
25另

外亦有學者指出，以中央日本發送電公司的電價為標準，這與將其他九家電力公

司等同歸納成同一家公司，將造成各家公司營運責任不明確，也將致使經營目標

亦混沌未明，這種齊頭式之平等必將扼殺企業競爭的活力26。 

    1939 年至 1950 年間，經過半世紀以上發展的民間主導體制，因應電力國家

集中管理化，電力業進入了封閉發展時期，非但否定電力產業具有「民營企業及

公益併存性質」的特性，呆板的「大水池決算制」更是完全否定企業管理的彈性，

因此有識者指出電力國家管理制度是「讓日本電力產業走回頭路」27，所以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日本興起電力產業改革的呼聲，也促成 1951 年電力產業

重組運動。 

 

                                                      
25
 同註 18，頁 181。 

26
 同註 18，頁 183。 

27
 同註 18，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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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家電力體制成型時期（1951 至 1973 年） 

1949 年戰後前推動民營電力政策不遺餘力的松永安左衞門，再度以擔任日

本電力產業重組審議會會長職務而重返電力產業，協同松永進行產業改革的還有

三位有電力「三羽烏」28美譽的實業家「關東配電」的木川田一隆、「關西配電」

的蘆原義重、「中部配電」的橫山通夫29進行電力產業改革，1951 年 5 月 1 日，電

力產業改組完成，民有且民營的北海道電力、東北電力、東京電力、中部電力、

北陸電力、關西電力、中部電力、四國電力及九州電力等 9 家電力公司同時成立，

雄霸日本電力產業五十年的 9 電力體制也隨之誔生。簡而言之，9 電力體制具有

民營、發送配電一貫經營、9 區域分治、壟斷等特性。 

    在本時期因為處於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時期，電力需求也因此暴增，分析有二

項重要原因，第一項是此時大型電力需求增加，尤其是對於電力消費需求高的產

業，例如鋼鐵業或是非冶鐵金屬重工業，佔所有產業用電需求極高比例，另外汽

車的逐漸普及化，家電需求也造成汽車工業及家電產業的興起，而這二類型工業

生產對於電力的要求門檻也很高；另外，高度經濟成長時期「三種神器」引領的

消費革命出現，即黑白電視、洗衣機、電冰箱的問世，在當時形成消費家電風潮，

也間接造成電力需求不斷提升
30。 

    因電力需求大輻成長，電力不足成為日本整體經濟發展的迫切課題，所以日

本產業界對於電源開發的政策更顯殷切，在 9 大電力公司引領下，「火主水從」

還是電力產業不變的發電策略，但新型態能源策略也逐漸蘊運而生，尤其是核能

發電政策。1956 年 6 月日本成立「日本核能研究所」，並於 1963 年 10 月在茨城

縣東海村進行核能反應爐發電實驗成功，1966 年 7 月東海核能發電廠正式營運，

也是日本第一間商業營運的核能電廠，在研發期間，9 大電力公司都有派遣專家

                                                      
28

三羽烏（さんばがらす），意指某一個特定領域中三位表現最為傑出的人。 
29

木川田一隆、蘆原義重、橫山通夫日後也分別出任「東京電力」、「關西電力」、「中部電力」的社長，，

以松永安左衞門為首，其他 3 人協助產業改組合併，也因此在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時期，日本電力產業在各

項經濟建設領域中大放異采，更在日本產業升級中提供穩定且廉價的電力供給，是以亦稱松永為「電力王」

或「電力之鬼」。 
30
 依據統計 1956 至 1970 年，日本工業電力需求，年平均成長高達 12.8%，而一般家庭消費端的用電需求，

更成年平均成長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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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協助開發，所以也各自帶回良好的核能經驗，1970 年 11 月關西電力建置美

濱核能電廠，1971 年 3 月東京電力也在建置福島核能電廠，1974 年 3 月中國電

力的島根核能電廠也開始運轉，所以本時期九大電力公司已有三家擁有核能電

廠。 

另外，此時期別具意義的，因為規模經濟的優勢，大型發電廠電力供給成本

可以大輻壓低，配合九大區域劃分法，電力產業自然而然可形成經濟學上的「自

然壟斷」，而可以防止傳統「壟斷」現象發生，造成電費不合理的上漲；而電力

產業經營的自律能力，規避惡性競爭現象，達成「低廉且安的電力供給」目標，

造就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時期的優越發展條件，所以學者稱此時期為日本電力發展

時期的「黃金時代」。 

 

六、九家電力體制變質時期（1974 至 1994 年） 

1970 年代，日本經歷了 1974 年 10 月第 4 次中東戰爭引發的第一次石油危

機，及 1978 年 12 月因伊朗革命引發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受到二次石油危機影響，

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時期也結束，石油價格飛騰，也導致到經濟成長率趨緩，日本

電力需求也至此停滯不前，但這個時期值得注意的是，電力需求端的結構從產業

用電佔大多數，慢慢轉變到民生用電佔大多數。 

1970 年代後半到 1980 年代前期，商業性營業用雖有成長趨勢，這與超級市

場等大型店舖及辦公大樓持續開展有關，但是總體的電力需求並沒有大輻成長，

這與其夜間電力需求較少有關，直至 1980 年代 24 小時的便利商店、賓館等夜生

活消費場所陸續出現，營業電力需求才又恢復增長。 

70 年代二次石油危機對於高度依賴石油的日本，實已威脅「安定的電氣供

給」基本經濟政策，所以石油危機後日本能源政策全力邁入「脫石油化」的思維，

值此背景之際，日本也進入核能開發的重點時期，而 9 大電力公司在此之時對於

核電的擴展也不遺餘力，詳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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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核能發電在此時期獲得有利的發展，然而核能安全性一直是令人憂心，

尤其是 1986 年 4 月舊蘇維時期的車諾比爾核能災變，讓日本反核能的群眾運動

更是廣被至年青及婦女族群，這種強烈對核能的不安感更是如旋風般橫掃日本全

國。反之，支持核能政策者指出，核能發電政策應有國家做支援後盾，因為核能

原先就是設研發為軍事用途，如此貿然付交商業恣意運用，將會有極高風險，也

因此核電政策應以「國策民營」為運作方針。 

石油危機前日本電力公司，歷經電氣事業重組的考驗，成為具有活力且善於

經營的企業組織，但在石油危機過後，日本電力公司呈現欠缺活力並有「公務機

關的暮氣」，非但欠缺對手競爭的危機意識，也喪失電力產業自主經營的特性。

易言之，就是日本 9 家電力體制建立後的四項特徵：民營、發送配電一貫經營、

地域分隔 9 區塊、壟斷等特性，理應發揮前三項特性而摒棄壟斷缺點，但是此一

時期卻因為壟斷功能強於前列特徵，進而間接造成高昂電費的惡果，雖然仍維持

「穩定的電力供給」，但價廉的電力時代卻因此結束。由於「石油危機創傷」造

成日本電力產業的營運自主倒退，也使得「電力營運自由化」成為活化電力市場

及電力產業經營的靈藥。 

 

年度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90 1991-1995 1996-2000

北海道電力 ○ ○△

東北電力 ○△

東京電力 △ ○△ △ △

中部電力 △

北陸電力 ○△ ○

關西電力 ○△ △ △

中國電力

四國電力 ○△ △ ○△

九州電力 △ ○△

資料來源：橘川武郎，《日本電力業発展のダイナミズム》，2011年，頁185。

表2-1 日本9家電力公司核能開發重點時期

○標記代表該家電力公司該時期核能擴充在整體工程資金達 20%以上。

△標記代表該家電力公司該時期核能擴充在火力及水力發電擴展工程資金之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論文        福島核災後日本電力政策政治經濟分析 

 

 26 

七、電力自由化時期（1995 迄今） 

1995 年 4 月日本公布全新修正的「電氣事業法」，12 月即施行，這部修正

的新法規是從 1965 年具體規範電力產業，歷經 31 年再度大輻修正，日本的電力

產業至此也邁入一個新時代。有關修正「電氣事業法」可歸納為四點：擴大發電

業者的投入、特定電氣事業者制度的設立、電費限制的改善及緩和、明確規範電

氣事業者的責任等面向。 

總括來說，1995 年日本電業法修正，開始於電力產業中開放獨立發電業

者(IPPs，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s)進入市場，但其發電只能躉售給一般電氣事

業者，此外並開放成立「特定電氣事業者」(類似我國的分散型發電業者)，申請

後可利用其自有線路直接供給附近用戶，電價管制方式則引進「標竿比較法」，

以促使電業積極提升效率。這部規範電力事業的修正法律著重於零售市場開放，

2000 年 3 月開始實施，開放成立「特定規模電氣事業者」(power producer and 

supplier，PPS)，其可透過區域電力公司的輸配電設備代輸，供電給有選擇權的用

戶，用電規模大於 2000kw 以上的特高壓用戶，即可行使用戶購電選擇權，向其

他區域電力公司、IPP 或 PPS 購電。2004 年開放 500kw 以上高壓電用戶，2005

年 4 月開放 50kw 以上高壓用戶(表 2-2)。 

此外，取消電業兼營其他業務以限制，不需經過主管機關核准即可兼營他

業，因此電力公司多開始經營網際網路、電信、不動產、老人安養院等多種業務，

但電力公司多角化經營結果大多不理想。此時電力競價制度係由大用戶公開招

標，係由電力公司及 PPS 投標競爭，得標者即可獲得供電之權利，但得標價格不

得公開，如通產省 2000 年即公開招標，結果非在所在地區的東京電力得標不而

是由三菱企業集團之子供電，預估節省了 4%之電力支出。 

日本電業自由化採階開放方式，為檢討實施成效及與歸劃未來電力市場籃

圖，日本經濟產業業省(Minister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簡稱 METI)的資源

能源廳（資源エネルギー庁，Agency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簡稱 A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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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電氣事業分科會（Electricity Industry Committee），自 2001 年 11 月開始舉辦研

討會，並於 2003 年提出了「未來電力市場系統架構」（今後の望ましい電気事業

制度の骨格について），以做為修訂公用電力產業法之依據。2005 年 5 月再度提

出詳細歸劃（今後の望ましい電気事業制度の詳細設計について），除擴大用戶

選擇權之適用範圍外，另外強調電力網絡之公平及透明化及「電力之交易所」之

建立。將來一般性電力業者、獨立發電業者（IPPs）、特定規模電氣業者（PPS）

都可至電力交易所進行電力交易。 

表 2-2 日本電業自由化推動過程 

 

 

 

 

 

 

 

 

 

綜此，在九電力體制的架構下，民營、發送配電一貫經營、依據地域分成

九大區塊以及壟斷等四大特徵持續雄霸本時期初期，但經過數次法案條正，日本

電力產業朝向市場競爭自由機制前進。然而學者橘川武郎特別提出日本未來電力

產業應持續向打破原有九區域壟斷現象，並朝垂直統統經濟性、電力零售完全自

由化前進；但橘川亦指出，在電力自由化發展之下，強而有力有力之電業管制機

構，負責監督每天電力市場及電力網路之運作仍是必需的，若發現電力市場中有

價格異常現象或反市場活動，則可行使調查權及懲處權，且公開揭露違規資訊。

長期而言，加強反市場行為之監督及管制只是治標的方式，基本解決之道乃是將

時間 事件

1995

電業法第一次修正

開放IPP與特定電氣事業者（發電＋配電＋售電）

放寬電力公司之電價管制，採標竿比較法

2000

電業法第二次修正

開放特定規模電氣事業者（PPS）（發電＋售電）

電力公司開放輸配電網，PPS得利用電力公司輸配電網進行供電

開放2000ｋＷ以上特高壓用戶零售競爭

2003

電業法第三次修正

維持電力公司綜合電業經營型態

成之電力系統協會等中立組織，以提升電網系統之公平與效率

決定成立電力交易所

擴大零售競爭範圍

重視能源安全與環境保護

2004 開放500ｋＷ以上高壓用戶零售競爭

2005
日本電力交易所開始運作

開放50ｋＷ以上高壓用戶零售競爭

資料來源：橘川武郎，《日本電力業発展のダイナミズム》，2011年，頁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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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提高至較需求多出 20%以上之水準，且應避免市場壟斷業者出現，只要電力

供給充足，電力業者炒作空間自然有限31。 

2015 年 3 月 3 日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電氣事業法」最新修正案，

要求 9 家電力企業在 2020 年實施發供電業務分離，同時還規定 3 家城市燃氣企

業在 2022 年剝離輸氣管部門；另外，將取消家庭電費定價的國家審查制度，預

料此次修正案通過後，其他行業企業將更易於進入電力和燃氣市場，持續保持地

區壟斷的約 10 兆日元的家庭用電和燃氣市場的開放將全面啟動。值得注意的

是，電力公司以外的企業涉足電力零售的趨勢不斷擴大。 

至 2014 年底，根據經濟產業省調查，所謂新電力公司（指區別於傳統電力

公司，投入電力產業的企業），官方登記已高達到 468 家，在 1 年內暴增 3.7 倍。

同時，企業採購電力的方法也越來越多，例如日立造船就將從 2014 年 4 月起銷

售通過垃圾焚燒設施發電獲得的電力。由於日本電力公司提高電價，新電力企業

認為自身的價格將更具優勢，因此拓展業務的意願似乎正在加強。2016 年 4 月

起，包括家庭用電在內的電力實施完全自由化。以東京市區一般家庭為例，之前

電力購買對象僅限於東京電力，但在 2016 年實現全面自由化之後，將可以自由

選擇新其他電力公司（包括投入電力市場的新公司）等
32。 

 

第三節 福島核災前之日本核能發展歷程  

日本是一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尤其缺乏維持基礎設施和促進經濟活動

所需的石化燃料能源。因此日本在二次大戰之後，每年主要能源來源八成以上幾

乎都仰賴進口。日本政府和擁護核能發電者宣稱核能發電有穩定供應、成本低廉

和發電過程不排放 CO2 的種種好處，因此極力發展核電以求能源自給自足，而

                                                      
31
 同註 18，頁 554。 

32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網，2015 年 3 月 3 日，《日本電力改革進入總決戰階段》，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economic-policy/13347-20150303.html，最後查閱日期 2016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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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擁有 10 處核能發電廠區和 54 組核能反應爐的核電大國。在進入核能議題

前，首先就核能利用之特徵來做探討： 

 

一、 核能發展特徵 

依據日本日本資源能源廳（資源エネルギー庁）資料，核能發展有下列優勢33： 

(一)安定供給 

就作為發電燃料而言，核能發電的燃料鈾礦出產國比起石油來源國家，其政

情更加穩定，有利於穩定的電源供給；此外，核能發電所需要的鈾礦，比起其他

燃料用量更少，且易於運輸貯藏，如圖 2-1 中，100 萬 KW 發電廠所需之燃料鈾

僅需 21 噸，即可達到煤炭 221 萬噸、石油 146 萬噸、天然瓦斯 93 萬噸之發電數

量。 

 

 

 

 

 

 

圖 2-1 日本發電 100 萬千瓦發電廠一年運行所需的燃料 

資料來源：日本電気事業連合会，最後查閱日期 2016 年 5 月 15 日 

(二)節能減碳環保效益 

燃煤、石油、天然瓦斯(LNG)等這類火力發電燃料，在產生電力的過程必定

會排放二氧化碳到大氣層中，並間接造成溫室效應的惡果；相反的，核電產電過

程完全不會產生溫室氣體，因此相較於其他發電燃料，核電對於減緩地球暖化而

言，除了其他水力、風力、太陽能等再生能源外，幾乎是投資報酬率的經濟能源，

                                                      
33
 電気事業連合会，http://www.fepc.or.jp/nuclear/state/riyuu/index.html，最後查閱日期 2016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fepc.or.jp/nuclear/state/riyu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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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類別 

如圖 2-2 中發現，核電在發電過程燃料幾乎不會產生任何二氧化碳，可見核電有

助於減緩溫室氣體產生。 

 

 

 

 

 

 

 

 

             

 

 

              圖 2-2 日本各類發電排放二氧化碳比較圖 

資料來源：日本電気事業連合会，最後查閱日期 2016 年 5 月 15 日 

(三)經濟成本效益 

核能發電相較於其他能源，因為來源穩定，較不易受國際情勢波動，且因發

電成本較其他火力發電等為低，所以反映在用電消費者上，相對電費為較為低

廉，因此核能在開發上相較其他能源具有一定的強大誘因。 

(四)核能利用之風險 

然而伴隨核能利用亦產生一定的潛在風險，主要指「核能發電設施本身所內

藏之放射性物質，因設施之事故或故障所產生放射性物質之擴散、或放射線之外

洩所造成設施周圍人群之放射線暴露，進而對於健康產生潛在性危險
34」。因此，

核能發電基於核分裂反應產生巨大能源外，同時也會產生大量放射性核分裂物

                                                      
34

原子力安全委員会，《平成14 年版原子力安全白書》，2003 年，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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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因止必須嚴防放射性物質逸散至設施外部。世界各國在核電開發過程中，初

期即需制定充分安全所需之設計方針、安全係數、設計界限、安全判斷基準、運

轉規則等，並依據此等規範加以設計、建設並運轉之。此等方法基於核子動力工

學所預設的基準為之，日本一般通稱此為「決定論手法」35，進行相關設計以確

保核子反應器之安全。以下簡單整理其基本概念如下： 

1、發電用核子反應器之設置，為避免其對於周邊造成重大事故，必須與周邊

居民保持相當之距離。 

2、於發電用核子反應器設施設計過程中，首先必須防止異常發生（第一層），

其次若異常發生時也必須盡可能防止其擴大（第二層），再者若該等事項業

已擴大時，除必須盡可能減緩其對環境造成之影響外，更應進一步抑制放

射性物質逸散至環境中（第三層）。上述步驟乃一般所謂深層防禦

(Defense-In-Depth)
36 之作法。 

3、現行日本核能安全管制乃為透過「決定論手法」並輔以「深度防禦」等之 

作法，一般而言只要符合相關管制規定，即可達到一定程度核能安全之目 

                                                      
35
都甲泰正，《原子力発電安全性》， ジュリスト，第 580 號，1975 年，頁 19 以下。 

36
參照 IAEA,Sa fety of Nuclear Power Plants: Design Safety Requirements, IAEA Safety Standards 

SeriesNS-R-1(2000)。此外依據 IAEA 有關深層防禦之分類方法，包含前三層在內為共計五層內

容。 

第一層：防止核能電廠脫離正常之運作並防止系統之故障。核能電廠脫離正常運作，主要包含

由於構造物、系統、機器之故障及人員操作疏失等電廠內部項目，以及由於自然災害及恐怖攻

擊行為等電廠外部事項。 

第二層：為防止可預期運轉所引起事故之擴大，必須檢視是否脫離正常運轉狀態並適時對於該

等狀態加以阻止。例如檢測出異常狀況時，由於有自動停止核子反應裝置或於管線上連結隔離

閥等措施，以達關閉之效果。關於此等事項一般皆屬於第二層防護之內容。 

第三層：透過相關核子工學安全措施設置已達防護之效果。具體而言，首先將核能電廠導向得

以控制之狀態，其次再導向安全停止狀態，再者更進一步維持至少一種以上得以封閉放射性物

質之屏障。例如為防止連結核子反應器管線因破裂導致大量冷卻水滲漏之情形，必須準備其他

緊急爐心冷卻系統等加以因應，此等措施皆歸類於第三層防護事項。 

第四層：超出設計基準之事故。換言之，以所謂重大事故為對象，盡可能降低放射性物質之洩

漏措施。於此等層次中，最重要者為封閉機能之防護。具體而言，例如從外部對於核子反應器

進行灌水作業、對於核子反應爐容器進行蒸氣排放之作業， 

以及氫氣對策等事故管理對策。 

第五層：於設施外部減緩由於事故所造成放射性物質之洩漏，以及減緩所產生放射性物質所造

成之影響。具體而言，若放射性物質擴散至空氣中時，則必須採取屋內退避、遠隔地之避難、

服用碘片等對策。若放射性物質附著於地表時，則必須採取暫時性移住、除污、食物攝取限制

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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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然而進年來因應福島核災發生後，現行制度下安全管制無論其效果及效率

等皆無法明確以定量方式向民眾說明。為解決此等問題，近來日本也研議將導入

風險資訊導入核能安全管制之作法，一般稱其為安全度評估方法(PSA:Probabilistic 

Safety Assessment)。簡單而言，該手法主要以機器之故障資訊（包含縱令發生機

率極小而呈現分歧性之結構等內容）為基礎，並盡可能地透過網羅並檢討事故發

生可能性之方法。若以核能電重大事故所進行之 PSA 為例，第一級之 PSA 主要

對於爐心損傷之頻率進行評估，至於第二級則為核子反應爐容器之損壞頻率以及

損壞時放射性物質對於環境之外洩量進行評估，第三級則對於公眾之健康風險進

行評估。此外 PSA 不僅對於核能電廠之平時運轉，甚至更進一步對於由於（包

括核能電廠內部異常事項、地震等之外部事項）緊急事故所造成低出力運轉乃至

停止運轉等納入其評估之對象。整體而言，相較於決定論之安全評估而言，PSA 

能將重大事故發生為止之過程，透過系統性方式網羅相關模擬外，更可進一步量

化各種模擬之發生頻率。就理論上而言，應可對於所有核能設施所面臨所有風險

進行評估
37。 

 

二、 政治經濟背景演變之日本核能發展歷程 

如前所述，日本在核能發電的運用是始於 1950 年代中期，尤其是 1955 年以

「核能三原則」38為根基的「核能基本法」在日本國會立法通過39，雖然當時的氛

圍在電力產業發展方面是官民對立的，但在核發發展方面，卻是相反的從開始政

                                                      
37
所謂 PSA 乃指將構成設施之機器、系統等為對象，盡可能有系統地網羅並分析評估可能發生

之事故、故障狀況後並評估其產生損害之大小及發生機率（頻率）。於美國一般稱為機率論風險

評估(PRA: ProbabilisticSafety Assessment) 。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原子力安全規制への「リスク情

報」活用の基本的考え方，2005 年，頁 4。 
38
日本經濟新聞，2015 年 1 月 3 日，《日本電力零售企業增至 3.7 倍》，

http://zh.cn.nikkei.com/industry/ienvironment/12800-20150122.htm，最後查閱時間 2015 年 5 月 10 日。 
39
 1954 年，自由、改進及日本自由等三黨突然提出核子反應爐的案件並通過，同年 4 月 23 日「日

本學術會議」針對核能問題非但指責政府態度，並否決核子武器發展研究，並同時發表了著名的

「核能三原則」：（一）一切運作基於民主監督機制。（二）基於日本全體國民自主運作（三）

一切情報完全公開，該原則於同年國會通過之核能基本法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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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即與民間企業積極合作。學者橘川武郎將日本核能發展共分為五個階段40： 

（一）受國民期待的開端（1955 至 1973 年）：在本時期核能被日本國民期待，並

曾被視為「夢想能源」，但回顧當時環境，因為國內煤炭存量不足，且國際

煤價浮動常影響火力發電的供給，基於安定的能源供給期待心理，雖然核

能鈾礦還是需要靠進口，但核能發電可算是一種「準國產」的穩定能源，

也因此核電在這個時期備受期待。 

（二）核能大規模開發與輿論分裂（1974 至 1985 年）：70 年代飽受國際石油危

機 衝擊的日本，更視核能為解決國內能源危機的王牌（脱石油化の切り

札），也因此核能電廠及大量核能設備投資在此時廣為增設；但當此之時

日本也發生「むつ」（MUTSU）核子動力船輻射外洩事件
41，美國也發生

了著名的三哩島核能電廠輻射外洩事件（Three Mileｓ Island）42， 世人慢

慢理解核能安全意識，也知道這種能源的危機，日本國內輿論也逐漸分成

核能贊成及反對二派。 

（三）國策民營方式的調整（1986 至 2002 年）：1986 年舊蘇聯發生車諾比爾核

災事故43，核能發電廠造成的潛在危機完整的展現在世人眼前，日本政府當

                                                      
40
同本章註 18，頁 359-384。 

41
 日本於 1963 年即追隨當時世界潮流，著手進行非軍事用途的核子動力交通工具開發，1969 年

日本首艘核子動力道完工下水，並以當時下水的日本本州最北端青森県むつ市陸奥大湊港的「む

つ」命名，但在啟用後的第 5 年（1974）年 9 月 1 日該船發生了極微量輻射線外洩事件，但該事

件因為媒體渲染，造成原來的基地陸奥大湊港民眾恐慌，並拒絕「むつ」號歸港進行維護，造成

該核子動力船無法返回的窘態，且國內並發生反對將青森県むつ市及長崎的佐世保市做為核子動

力船艦研發基地的社會運動，經過長時間溝通該船研發基地遷址至青森県むつ市關根濱港，這場

風波才落幕。但事實上，此次事件所謂輻射外洩，僅不過是 0.002 (MS/時)，具體來說就是在一般

電視機前面所承受的輻射線 2 倍。 
42
 1979 年 3 月 28 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三哩島核電廠（Three Miles Island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的發生核子反應爐部分堆芯熔毀事故。三哩島核洩漏事故是核能史上第一次反應堆爐心

融毀的事故，此事故的嚴重後果反映在經濟上，公共安全及周圍居民的健康上則沒有不良影

響。究其原因在於厚實的安全牆發揮了重要作用，凸顯了其作為核電站最後一道安全防線的重

要作用。在整個事件中，運作人員的操作錯誤和機械故障是主要的原因，因此核電站運行人員

的培訓、面對緊急事件的處理能力、控制系統的人性化設計等細節對核電站的安全運行有著重

要影響。 
43
 前蘇聯烏克蘭共和國境內普里比亞特河岸上之車諾比爾核電廠於 1986 年 4 月 26 日發生史上

最嚴重之核災事故。當時核電廠正值定期保養停機，工廠人員擬乘停機之便，測試第 8 號渦輪

機之驅動蒸汽被切斷後，僅賴本身旋轉慣性發電，能否供給該機組安全停機所需之電力，其主

要目的是測試核電廠在失去所有電力情況下，是否有足夠能量供應 45 秒鐘之電力。由於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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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必須為因應日漸高漲的反核（脱原発）聲浪，對於核能大輻開發的腳

步不得不重新檢討，至此之後日本國家核能政策「國策民營」的基本步調

也逐漸形成，並具體實踐在往後政策。 

（四）核能復興政策支援（2003 至 2010 年）：在此時期，因為國際石油、燃煤、

及天然瓦期的價格飛漲，溫室效應造成的地球暖化等環保政策議題亦方興

未艾，在此種背景下，核能政策再度被世人所關注。此外，雖然象徵新時

代的綠色再生能源也成為科技話題，但尤於發展技術不成熟，實際運作成

本過高等原因，致使核能成為「最強零排碳能源」（最強のゼロ‧エミッシ

ョン電源），這也是國際間產生「核能復興」（核能ルネサンス）的原因之

一，這種潮流直至 2011 年東日本大震災引發福島第一核電廠災變後，日本

核能政策才有轉變的契機。 

 

三、核能安全管制體制轉變歷程 

日本學者下山憲治另外從國家干預行政措施，依據日本核能安全管制體制演

變，將 311 東日本大震災前之核能發展區分為三期，茲扼述如下
44： 

 

（一）第一期：1957 至 1978 年 

第一期乃指 1957 年核原料物質、核燃料物質以及核反應爐管制相關法律

（以下簡稱「核能管制法」）制定以後，一直到 1978 年同法之修法為止之二十

                                                                                                                                                        
測試未經縝密規劃與上級同意，後來在測試中發生一連串人為疏失，再加上此種反應爐設計有

缺點，最後反應爐因高溫失而引起大爆炸，衝開重達 1 千噸之反應爐頂蓋，造成大量輻射物質

外洩散布到大氣中，被吹散成輻射雲，擴散到數千公里之遠。此事故被認為是歷史上最嚴重之

核電廠事故，也是國際核事故分級表中第 1 個被評為第 7 級事故之事故。 

車諾比爾核災損失估計高達 2,000 億美元之鉅，讓其成為近代歷史中損失最慘重之事故。雖

然因爆炸而導致直接死亡之人數並不多，但是由於這次事故所外洩輻射線劑量為廣島原子彈之

400 倍以上，而且放射線之半衰期相當長，此核災事故發生迄今雖然已經 25 年之久，現今周遭

地區及許多國家仍然受到輻射污染之威脅，因事故所造成之死亡人數難以精確計算，而絕大部

分受害者之死因都歸咎於輻射線污染。輻射污染問題迄今仍令周遭各國頭痛不已，例如俄羅

斯、烏克蘭、白俄羅斯至今仍為清理車諾比爾核災事故所造成之污染問題及其引起健康問題，

付出極大代價。 
44
賴宇松，《日本核能安全管制之生成與演變》，《東吳法律學報》，第廿五期第二卷，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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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間。於此階段中，核能事業務必須經由首相許可、認可後始得為之。然而由

於此類專業事項，首相須由總理府之下的科學技術廳長官給予協助，所以實質管

制權係由於該名長官所掌握。此外，由於當時制定之舊電氣事業法、船舶安全法

中有若干先行安全程序，故若欲設置核子反應爐或船舶核子反應器時，首相必須

分別得到各內閣部會首長（通商產業大臣、運輸大臣）之同意。關於核子反應爐

以及船舶核子反應器之設計、工程方法認可設施檢查、性能檢查、使用前檢查、

定期檢查等部分，則皆適用先行安全程序，而排除核能管制法之適用。除此之外，

日本首相必須尊重所設置核能委員會之意見。至於核能委員會之委員長，一般而

言由科學技術廳長官出任，並由科學技術廳負責處理相關事務。 

 

（二）第二期：1978 至 1999 年 

1974 年發生日本核子動力船「むつ號」（MUTSU）輻射線外洩事故，從該

年開始直到 JCO 臨界事故
45發生為止共二十年期間，此期間為核能。「むつ」

（MUTSU）輻射線外洩事件導致日本國民對於核能行政產生全盤性不信任之結

果，當時為了挽救輿論信賴，徹底檢討了核能行政機關體制。1975 年 2 月，日

本首相舉辦核能行政懇談會（該會議之主席為有澤廣巳，所以亦稱該次會議為「有

澤行政懇」）。有澤行政懇於 1976 年 7 月整理相關改革及強化核能行政體制意見

後並向首相提出報告。依據上述報告，所呈現於該次修法草案者有下列部分。 

關於聽證會部分，首先，關於實用發電用核子反應爐之設置，於決定電源

開發基本計畫案前，由通商產業省就有關核能電廠設置相關問題召開第一次聽證

會。其次，核能委員會再就由通商產業省所提出安全審查書等為二次審查，此時

也必須召開第二次聽證會。關於第一次聽證會部分，或有認為將波及水力及火力

                                                      
45
 1999 年 9 月 30 日，茨城縣那珂郡東海村 JCO 核燃料製備廠（住友金屬礦山的子公司）的核燃

料加工設施中，因添加燃料操作不當，鈾溶液（硝酸鈾醯）達到臨界狀態（能夠發生核裂變的條

件），因此核裂變連鎖反應並持續約 20 小時。近距離工作的 3 位工作人員因瞬間看到藍色閃

光 ，其中 2 人（輻射量為 A 者：16-20Sv，B 者：6-10 Sv）先後因達到致死量的中子輻射線量，

分別經過 83 天與 221 天的治療後，器官衰竭而死亡，廠內另有 213 人受到輻射照射，此事故被

評級為國際原子能事故等級第 4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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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事業，所以通商省及電力業者於當時並不贊成，然而由於有澤主席強力堅持

結果，最終仍依原案通過。至於最重要之核能安全管制機構改制部分，基本上依

據上述「有澤行政懇」報告方向，將當時核能委員會有關安全確保之權能加以分

離，同時並創設新的「原子力安全委員會」。 

整體而言，依據「核能管制法」規定，主管機關對於事業指定許可有關安全

確保事項之部分，必須聽取「核能安全委員會」意見並加以尊重；相對地，核能

安全委員會則對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為之安全審查進行二次審查。於設置核能

安全委員會之際，該委員會組織型態同樣再度引發廣泛討論。關於此部分，社會、

共產兩黨以及全國電力勞動公會聯合會主張應採用如公正取引委員會（相當於我

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般成立具有行政權限之行政委員會；但「有澤行政懇」報告

中則主張仍應維持諮詢委員會之性質。同時也有論者指出若將「原子力安全委員

會」加以行政委員會化，雖然於明確權限部分得到相當程度之效果，然而相對地

對於權限外事務則完全無法置喙，若於該權限規範上不充分或未進行充分並廣泛

授權時，將產生安全性問題，反之若過分廣泛授權也將產生與其他省廳權限重疊

之問題。 

此外，於此第二期階段中主要在反省既有管制體制無法充分發揮效能問

題，將原本集中於單一事業主管機關之權限，分散至複數行政機關，並且依據個

別事業之特性分別加以管制46。但另一方面，於個別事業內也提高其管制之統合

性。其次亦採取創新之體制，設立獨立性較高之合議性諮詢機關，對於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管制進行雙重監督。其後此類雙重監督機制長期運作，漸漸形成行政

慣例，並於 1979 年 1 月更進一步制訂「關於核能安全委員會執行關於核能設施

安全審查」行政指導方針。 

 

（三）第三期：1999 至 2011 年 

                                                      
46
 有澤廣巳，《基本法の改正とこれからの原子力行政》，東京：日本記者クラブ，1977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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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9 月發生 JCO 臨界事故，其後日本政府組成事故調查委員會並提出

相關報告47。依據此等報告，「核能安全委員會」於 1999 年 11 月作成「核能安

全確保當前應採取對策」，提出下列方針。首先，於基本設計審查中必須加入運

轉管理領域之專家學者參與。其次，於運轉階段中必須接受來自於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就有關保安規定遵守狀況所為之定期檢查及實施狀況之報告，並接受現場

調查。至於核能安全委員會事務局部分，則從 2000 年 4 月起將既有以科學技術

廳核能安全局為中心之事務局體制改弦易轍，將專任事務局機能移轉給總理府實

施。此舉也增加人員配置並廣納外部專家作為技術人員，確實提升事務局專門調

查能力。此外為了確認於建設運轉階段之安全確保措施是否切實執行，關於設置

許可後之後續管制部分，則要求必須更進一步實施包含現地調查等確認措施。再

者以不斷試行錯誤(trial and error)調查後制定「核能安全委員會現行管制調查實施

方針」。 

其後， 2001 年日本實施政府組織再造計畫，相關核能設施管制權限也相

對應地進行移轉。具體而言，實用發電爐研究開發階段之管制以及核燃料設施等

管制權限，轉由經濟產業大臣所掌管；實用船舶用爐之管制權限則從運輸大臣轉

到國土交通大臣；實驗研究爐之管制權限則由首相（科學技術廳長官）轉到文部

科學省。此外，伴隨總理府之廢止及內閣府之設置，「原子力安全委員會」以及

「原子力委員會」一同改隸於內閣府下，原子力安全委員會並於內閣府內設置獨

立事務局。另一方面「經濟產業省」內部也同時進行組織改組，其中「原子力安

全保安院」則成為「經濟產業省」之附屬機關（在法規範上定位為「資源能源廳

之特別機關」）。 

核能安全行政，整體而言雖然劃歸為「經濟產業省」，然而擔任核能安全保

                                                      
47
 針對 JCO 事件報告改進事項扼述如下： 

一、強化並充實安全管制當局之陣容。 

二、必須確保核能安全委員會之獨立性以及確保事務局能力以及來自各領域專家學者參與。 

三、綜合並完善審查指針類以及有效發揮多重性互補之安全管制體制。 

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及核能安全委員會必須符合時代要求以及社會各界之期許並進行自我

檢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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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之行政組織仍擁有一定程度之獨立性，並將其使命及責任加以明確化48。然而

該次省廳改造結果將原本與各省同等位階之總理府改到內閣府之管轄下，所以係

組織層級受到提升並獨立設置之事務局，可謂具有一定程度之獨立性。然而當初

核能委員會設置法第三條（對於決定之尊重）之條文，於第二期 1978 年修法時

將被移置「原子力安全委員」會設置法第 23 條，其後該條文再伴隨其後中央省

廳改造於 1999 年修法時被刪除，且作為行政改革一環所有相關尊重義務規範之

審議會等規定亦一律被刪除。至於核能安全委員會透過實地調查之方式介入後續

管制，從第二期即開始實施，於 JCO 臨界事故後之第三期階段則將此部分加以

制度化。其後透過對應種種事故，逐漸推展此管制調查制度。2002 年東京電力

公司發生竄改檢查紀錄事件，對此「原子力安全委員會」則自成立以來首度依據

「原子力委員會」及「原子力安全委員會」設置法第 24 條，透過首相向經濟產

業大臣進行「原子方安全信賴回復勸告」。其後於 2003 年 3 月「原子力安全委

員會」，則更進一步決定強化管制行政廳所為後續管制監督之機能，發布新管制

調查實施方針，期待以「國家與業者間責任之明確化、完善具有科學技術之合理

性、確保透明性之後續管制制度並具有實際運用效果」為目標。 

第四節 小結 

核能發電原理和火力發電類似，皆是利用加熱過的液態蒸氣推動發電機組，

差異在於火力發電以燃燒石化原料取得熱源，核電則是引發鈾 235 核分裂產生熱

能。擁護核電派認為，核分裂反應 24 小時不間斷，能全天候供應發電所需的熱

源，具有能源安定性。而在核燃料供應上，鈾礦和石油、天然氣、煤炭相比，擁

核派認為鈾礦存量使用可達 132.4 年、石油則只有 41.6 年、天然氣 60 年、煤炭

為 132.5 年，產地也多在政治穩定的國家，原料安定；燃料棒一年以上不用更換，

使用年限長；若以發電 100 萬 kW 計，約需 155 萬噸石油，核電僅需 21 噸鈾礦，

                                                      
48
 鈴木達治郎、城山英明、武井摂夫，《安全管制における『独立性』社会的信頼米国原子力管

制委員会素材》，《社会技術研究論文集》，第 4 卷，2006 年，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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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 7 萬倍。而若發展核燃料循環再利用技術成功，並符合經濟效益，則核燃料

將生生不息，永無止境，永保能源安定供應，將不會受制於進口，甚至可被視為

再生能源，有助於日本能源自主性49。因此，擁護核電派認為核電具有能源安定

性，如前首相野田佳彥與核能產學界皆強調，福島核災前核電約佔三成日本電源

來源50，放棄核電將造成電力不足，進而有害日本產業生存和經濟發展，對於泡

沫經濟後積弱不振的日本經濟更是雪上加霜。 

然而，反核電派認為，核電的能源安定性是擁護核電派「估計」、「虛構」

出來的。首先，以鈾礦全球儲量可使用年數來說，反、廢核電派的京都大學助教

授小出裕章依日本資源能源廳（資源エネルギー庁）的數據計算，認為鈾礦的可

能蘊藏量遠低於官方估算，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蘊藏量則被低估，例如近年來

經常發現新礦源。而核能也不能因核廢料循環濃縮再利用的技術而被認是準國

產、再生能源，因為日本的技術尚未成熟、穩定，只能送往英、法處理。如位於

青森縣六ヶ村的核燃料再處理工廠施工 10 餘年卻遲未完工；福井縣敦賀市的高

速增殖爐 1995 年發生事故後便長期停止運轉，2010 年開始的試運轉又發生燃料

棒掉入爐底的損害事故。而再處理產出的 MOX 核燃料要價比鈾燃料要高 1020

倍，若不國產化，使用此種燃料的玄海核電廠 3 號機組的發電成本必會升高
51。

反核政治家自民黨眾議員河野太郎，九州大學教授吉岡斉都批評核燃料循環再處

理根本是虛構的故事，核燃料再處理主管機關經產省，也有部分官員私下認為該

計畫早已失敗，只是「原子力村」52不願承認，已故日本反核領袖高木仁三郎十

                                                      
49
 電気事業連合会 http://www.fepc.or.jp/nuclear/index.html，最後查閱時間 104 年 5 月 2 日。 

50
 2012 年 6 月 8 日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總理府記者會（平成 24 年 6 月 8 日，野田内閣総理大臣

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noda/statement/2012/0608.html。 
51
 小出裕章，陳炯霖譯，《核電是騙人的：核工學者的真實證言》，臺北：推守文化，2012 年。 

52
「原子力村」意指與核能相關的政治人物、行政官員、學者專家、擁核媒體人士、電力公司及

核能產業相關人員等。「原子力村」又有別名如政、官、學、業不當結合的「核的四面體」，或

政、官、學、業、媒相互勾結的「核能五角型」。例子之一是朝日新聞揭發，班目春樹等前內閣

府核能安全委員和兼任的審查委員等 89 人中有三分之一在 1996-2010 年間，接受來自核能產業

和電力公司以「研究經費」等為名的資金，總計約 8,500 萬日圓（原子力業界が安全委２４人に

寄付 計 8500 万円，朝日新聞 2012 年 1 月 1 日），

http://www.asahi.com/special/10005/OSK201112310119.html。 

http://www.fepc.or.jp/nuclear/index.html
http://www.kantei.go.jp/jp/noda/statement/2012/0608.html
http://www.asahi.com/special/10005/OSK2011123101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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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年前就批評這是「核能神話」53。 

 

 

 

 

 

 

 

 

 

 

 

 

 

 

 

 

 

 

 

 

 

 

                                                      
53
 河野太郎，《核能政策はウソだらけで破綻した》，《週刊東洋経済》，2011 年 6 月 11 日号，頁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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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福島核災對日本電力政策之影響 

日本政府和擁護核能發電者宣稱核能發電有穩定供應、成本低廉和發電過程

不排放二氧化碳之種種好處，因此極力發展核電以求能源自給自足，而成為擁有

54 組核能反應爐之核電大國。然而 2011 年 3 月 11 日之東日本大地震重創福島核

能發電廠，導致史上第二次之七級核能事故，短時間日本國內反核聲浪甚囂塵

上，與擁核派爭執不休，迭有衝突，迫使執政黨民主黨對全國核電機組進行壓力

測試，並表明停機檢修之機組需獲得核電廠所在地同意後再會重啟，2012 年 5

月 5 日北海道電力之泊核電廠 3 號機組停檢後，日本進入 1970 年以來首次「無

核之夏」，但進入夏季後因為電力嚴重不足而採取大規模限電措施，再度引發廣

大之批評，民主黨執政欠缺危機處理經驗，由此可見一斑，2012 年 12 月 16 日之

日本眾議院議員總選舉民主黨果然慘販並失去政權。本章重心由福島核災發生危

機處理過程開始研討，就本次核災事故探究日本政治體系決策核心（首相官邸）、

幕僚（官僚機關）及企業主（東京電力有限公司）之間彼此在核災應變系統擔任

之角色，並就本次核災發生後相互間之運作情形提出檢討。 

 

第一節 福島核災事件概要 

2011 年 3 月 11 日 13 時 46 分 18 秒許，宮城縣牡鹿半島東南偏東約 130 公

里之西北太平洋海域發生芮氏 9.0 地震，是有記錄以來日本發生之最嚴重之地

震。此次地震屬大型逆沖型地震，在宮城縣栗原市測得 7 震度，在宮城縣，福島

縣等 4 縣共計 36 個市町村測得 6 以上震度。這次地震還引發了猛烈之海嘯，此

次海嘯亦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強烈之一次，其相關統計如下： 

一、震央：日本東北宮城縣三陸外海距牡鹿半島東南東方 130km（東經 142.9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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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緯 39.1 度），深度 24km。 

二、斷層：長度（南北）450km，寬度（東西）200km。 

三、影響範圍：本次地震是由日本東北部「宮城海外」引起，並引發「三陸北部

外海」、「三陸中部外海」、「福島縣外海」、「茨城縣外海」及「房總外海」等

六個地區之連動性地震，造成 9 級超級大地震，變為全球地震記錄上第四位

大地震。 

四、大海嘯：日本岩手、宮城、福島等三縣在大地震發生三分鐘後之 14 時 49 分

發出大海嘯警報，大多數地區出現了超過 3 米之海嘯，在東北地區沿海之福

島、宮城和岩手縣之部分地區出現了超過 10 米之巨型海嘯，在某些地區甚至

出現 15 米以上之海嘯，最大海嘯高度 40.1 米。 

五、死傷及房舍毀損統計：本次震災截至 2014 年 10 月 10 日統計，共計死亡 19,074

人，失蹤 2,633 人，輕重傷計 6,219，合計 27,926 人死傷

54。 

六、避難撤離：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於核災發生時（2011 年 3 月 12 日）

發布緊急避難指示，要求福島核電站周邊 10 公里內之居民立刻疏散，以免遭

受核輻射之影響，在第一次轉移約 4 萬 5,000 人以後，枝野幸男又宣布避難半

徑擴大為 20 公里。 

福島第一核電廠座落於日本福島縣雙葉郡大熊町及雙葉町，為「東京電力

公司」之第一座核能發電廠。該電廠共有六部機組，總裝置容量為 4,696MW，反

應器型式均為沸水式反應器（BWR）。福島第一核電廠之第一部機組是 1971 年 3

月完成商轉之東京電力第一部核能機組，以後至 1979 年 10 月在該廠址陸續完成

6 部機組，總容量達 4,696MW。其 1 號機組是由美國 GE 引進之核電設備，2 至 5

號機組由日本廠家東芝與日立等建造，至 6 號機組採用新型 MarkII，再由 GE 與

東芝合作建造，詳見表 3-1。 

                                                      
54
日本消防廳，http://www.fdma.go.jp/bn/higaihou/pdf/jishin/150.pdf，最後查閱日期 2016 年 2 月 15

日。 

http://www.fdma.go.jp/bn/higaihou/pdf/jishin/15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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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組
發電容量

（MWe）
商轉日期 包封容量型式 主約廠商

地震發生時

機組運轉/停

止

1號機 460 1971年3月26日 MarkⅠ GE 商轉中

2號機 784 1974年7月18日 MarkⅠ GE、東芝 商轉中

3號機 784 1976年3月27日 MarkⅠ 東芝 商轉中

4號機 784 1978年10月12日 MarkⅠ 日立 定檢停轉中

5號機 784 1978年4月18日 MarkⅠ 東芝 定檢停轉中

6號機 1100 1979年10月24日 MarkⅡ GE、東芝 定檢停轉中

合計 4696

表3-1 福島第一核電廠各機組商轉及機型一覽表

資料來源：日本原子力產業協會（Japan Atomic Industrial Forum）

 

 

 

 

 

 

 

 

大震災造成之大海嘯在福島第一核電站地區引發高達 14-15 米高之巨型海

嘯，該海嘯遠超過最初設計高度與規模，隨後造成核能設施故障。具體而言，海

嘯之破壞力造成日本核能機制中未能預想之電源喪失，是本次事故之直接原因
55。 

而後 1 號機、2 號機、3 號機複數核子反應器相關因為電源供應發生爐心溶融現

象，而 1 號機、2 號機、4 號機更由於氫氣爆炸造成福島核能電廠設施外大量放

射性物質外洩污染事故。，以下就事故概要詳述如下： 

3 月 11 日下午 14 時 46 分震災發生，當時 1 至 3 號機正處於商轉中，4 至 6

號機是停機檢修之狀況，由於儀器偵測到強震所發出之急停信號使得所有機組自

動急停，然而地震所造成之強力震波造成高壓電塔倒塌，進而喪失所有外部電

源。另外，「東京電力」緊急調配「東北電力」之送電網絡來緊急支援，但因為

1 號機之閉鎖配電盤接電線材之不合而無法支援送電，至此外部供電電源之緊急

應變措施可說完全失靈；另外可以緊急調配緊急柴油發電機受潮亦喪失冷卻功

能，發電機電源盤完全被海嘯海水淹沒，除了 6 號機之氣冷式柴油發電機可正常

                                                      
55
311 震災時，福島一廠運轉中之 1、2、3 號機雖然自動停止運轉，但因海嘯高度遠超預期，造

成廠區嚴重淹水；而關鍵之安全冷卻/補水系統功能喪失及緊急電源系統失效，造成爐心熔毀。 

（一）安全冷卻/補水系統功能喪失：作為最終熱沉之緊要海水泵室因地處戶外毫無保護，受到

海嘯摧毀，喪失冷卻/補水功能。 

（二）緊急電源系統失效：緊急電源系統除 6 號機尚有 1 部柴油機發電機可用，其餘全數淹水，

加上外來電源因輸電網路受損無法支援，導致福島一廠 1 至 4 號機進入全黑，無法緊急供電冷

卻，進而造成爐心熔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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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外，其他發電機全部故障停擺，1、2、4 號機喪失所有直流電源，3 號機及

5 號機。因為海嘯之關係，冷卻用緊急海水泵也喪失了移除餘熱之功能。結果 1

至 3 號機發生爐心融毀事故，4 號機爐心內無燃料棒，但是因為 3 號機之氫氣滲

入，結果在 4 號機反應爐廠房內也發生氫爆。 

5 號機及 6 號機因為當時正停機中，所以較有時間餘裕。6 號機利用殘存之

氣冷式柴油發電機避免了核能嚴重事故（SevereAccident56，簡稱 SA）之狀況，5

號機則依據事故管理對策，連接 6 號機之電源，從而也避免了 SA 之發生。另外

因為受到地震及海嘯之影響，外部供電電源一直是無法恢復之問題，因為海嘯之

龐大力量捲入大量之瓦礫砂石、車輛、重型機具、重油槽等，破壞原來核電廠之

許多重要設施，而大量海水也湧入核電廠之工作區域，一時難以消退，核電廠廠

區及聯外道路也因為地震破壞或崩坍，使得後續搶救作業愈形困難，持績性之餘

震及海嘯也不斷干擾求災工作，這段沒有供電來源之黃金救援時間，在無有效之

工具及操作流程之下，日本核災搶救各級人員僅能依據經驗而臨場應變，簡直是

以摸黑方式進行救援。在現場無法供應救災電源、外部聯結及廠區道路遭破壞，

而導致無法執行例如消防車替代注水、反應爐壓力排除等緊急作為。 

簡言之，福島一廠運轉中之 1、2、3 號機雖然自動停止運轉，但此波海嘯高

度超過電廠防波堤設計值 5.4 至 5.7 公尺，造成廠區嚴重淹水；而關鍵之安全冷

卻及補水系統功能喪失及緊急電源系統失效，終釀成爐心熔毀巨禍，而正值定期

檢查之第 4 號機組原子爐釋放出輻射物質，使震災演變成地震、海嘯及核能事故

之複合型災害，造成日本巨額災損及社經衝擊
57。氫氣爆炸事件令日本政府不得

不下令使用海水來冷卻反應爐，這也徹底斷絕了修復機組之可能。但是由於核輻

射過量，機組員工不得不緊急撤離工作崗位。3 月 20 日遭切斷之電力網緊急修

復完成，自動冷卻系統才重新開始啟動。 

                                                      
56
日文為シビアアクシデント（過酷事故），通常使用於大型核能事故用語，尤指核反應爐爐心熔

燬、輻射線外溢等重大事故。 
57
東京電力福島原子力発電所事故調査委員会，《国会事故調報告書》，東京：德間書店，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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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日本「原子力保安院」）（NuclearandIndustrialSafetyAgency，簡稱「NISA」）

於 2011 年 4 月 12 日宣布福島核安事故依據「國際核事故分級標準」，評定超過

美國三哩島事故，與車諾比爾事故並列為等級七之重大事故，是國際核事件分級

表（International Nuclear Event Scale）中第二個被評為第七級事件之事故58。 

本次福島核災事故之結果，在 2011 年 3 月 12 日，遠在福島核電廠 200km 以

外之高崎市之 CTBTO59監測站最先偵測到放射性物質。3 月 14 日，放射性物質即

已飄到俄國東部，兩天之後，更飛越太平洋抵達美國西海岸。到第十五日，整個

北半球都可偵測到微量放射性物質。4 月 13 日，位於南半球之 CTBTO 監測站，

例如，澳洲、斐濟、馬來西亞、巴布亞紐幾內亞，都可以偵測到放射性物質
60。

事實上，依據日本文部科學省於 2012 年 3 月發布之一份報告表示，福島核電廠

釋出之放射性塵埃已瀰散大約車諾比核電場事故之十分之一61。根據挪威空氣研

究學院（Norwegian Institute for Air Research）完成之一項研究，對人體健康影響甚

大之銫-137 在這次事故總共釋出劑量大約是車諾比核事故之 40%62。 

此外，為了冷卻原子爐溫度而注入大量冷卻水，之後又排放洩露流入大海，

東京電力公司於於 2011 年核災發生後之 4 月初，將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內含低

濃度輻射共計 1.15 萬噸廢水往海中排放，這些廢水之放射性物質濃度約是法定

                                                      
58
國際核能事件分級表（International Nuclear Event Scale,INES）係由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和經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之核能機構（NEA）設計，並由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監察，將

核電廠事故對安全之影響作為分類，分級表旨在成為對數之分級，類似於用於描述地震之相對

大小之矩震級。每增加一級代表事故比前一級之事故更嚴重約 10 倍，目前本標準共分成 7 個等

級，較低之 1 至 3 級總稱為異常事件，較高之 4 至 7 級則稱為核子事故。資料來源，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 http://www.aec.gov.tw/，最後查閱日期，2016 年 2 月 15 日。 
59
由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組織籌備委員會（Preparatory Commission for the 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 Organization，CTBTO）所主管之一套專門偵測核子爆炸之監測系統，能夠

全球追蹤從損毀原子爐釋出之放射性物質擴散狀況。 
60
Fukushima-Related Measurements by the CTBTO.CTBTO Press Release 13 April 2011.[17 May 2012]. 

61
Kyodo News,Radioactivity Dispersal Distance From Fukushima 1/10th Of Chernobyl's,13 March 

2012,(wire service report), "The data showed, for example, more than 1.48 million becquerels of radioactive 

caesiumper square meter was detected insoilata location some 250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Chernobyl plant. 

In the case of the Fukushima Daiichi plant,the distance was much smaller at about 33 km,the officials said." 
62
A new study by an international team of researchers estimates that the emissions from the power plant 

started earlier,lasted longer an dare therefore higher than assumed in most studies conducted before. 

http://www.nilu.no/Nyhetsarkiv/tabid/74/language/en-GB/NewsId/157/Reactor-accident-Fukushima--New-int

ernational-study.aspx，最後查閱日期，2016 年 2 月 15 日 

http://www.aec.gov.tw/
http://www.nilu.no/Nyhetsarkiv/tabid/74/language/en-GB/NewsId/157/Reactor-accident-Fukushima--New-international-study.aspx
http://www.nilu.no/Nyhetsarkiv/tabid/74/language/en-GB/NewsId/157/Reactor-accident-Fukushima--New-international-stud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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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之 100 倍，由於事先未知會周遭國家進而引起中國大陸、南韓和俄羅斯對於

日本政府之處理態度心生不滿，整個東日本之海洋生態浩劫及海產受到汙染而無

法食用或進口，有些甚至只買從韓國、中國或是歐美進口之農產品和民生必須

品，而世界各國對於日本尤其是東北地區之農漁產品之出口安全，也分別採取了

不同強度之限制或禁止進口措施63。 

福島核災後 9 個月，日本國會成立了一個獨立於政府、業界之外之「東京電

力福島原子力發電所事故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國會調查委員會，做成報告簡

稱國會調查報告），歷時半年，對於福島核災認真做了全盤之檢討
64。其中該報告

嚴正指出，福島第一核電廠對於地震與海嘯不具抵抗能力，對於嚴重災難

(severeaccident，簡稱 SA)毫無作為，是因為東京電力株式會社與主管機關明知日

本處於高地震風險地區卻未針對核災問題積極應對，而這正是導致事故之根本原

因，筆者將該報告發現核災前即存在之問題整理如下： 

 

一、核電廠本身對於地震抗震能力本即不足 

2011 年 3 月 11 日地震發生時，福島第一核電廠不止沒有抵禦海嘯之能力，

也處理無法承受強大、長時間地震波能量之襲擊。1 至 3 號機之建設執照都是在

1960 年代末期，地質科學尚未發達時期發行之，建造之初對於核電廠附近環境

之地震活動過於輕忽。因此，福島第一核電廠在耐震設計上，能夠維持安全運作

                                                      
63
日本共同新聞社，Toxic drain water may have run into Pacific，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3/09/13/national/toxic-drain-water-may-have-run-into-pacific/#.Vu5Zn

Pl951s，最後查閱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 
64
為調查福島核災事故原因，日本國會 2012 年 12 月由曾任政府顧問之醫學博士黑川清擔任委員

長，邀請石橋克彥（理學博士、地震學家）、大島賢三（退休外交官、原日本駐聯合國大使）、崎

山比早子（醫學博士、原放射線醫學專家）、櫻井正史（執業律師、原名古屋高等檢察廳檢察長、

原防衛省監察監）、田中耕一（分析化學專家，2002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田中三彥（科學期

刊專欄作家，9 年日立原子反應爐壓力容器設計經驗）、野村修也（執業律師，中央大學法律研

究所教授）、蜂須賀禮子（福島縣大熊町商工會會長）及橫山禎德（社會系統設計規劃業者，原

マッキンゼー・アンド・カンパニー日本支社長 Mc Kinseys Company in Japan 社長）等十位民間

人士組成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半年來約談日本前首相菅直人、時任內閣官房長官之枝野幸男

及東電前會長等三十幾名證人，並以問卷調查一千一百六十七名災民和東電員工等相關人士之

說法，經過半年之調查及訪談，於 2012 年 7 月 5 日向國會眾參兩院議長提出厚達六百四十一頁

之最終報告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A4%A7%E9%99%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9F%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BE%85%E6%96%AF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3/09/13/national/toxic-drain-water-may-have-run-into-pacific/#.Vu5ZnPl951s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3/09/13/national/toxic-drain-water-may-have-run-into-pacific/#.Vu5ZnPl95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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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震動（搖晃）只有最大加速度 265Gal，耐震性能顯著不足。 

1981 年原子力安全委員會制訂了「發電用原子爐設施耐震設計審查指引」，

2006 年再次大幅翻新制定「新指引」。經濟產業省原子力安全保安院（以下簡稱

保安院）立刻通令全國核電業者依據「新指引」進行所有核電廠之耐震安全性評

估。東京電力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東電）即是在 2008 年 3 月提出福島第一核電

廠針對 5 號機之耐震中間調查報告，東電將耐震設計之基準地震動 Ss 訂在

600Gal，認為這樣足以確保耐震安全性，保安院也認同此報告；但在反應爐建物

之外，實際確認耐震安全性之，也只是安全上重要之眾多設備、管線中 7 部設備

而已。之後福島第一核電廠 1 至 4 號機與 6 號機也在 2009 年提出中間報告，但

實際有檢測耐震安全性之設備也極其有限，與 5 號機沒有差別。 

自此之後東電幾乎沒有進行任何耐震檢查。即便超過了最終報告之期限 2009

年 6 月，東電仍將最終報告之提出時間設在 2016 年 1 月。在評估之過程中，也

發現了多項不符合「新指引」而需強化之耐震工程，但在地震發生當時，1 至 3

號機仍未實施任何相關補強工程。同時，保安院雖然知道耐震補強工程與耐震檢

查之緊急性與必要性，卻默許東電之拖延。 

東電與保安院在之後之評估報告裡，確認 5 號機在一些重要之管線與管線輔

助設施並無法確保耐震安全性。但東電僅在現場派員以目視檢查方式，確認有無

明顯之損傷即草率完成，並沒有進行更詳盡之檢查，所以也無法證明毫無受到地

震動之損害。此次地震時福島第一核電廠所發生之地震動超越了基準地震動

Ss
65，在有著巨大耐震脆弱問題之情況下，福島第一核電廠就這樣迎接了 2011 年

                                                      
65
「發電用原子爐設施耐震設計審查指引」於 1981 年 07 月 20 日公佈，2006 年 09 月 19 日修訂，

修訂理由是納入新知識與新技術，使核能電廠耐震信賴度提升。2006 年版本包括設施之耐震分

類、基準地震動之決定、地震力計算方式、載重之容許值與地震引起之地盤，以及邊坡不穩定

與海嘯問題。圖 2 為 1981 年與 2006 年版本之比較，相較於 1981 年版本，2006 年版本內容上有

更嚴格之水準、更細緻之調查且更高度之手法。在基本方針之規定上，取消了結構物需要剛構

造及岩盤支撐，但增加殘餘風險；基準地震動則改為僅定一個 Ss，但增加彈性設計使用之 Sd，

並配合修改耐震設計規定；在耐震分類則將 As 級與 A 級合成 S 級，另外，增加地震引起之邊坡

與海嘯問題。2006 年版本之基準地震動只有一個 Ss，Ss 考量各特定震源制定之地震動及非特定

震源制定之地震動，於廠址之解放基盤表面制定水平方向及垂直方向之地震動，且依導則要

求，必須考量地震動評估過程之不確定性。最後階段依導則要求須以地震危害度分析瞭解所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論文        福島核災後日本電力政策政治經濟分析 

 

 48 

3 月 11 日當天。 

 

二、雖對海嘯風險有認知卻怠於應對 

福島第一核電廠是依據 40 年前之地震學知識而建造之，其後不斷發現該處

發生遠比建設時所假設之更強烈海嘯之可能性、以及該事項發生時可能招致爐心

損傷等風險之問題。2006 年保安院與東電之間就認知到當高於福島第一核電廠

建地高度之大海嘯來襲時，可能導致全交流電源喪失之問題，高於土木學會預測

之海嘯來襲時，也可能使海水幫浦損壞，引發爐心損傷之風險。 

然而東電卻未確實執行檢討改進作為，原因有下列三項： 

第一是保安院對於海嘯之改進指示與審查都以非公開之方式進行，既無留下紀

錄，外部亦無法掌握其詳細內容。第二是用來評估海嘯高度之土木學會方法制定

過程極度不透明，且電力業者介入甚深，保安院亦未精查其內容，就將它作為海

嘯應對之標準方法。第三是東電將海嘯發生機率恣意解釋，推導出海嘯發生之機

率極低，並以此作為根據，合理化自己對海嘯不作為之理由。 

保安院雖然知道東電應對之拖延，但卻沒有做具體之指導，對於檢查之進度

狀況未進行適當管理與督導。另外東電公司之風險管理思維，過於保守，對於危

險之各類自然現象，即使科學上無法詳細預測，但只要無法否定其可能性，就應

該以風險管理角度而審慎經營。核能事業者開宗明義最重要之責任就是確保反應

爐之安全，當新知識顯示海嘯可能超過原先假設高度之際，並不該花時間在堆積

物調查以蒐集更多科學證據，或是試圖遊說不讓主管機關採用更嚴格之標準，而

更應該盡快進行防範對策才對。 

 

三、無視國際水準之嚴重災難防處對策 

日本國內之嚴重災難對策（SA 對策）都缺乏實際效用。雖然日本是自然災

                                                                                                                                                        
應之機率，這是為達到基本方針之致力排除殘留風險之觀點考量，應參考超越機率而以機率立

場掌握。1981 年版本依選用之地震類型與設計目之，共有最大設計地震 S1 與極限設計地震 S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論文        福島核災後日本電力政策政治經濟分析 

 

 49 

害大國，但以往在制定 SA 對策時，都不去假設地震、海嘯等外部事象，只對機

械運作錯誤、設計問題等內部事象加以檢討。 

日本之 SA 對策從一開始就採行自主對策之方式。1991 年原子力安全委員會

之共通懇談會，也明記了「災害管理(AM)基於原子爐設置者之『技術能力』，也

就是『知識基礎』，是能夠彈性地面對現實事態並進行臨機應變之能力，無法在

安全規範中要求其具體之內容」。 

由於採用事業者自主應對之方式，所以就產生了事業者能夠透過電氣事業聯

合會（可理解為發電業總公會，後稱電事連）向主管機關政治運作之空間。尤其

在 2010 年左右主管機關受到海外之動向試圖將 SA 規範化時，電事連曾積極遊說

阻擋。事業者對於主管機關之折衝方針所盤算之是，不斷試圖降低自己之訴訟風

險，並希望不要進行補強作業以免讓既有反應爐運轉率下降。就這樣，對於低機

率毀滅性事象所引發之災害劇本，完全沒有加以考量。 

 

 

 

 

 

 

 

 

 

 

 

 

 

 

時間 1號機 2號機 3號機 4號機

　定期檢查中

反應爐冷卻開始（隔離冷卻系

統ＩＣ）

全交流電源喪失（ＳＢＯ） 全電源喪失

１８：１０爐心開始外露

１８：５０爐心開始損壞

０５：４６開始注入淡水

影響恢復作業

１２：３５高壓爐心注水ＨＰ

ＣＩ開始

１４：３０進行反應爐壓力施

放

１５：３６核應爐建物氫氣爆

炸

１９：０４海水注入開始 影響恢復作業 ０２：４２ＨＰＣＩ停止

０９：１０爐心開始外露

０９：２０進行反應爐壓力施

放

０９：２５開始注入淡水

１０：４０爐心開始損壞
由３號機的緊急瓦斯換氣裝置

大量倒灌氫氣

１３：１２開始海水注入

影響恢復作業
１５：３６核應爐建物氫氣爆

炸

１３：４２ＲＣＩＣ停止

１７：００爐心開始外露

１９：２０爐心開始損壞

１９：５４開始注入海水

06:00核子反應爐壓力控制室破

壞

大量輻射線物質外溢

06:00核應爐建物氫氣爆炸

１４：４６分地震發生

核子反應爐緊急停止

外部交流電源喪失

緊急柴油發電機自動啟動

反應爐冷卻開始（爐心隔離冷卻系統ＲＣＩＣ）

315

注:爐心開始外露及爐心開始損壞時點皆以東京電力之MAAP(Modular Accident Analysis Program)標準事故分析程序為依據

圖3-1 福島第1核能發電廠第1至4反應爐發生事故時序圖

                      資料來源：國會事故調報告書(2012)

１５：３７最大海嘯來襲

全電源喪失

3月

11日

3月

12日

3月

13日

314

如平日運轉

圖 3-1 福島第 1 原子力發電廠第 1 至 4 反應蘆發生事故時序圖 

資料來源 東京電力福島原子力発電所事故調査委員會《國會事故調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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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爆炸前福島第一核電廠第 1 至 4 號機 

資料來源 同圖 3-1 

 

 

 

 

 

 

 

 

 

 

 

圖 3-3 福島第一核電廠第 1 至 6 號機空照配置圖 

資料來源 同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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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核災事故應變過程之分析 

日本國家災害防制系統是基於「災害對策基本法」66中規定，依據該法第 24

條及 28 條之二將日本防災應變中樞「危機處理中心」依據等級分成「非常災害

對策本部」（重大災害應變中心）67及「緊急災害應變中心」68之設置，而「福島

核災」是屬於 2011 年 3 月 11 日之「東日本大震災」中複數災害中之一種，大震

災發生之初，當時執政黨民主黨首相菅直人回憶，災害初時只想到地震及海嘯造

成之破壞，當日 15 時 14 分官邸召開會議並設立之「緊急災害對策本部」（緊急

災害應變中心）也沒有預想之後會發生核能電廠之災難
69，因此東日本大震災發

生初始，政府本能未料到震災造成之海嘯竟然會引起核災事故。 

而日本核能災害防護機制，則是另依據「原災法」、「防災基本計畫」、「原子力災

害對策作業程序」等法源對於各項核災應變更為詳細規範，核災發生後政府即依

據「原子力災害對策作業程序」成立應變中心，首相一旦發布「緊急事態宣言」

後，即分別在首相官邸及災害現場成立「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即核災應變中

心，以下簡稱原災本部）及「原子力災害現地對應本部」（即核災現場指揮中心，

簡稱現場對策本部），而由首相擔任「原災本部長」，「現場對策本部」則由首相

（原災本部長）指派「現場對策本部長」（即現場指揮官）進行災害地區現場支

援，並依據實際災害情形進行避難指示，並與各救災自治體充分協調合作。 

                                                      
66

昭和 36 年（1961 年）11 月 15 日為保護日本國土、國民之生命、身體及財產免於災害之戕害，

確保防災之理念確立，日本國會通過立法，為防災規劃、防災應急措施，以及涉及到災害復

原、防災體系相關財政措施建立法律依據，確保日本社會秩序維護及公共福利。 
67
「災害對策基本法」第 24 條規定：「當重大（非常）災害發生之際，為針對該災害推展對應之

緊急對策之際，內閣總理大臣得在內閣府臨時設立重大（非常）災害對策本部」，該本部長由國

務（防災專責）大臣擔任。 
68
「災害對策基本法」第 28 條之二規定：「當明顯異常之重大災害發生，為針對該災害推展對應

之緊急對策之際，內閣總理大臣得在內閣府臨時設立緊急災害對策本部」，該本部長由內閣總理

大臣擔任，且緊急災害對策本部與重大（非常）災害對策本部之另一個最大區別，其召開是以內

閣會議之形式進行（閣議），蓋其約制之權限更為重大，根據本法條規範，一旦「緊急災害對策

本部」成立，對策本部長（總理大臣）不僅對中央府省等機關，甚至於地方自治體必要時均可立

即下達指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論文        福島核災後日本電力政策政治經濟分析 

 

 52 

 

 

 

 

 

 

 

 

 

 

 

 

 

圖 3-4 日本核災防護組織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同圖 3-1 

 

為了能平順協調各組織間之合作，以官邸為中心，保安院 ERC（原經濟產

業省緊急時期對應中心）設置之「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事務局」、核災現場指揮

中心(off-sitecenter)、內閣府原子力安全委員會（針對災害提供建議之機構）等組

織構築嚴密之核災防護網絡，運用視訊會議系統能做即時之迅息傳遞及情報交

換。以下筆者就日本「國會事故調查報告」分別針對東電、日本政府、首相官邸、

福島縣各單位在事故開端處置作為，整理分析電力業者管理、居民防護對策、危

機管理體制等問題。 

一、東電事對於事故應變之問題
70 

（一）東電核心未能及時第一時間坐鎮指揮 

發生事故發生當下董事長與總經理均不在第一線處理危機，這在處理核災風

                                                      
70
同註 57，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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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評估中，這種事情本不該發生，該然而由於東電兩位龍頭未能在第一時間在第

一線處置及坐鎮71，也因此像後續洩壓閥及注入海水等迫在眉睫之各項重要決

定，無法立即採取危機處理措施，多餘聯絡及討論等行政效率不彰之負擔，無可

否認造成這次事件聯絡之障礙。 

（二）緊急時指揮命令系統之混亂 

核災發生時反而東電平時與「保安院」溝通之頻道無法正常運作，原因便在

於「保安院 ERC」（經濟產業省緊急時聯絡中心）、「核災現場指揮中心」

(off-sitecenter)之功能運作失靈，現場險峻之情況例如 1 號機洩壓閥之問題，即無

法正確傳達給官邸與保安院，造成東電與官邸之間之不信任。首相菅直人親自前

往事故現場指揮調度（如開啟洩壓閥），逾越專業範疇，此種非專業凌駕專業情

形，不僅浪費現場人力及時間資源，亦導致後來東電、主管機關與官邸之間指揮

系統之混亂。若東電總部能適時代替疲於解決問題之第一線災害現場人員，積極

向相關單位妥適說明現場之險峻，並取得各單位之諒解，相信多少能化解彼此不

信任與認知差異。關於這點，也必須說核災發生當時，擁有政府溝通管道之社長、

會長第一時間都不在實在影響很大。 

（三）東電總部無法提供任何技術支援 

吉田昌郎福島第一核電廠廠長（以下稱吉田所長）在 2 號機也深陷嚴重事態

時，曾試圖向武藤榮東電代表取締役副社長（以下稱武藤副社長）請求技術援助，

但武藤副社長正從「核災現場指揮中心」離開而無法即時處理。並且東電總部也

坐視官邸不斷直接詢問吉田所長基礎技術問題，而社長又違背災難現場之判斷，

                                                      
71
事故發生時，時任東電會長勝俣恒久在中國大陸出差，乍聞地震快報後馬上火速欲趕回東京成

日或羽田機場，但因為地震關係遲至翌日（12 日）才搭乘最早班機返回，但因為道路通訊困難，

經過重重轉車，直至 12 日下午 4 時才抵達東電總部。勝俣會長在中國大陸期間，約 1 至 2 小時

皆撥打電話至東電總部了解況，直至 12 日下午 1 時半許，雖然勝俣會長也透過東電總部以電話

下達開啟洩壓閥等重大決定，但是事實上勝俣會長從 12 日 12 時抵達東京羽田機場至 16 時返田

東電總部這段時間，並沒有任何人與勝俣會長進行決策商議；另外時任東電總經理兼執行長清

水正孝也在以電氣事連合會會長之身分前往奈良參訪，11 日午後地震發生後清水總經理本來用

運用日本航空自衛隊之運輸機專程返回東京，但最後還是在 12 日搭乘民間直升機於 9 時前抵達

公司，在返回公司期間雖然有一直用手機與東電總部聯絡，但事實上只有接受小森常務討論採

取開啟洩壓閥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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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盤接受安全委員會班目春樹委員長之指示等，並沒有整備好支援第一線現場

之體制。 

（四）東電特異經營體質 

東電對於日本能源政策與核能規範具有強烈影響力，但長期隱居幕後閃避應

有企業責任，並不斷轉嫁義務予政府機關，如此黑幕經營模式對於事故應變能力

自然不足。從下列有關「全面撤退」與「官邸過度介入」這二個問題，即可發現

東電決策階層在處理本次核電事故過程中，充滿決策曖昧不明特異體質。 

1、發電廠現場完全沒有考慮全面撤退。 

2、東電總部雖然研討過撤退時機，但沒有任何決定全面撤退之跡象，在官邸指

示清水前往報告協商之前，相關撤退腹案僅是留下緊急作業員，毫無積極作

為。 

3、保安院在接獲東電清水社長協商聯絡，雙方認知即頗有差距，保安院並不認

為東電有「全面撤退」之策略；另外在「核災現場指揮中心」之視訊會議上，

在「全面撤退」之議題上均沒有作任何討論，造成防災第一線無法理解首相

官邸阻止東電全員撤退戰略，加深「核災現場指揮中心」第一線與中央「官

邸決策中心」之誤解。事實上，東電身為民間企業經營者，既缺乏自律性與

責任感，姿意進行前述特異經營方式，面對如此重大嚴重災變，試圖揣摩官

邸之意向，始終在聯絡上抱持曖昧。在這個意義上，東電並不能批評官邸之

誤解與過度介入，反而應該說自己正是造成事態之真正元兇。 

二、政府事對於事故應變之問題
72 

（一）指揮系統及權責區分紊亂 

如前所述，強大震波造成海嘯災害是超過預期之，日本政府對於本次災害對

應體制可說無法發揮應有功能，通信及交通系統基礎建設、長期以來整備災害防

制措施完全失靈。當時對於核能災害主要因應之相關機關，如隸屬官邸之「原災

                                                      
72
同註 57，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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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以及分別隸屬內閣府之「原子力安全委員會」、經濟產業省「原子力安全

保安院」之「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事務局」（以下簡稱原災本部事務局），以及災

變現場之「現場對策本部」彼此間整合聯繫混亂，「原災本部事務局」本應派遣

專業技術官僚前往災變現場，進行中央指令傳達及回報任務，然而卻未能精準掌

控核能災害現場相關設施情形，以至於及當地居民基本防護避難之指揮措施，在

沒有明確獲得授權下，現場指揮系統亦無人敢做決定。 

（二）突襲性重大災害無法即時應變 

官邸之危機處理中心「官邸對策室」本應緊急召集幕僚進行會商，統整即時

且正確情報而進行意思決定，然而海嘯對於核電廠造成之破壞超出原先設計之預

期甚多，諸多內閣府之技術官僚（如「原子力安全委員會」）亦無法提出有效之

策進作為，致官邸對於超出預期之災害無法適時做出研判，最後情報統合及協調

功能均一一失靈。核心組織在沒有發揮功能之同時，身為幕僚之安全委員會亦無

法適時提供意見，各種工具及系統也全部失效，甚至無法完全共享監測資料之文

部科學省（相當於教育部）均具有諸多問題應該檢討。 

（三）資訊整合及紀錄機制失靈 

為了應變急速變化之事象，各種資訊必須要能夠即時共享。政府雖然在官邸

與各部會之間設置「視訊會議系統」，但本事故發生時，該系統並無即時開啟而

有過程紀錄可稽，另外也沒有活用在官邸與關係部會之間之資訊共享上。東電雖

然有將自己之內部視訊系統帶至「原災本部」並與總部及電廠之間做密切聯繫，

但欲未能適時將此套視訊系統併入政府視訊會議使用，造成資料未能充分有效分

享，除造成資訊掌握彼此間之落差外，也因此事故應變當下之重要過程均未確實

記錄。然而為了針對未來大規模災害之防處策進，「原災本部」各機關沒有落實

會議紀錄，首相官邸 5 樓之重要決定也均未確實留下相關處理紀錄，關於此點「國

會事故調查報告」亦提出深切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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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邸事對於事故應變之問題73 

（一）官邸政治家主導核災應變 

政府在收到東電根據「原子力災害對策特別措置法」15 條所做之事故通報

後，拖延了 2 個多小時才啟動政府應變體制「核能緊急事態宣言」。首相對於發

出「核能緊急事態宣言」是一切事故應變大前提這點疏於理解，幕僚也沒有詳盡

對總理說明。以總理為首之官邸政治家，認為本應負責初期應變之危機管理中心

已經疲於應對地震、海嘯之災害，遂直接將官邸 5 樓之總理辦公室作為據點，自

行主導了對於該急速變化事故之應變，在事態急速惡化之中，逐漸形成首相為中

心之「官邸政治家」所主導之事故應變體制。官邸也汲取安全委員會以外之意見，

由核能專家成立了意見小組，並以首相菅直人自身人脈起用一些顧問群，但實際

上在有沒有發揮功能無從得知。 

決定避難區域亦由官邸 5 樓主導，這樣反而造成應該負責規劃避難指示之

「現場對策本部」無法發揮功能，官邸 5 樓就逕自發布避難指示也使得「原災本

部」因此反應不及。然而避難指示之決定卻缺乏根據，加上政府內各部會協調不

足，且避難計畫之檢討不足，對於居民之說明也不夠充分，遭致現場之混亂。 

（二）官邸與東電間處理核災之信心危機 

官邸 5 樓雖然集合了保安院幹部、安全委員會委員長、東電相關人員等關係

人士提供意見，但這些關係人之說明卻無法滿足官邸政治家之要求，招致官邸政

治家之不信任。其後 1 號機發生氫氣爆炸，官邸對於東電處理事故之不信任感達

到顛峰，形成了官邸政治家站在第一線指揮事故應變之體制。 

而對於開啟洩壓閥及注入海水等重大決定，雖然與東電為首之關係者之間已

有共識，然而官邸由於無法掌握正確資訊，貿然介入反引起混亂。因缺乏資訊之

焦慮，3 月 12 日首相菅直人決定親赴現場進行視察。對於 2 號機狀況惡化時東

電申請全面撤離，菅直人除親自約見東電清水社長至官邸商討，並對於東電全面

                                                      
73
同註 57，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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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離之建議表示拒絕，直到最後，甚至在東電總部設立政府及東電之「福島核電

廠事故對策統合本部」。 

四、其他針對事故應變之問題 

（一）地方政府（災害地區福島縣政府）與中央政府應變不同調74 

地方政府核災防處機制，在核災事故及地震、海嘯沒有發生的前提是無從成

立。其於此點，本次福島核災接連遭受地震及海嘯之襲擊，福島縣要從自身來做

初步立即應變相對而言非常困難。而福島縣與中央政府之間一直無法掌握對方動

作，蓄積強大危機感之福島縣，根據過去防災訓練之經驗，3 月 11 日 20 時 30

分即獨自判斷對於福島第一核電廠半徑 2km 內之居民發出避難指示，在其 30 分

鐘後，中央政府才對半徑 3km 之民眾也發出避難指示。福島縣政府自行竭力通

知上述範圍內之居民盡速避難，然而因為防災行政無線電之線路不足以及地震、

海嘯造成之損壞，通報居民進行避難之過程極度困難。 

另外，福島縣缺乏急難時實施輻射監控之設備，無法迅速進行緊急監控，各

監控點或因海嘯造成衝毀流失亦或因地震切斷通信網路，在災害發生初始，24

個監控點僅有 1 個監控堪用，而移動型監控點在 3 月 15 日通信網路修復之前也

都無法運作，監控車因為燃料不足也都無法妥善運用。 

（二）政府資訊公開之問題點 

日本政府對於核福核災之資訊公開，比起迅速通報反而更重視正確性。內

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相當於行政院秘書長）對於核災資訊公開部分做過明確宣

示，在持續「儘快明確報告確實之資訊」原則外，並表示「萬一事態惡化時，會

努力及早對外報告」。政府在事故發生當下，無法證實資訊真實性時，始終只會

報告已確認已掌握之資訊，官邸政治家、相關部會以及東電之間發布資訊之方法

口徑亦不一致。例如對福島縣居民進行問卷調查後發現，即便是發電廠週遭之 5

個町（村）在 3 月 12 日 5 時 44 分發布福島第一核電廠半徑 10km 避難指示時，

                                                      
74
同註 57，頁 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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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 20%之居民知道該訊息並配合避難，顯見政府沒有站在保護居民安全之觀點

來推估最不利局面而能適時公開資訊。 

政府在公布資訊時，應設身處地以「同理心」之角度去思考民眾之感受，然

而本次核災中，政府答覆居民對輻射物質排放所造成之影響，始終以「有萬全準

備」以及「不會造成立即性影響」等字眼搪塞民眾，然而從居民之角度來看，這

對於避難之必要性無法充分說明，而且也未明確說明為何不會造成立即性影響，

反而引發居民更多不安，因此，本次政府在處理公開資訊部分亦不甚理想。 

另外資訊公開與否與其內容缺乏一致性判斷也導致民眾不信任，也就是說政府公

開之資訊倘若與國民生命、身體安全攸關，就必須迅速、廣泛地加以公佈，即使

是不確定之資訊，只要該資訊是政府決策時之判斷依據之一，就必須檢討對外公

佈
75。 

 

第三節 核災受害狀況以及對電力政策之衝擊 

一、福島核災受害狀況 

福島核災大約漏出了相當於車諾比核電廠事故約六分之一的 900PBq 鈾素輻

射物質，也因此福島縣內 1,800 平方公里廣大土地成為每年放出 5mSv 空間輻射

量之地區，民眾對於多少輻射劑量外洩感到嚴重不安，因為每個人就客觀現況不

同，無法明確得知每個人所承受之輻射量，僅能以推算方式進行，以下就核災發

生後之混亂情形整理如下：： 

（一）輻射對於居民人員造成之影響  

在福島縣縣民健康管理調查中，有針對某部分地區居民依個人活動紀錄加

以推測，根據 2012 年 6 月所發表資料，在初期調查之 3 個相對輻射量較高町村，

除了曾經從事放射線業務者外，基準值以居民約 1 萬 4,000 人為調查，在災變後

4 個月內，所受累積受曝輻射量推估值，57.0%未滿 1mSv、42.3%介於 1mSv 以上

                                                      
75
同註 57，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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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滿 10mSv、僅有 0.7%居民超過 10mSv。雖然總體來說數值並不高，但居民對

輻射之不安仍持續加深，日本政府也在持續進行調查76。 

另外，日本政府在災變後對於災區居民擔心輻射對於健康影響可以說未能有

效說明，例如「到底受了多受輻射量？到底居住空間是否安全？」這類簡單之疑

問，中央政府與福島縣均無法明確回答，就算有簡短說明也相當簡略，政策說明

有欠具體，造成福島災民甚至於全國人民充滿質疑，也使得民主黨政府廣受批

評，並成為日後失去政權之遠因之一。 

從廣島、長崎原子彈罹難者有關免疫學調查之中，相關單位即已經深知輻射

曝露將提高罹患癌症之風險，所以應考慮居民齡與性別，並擬定計畫去監測並嘗

試減輕體內輻射量。例如初期防止放射性碘的曝露，可以讓居民服用碘片，但原

災本部與縣知事（縣長）未能在黃金時間請居民服用就明顯失敗；另外，為了能

減輕居民輻射受曝量，就中長期程而言，政府均應嚴格限制受到輻射污染食品流

入市面，定期持續追蹤及測量居民體內受曝量。然而諸如此類積極作為，中央政

府與福島縣政府於輻射線監控受曝資訊均付之闕如。 

另外為了救災，現場監守崗位之核電廠人員由於從未擬具嚴重災難作業人員

安全對策及準則，事故發生之時，就未能對作業員提供完整環境輻射量資訊，並

且對於作業員受曝量也只能以團體管理方式估算，多處應變不足之處廣受批評，

為了確保居民的安全，核電廠專業作業人員防制輻射安全非常重要，惟有先防護

專業人員安全。才能進一步守護核安及居民安全。 

排放出之輻射物質，將一直長期存在未來，政府亦應針對環境輻射汙染進

行長期監控，從車諾比核電廠事故後演變能看到，排放到廣範圍的輻射物質，會

長期附著在山林中，經過數十年後，空間輻射量仍會居高不下，輻射物質也會隨

著降雨而移動，並隨著雨水沖刷沉積於湖沼底部，進而形成輻射量較高區域。目

前日本政府正在持續針對福島核災區域持續進行除染作業，幸好福島縣市町村公

                                                      
76
同註 57，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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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與居民間密切溝通，成功取得共識而能順利進行77。 

（二）紊亂避難作為造成災情擴大 

另外，災害發生之後，因為災害範圍持續擴大，避難指示區域也多次改變，

許多居民被迫多次避難，並且在接到避難通知後沒有辦法得知災害嚴重性與明確

資訊。接到政府避難指示而進行避難之居民約 15 萬人，其中多數是沒有接到正

確資訊就跟隨前往避難核電廠附近居民，本以為只是幾天之避難生活，於是就穿

著身上簡便衣物便徒手前往避難所，沒想到到就如此居開長期刻苦之避難生活。 

尤其是事故翌日開始，避難指示從半徑 3km、10km 不斷擴大到 20km，在每次擴

大時，居民只能在極大的不安下長時間移動。 

  2011 年 3 月 15 日起日本政府指示 20 至 30km 範圍內的居民要在屋內避難，

然而長期在室內避難無法任意外出，使得居住條件愈來愈差，政府只好在 3 月

25 日宣布在該範圍內的居民自主避難。然而日本政府並沒有提供災民充足判斷

資訊，完全任災民自己判斷災情而自主求生，政府可說是棄國民生命不顧
78。沒

帶任何東西就避難、反覆地避難、不明就理聽從政府指示反避難到高輻射地區、

對於醫院患者等難以避難的居民缺乏協助等，這些混亂無章及脫序之避難作為，

引發災區居民強烈不滿。 

根據福島核災事故調查委員會實施的問卷調查發現，居民在問卷的回答欄以

外紙張留白的地方、背面、信封袋上，甚至用了其他紙張，詳細寫下當時極度混

亂之避難過程、窮困狀況，以及對未來之期待等，可見福島災民們情緒之不滿與

對現況之不安。 

（三）震災後對電力供給之影響 

                                                      
77
但據國會事故調查報告指出，如何堆放臨時污染土壤，也是災後極大挑戰，所幸而暫存污染土

壤，由此點亦可觀之，中央、地方政府不應該只就形式上的法條與準則上規定的步驟進行除染

計畫，在制定除染計畫與選擇臨時堆放場的過程中，應加強與居民的溝通，充份提供可能居民

判斷的資訊，執行符合居民需求的政策。 
78
依據國會事故調查報告公布之監測結果，2011 年 3 月 23 日所公開的 SPEEDI（緊急時迅速輻射

影響預測網路系統）圖形就已經發現部分 30km 之外的區域也可能曝露在高劑量輻射下，然而政

府原災本部仍無法迅速做出決定，遲遲一個月後才發出避難指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論文        福島核災後日本電力政策政治經濟分析 

 

 61 

電廠
機組

NO.
燃料別 停機原因

停機容量

（MW）

1 核能 地震跳機 460

2 核能 地震跳機 784

3 核能 地震跳機 784

4 核能 大修 784

5 核能 大修 784

6 核能 大修 1,100

1 核能 地震跳機 1,100

2 核能 地震跳機 1,100

3 核能 地震跳機 1,100

4 核能 地震跳機 1,100

1 核能 正常運轉 0

2 核能 大修 1,100

3 核能 大修 1,100

4 核能 大修 1,100

5 核能 正常運轉 0

6 核能 正常運轉 0

7 核能 正常運轉 0

停機小計 12,396

表3-2 東日本大震災東京電力核能電廠跳機及停機統計

福島第一

核能電廠

Fukushima NO.1

福島第二

核能電廠

Fukushima NO.2

註：時間2011年3月11日晚上11時

資料來源：東京電力公司，2011年3月

柏琦刈羽

核能電廠

Kashiwasaki

Kriwa

根據東京電力 2011 年 3 月 11 日 23 時公布資料顯示，該公司位於靠近震央

面臨太平洋的福島縣與茨城縣之發電廠最為嚴重，福島第一與第二核能電廠除了

一廠 4、5、6 號機（裝置容量合計 2,560MW)停機大修外，運轉中的 7 部機組（裝

置容量合計 6,428MW）全部跳機，福島兩座核能電廠停機容量高達 8,988MW，

加上柏崎刈羽核電廠大修，核電廠總停機容量為 12,396MW(詳見表 3-2)。火力電

廠方面，福島縣的廣野發電廠的 2、4 號機共 1,600MW 跳脫，常陸那珂火力電廠

1 號機 1000MW 跳脫，鹿島火力電廠 2、3、5、6 號機共 3,200MW 跳脫，其他火

力電廠跳機情形，火力電廠總停機容量為 8,125MW(詳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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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廠
機組

NO.
燃料別 停機原因停機容量（MW）

2 燃油 地震跳機 600

4 燃油 地震跳機 1000

常陸那柯火力

Hitachinaka
1 燃煤 地震跳機 1000

2 燃油 地震跳機 600

3 燃油 地震跳機 600

5 燃油 地震跳機 1,000

6 燃油 地震跳機 1,000

千葉火力

Chiba
2 LNG 地震跳機 360

2 燃油 地震跳機 350

3 燃油 地震跳機 350

五井火力

Goi
4 LNG 地震跳機 265

東扇島火力

Higashi-

Ohgishima

1 LNG 地震跳機 1,000

停機小計 8,125

表3-3 東日本大震災東京電力火力電廠跳機及停機統計

鹿島火力

Kashima

廣野火力

Hirono

大井火力

Ohi

註：時間2011年3月11日晚上11時

資料來源：同表3-2

 

 

 

 

 

 

 

 

 

 

 

 

 

 

 

 

東京電力公司全系統震災跳機與大修檢修停機發電機組裝置容量高達 2,362

萬瓩，地震後系統發電容量從 6,448.4 萬瓩大幅降至 3,717 萬瓩，導致震災後首個

上班日（3 月 14 日）電源不足，採取分區輪流限電因應。為確保核能安全考量，

日本 50 部商用核電機組先後停機安檢，其中有福島第一核電廠 1 至 4 部反應爐

已於 2012 年 4 月 19 日根據日本「電氣事業法」報廢。2012 年 5 月 5 日，位於北

海道北端的泊核電廠第 3 號反應爐停機，也是日本最後一座還在運轉的反應爐，

停機後，日本將全面暫停核能發電，同時也是自 1970 年以來首度無核能狀態。

至此之後，日本政府訂定需通過以下條件才能重啟核子反應爐：一、壓力測試；

二、首相與經濟產業等 3 位大臣許可；三、地方自治體之同意，方可重啟核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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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而 2011 年底東京電力公司發電裝置容量（含外購）占比為水力 18％、核能

23％、燃氣 35％、燃油 16％、燃煤 6％及其他 2％，在日本核電機組全數停機安

檢情況下，為因應用電需求，必須大量增加燃氣機組發電量，此亦將增加發電燃

料成本79。 

然而，民主黨政府考量發電成本激增及恐面臨 2012 年夏季電力短缺之困

境，因此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認為關西電力公司大飯核電廠 3、4 號二座反應爐已

完成上述重啟條件，因此，2012 年 6 月 16 日宣布重新啟動大飯核電廠 3、4 號反

應爐機組，3 號機組於 2012 年 7 月 4 日起發電，7 月 8 日全面商轉；4 號機組最

快則是 7 月 20 日發電，7 月 24 日全面商轉。也就是說 5 月初日本才進入無核電

時代，不過非核家園才一個月就破功。但是按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製定之最新

規定，反應爐運轉十三個月內必須進行定期檢修，因此兩座反應爐必須在 2013

年 9 月再度停機，所以由於更為嚴格之定期檢修作業，2013 年 9 月 2 日 3 號反應

爐再度停止運轉，4 號反應爐 9 月 16 日停上運轉，日本時隔一年兩個月後再次

重返「零核電」。其後各大電力公司均依據新核電安全審查標準來提出申請，經

過「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批準同意才能再度商運，2015 年 8 月九州電力川內核電

廠 3、4 號反應爐均通過嚴格新基準審查開始商轉
80。 

311 震央距東京電力公司福島一廠 250 公里，距東北電力公司女川核電廠

130 公里，其深度 24 公里，福島一廠所在地富岡、大熊及双葉町縣震度是 6 級。

福島一、二廠與女川廠都受到大海嘯侵襲，前者損失慘重，後者安全無虞，以下

就東北電力抵抗震災及海嘯之個案加以分析： 

日本核能電廠建造地區大部份都在沿海地區偏遠寒村，距離市區遙遠，地形

起伏多變，農漁業不易利用之利用之海岸類型，建電廠必須填海造地，穩固基礎

                                                      
79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日本福島核災對我國及世界主要國家能源政策及電力市場改革方向

之影響及啟示—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00 年度研究計畫》，臺北：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頁 2-11 至 2-16。 
80
2015 年 8 月 11 日九州電力川內核電廠通過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全新基準之審查，核子反應爐再度

啟動並進行臨界點反應，同月 14 日正式商轉發送電；隨後川內核電廠 4 號機也通過審查並於

2015 年 10 月 15 日核能反應爐再度啟動並進行臨界點反應，同月 21 日正式商轉發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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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能使用，女川核電廠的基地也不例外。女川核電廠位於福島一廠東北方約 110

公里之宮城縣牡鹿半島。 

東北電力公司在 1970 年提出建設女川 1 號機之建造申請。該公司在申請建

造當初就認為防海嘯是最重要工作之一，並深入檢討歷史上公元 869 年貞觀海

嘯、1622 年慶長海嘯、1896 年明治海嘯及 1933 年昭和三陸海嘯等過去災害記錄，

分析土木工程、地球物理資料，與組織公司內部委員會進行研討，將電廠基地高

度決定為高於工地基準面 14.8 公尺。考古學與沉積學等對海嘯痕跡調查，應用

數學模擬技術，隨時發現海嘯新痕跡，檢討防嘯安全性。在 2 號機組興建時再強

化防嘯堤將其傾斜面以水泥框加強至 9.7 公尺高，以強化海嘯退潮時之耐引力及

耐震力。另為強化耐震，1 至 3 號機組實施耐震對策工程達 6,600 處，於 2010 年

6 月完成。 

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後海嘯浪高達 13 公尺，雖地盤因地震下陷 1 公尺，廠內

基地高度降為 13.8 公尺，但仍低於海嘯浪高，地震後主要設備、廠房等未受到

損害。該電廠更於震災發生後，開放廠區內的公關中心及體育館供當地居民暫時

避難，且提供食物給避難者。另利用該公司直升機將受傷與病人運送到仙臺市內

醫院治療，避難民眾多達 364 人，相較於福島第一電廠災情可說天壤之別。 

由表 3-4 可見女川核電廠實際上承受之海嘯襲擊並不亞於福島第一電廠，甚

至還超出該電廠原設計承受強度，然而事實上女川電廠反而未發生重大震情，甚

至於未產生淹水情形，而同一時間承受之海嘯重力加速度能量最強大之處也在女

川電廠觀測到，第 2 號反應爐機組承受能量高達 607 伽（Gal），甚至於第 1 號機

組也達 587 伽(Gal），第 2 號機組為 573 伽(Gal)，均高於核災發生地福島第一電廠

所觀測之數值，顯見天災雖無可避免，但是經過妥善之設計、嚴謹之防範是可以

將海嘯殺傷力降到最低。 

事實上，東京電力公司另一座主力核電廠柏崎刈羽核電廠在 2007 年 7 月 16

日也遭受 6.8 級大地震侵襲，震央在新潟縣中越地區外海 16 公里，深度 17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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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廠
發電廠

機組

3.11 地震觀測

最大加速度

 （Gal, 伽）

超過設計值倍數

（倍）

海嘯廠內淹水深度

（公尺）

1 587 1.11 未淹

2 607 1.02 未淹

3 573 1.12 未淹

1 447 未超過 15

2 550 1.26 15

3 507 1.15 15

4 319 未超過 15

5 548 1.21 15

6 444 未超過 15

1 254 未超過 7

2 243 未超過 7

3 277 未超過 7

4 210 未超過 7

福島一廠

女川

福島二廠

表3-4 東日本大震災女川、福島核能發電承受最大加速度及海嘯淹水深度一覽表

資料來源：女川核電廠Onagawa NPP，2012年2月

柏崎電廠震度達 6 級以上。2007 年 7 月 16 日震災後，東京電力決定興建耐震結

構之辦公大樓，規劃於 2011 年 6 月完工，但考量完工前隨時可能發生大地震，

因此對現有辦公室同時進行耐震補強工程，於 2010 年 3 月完工。另外，經常實

施電廠全黑演習等緊急訓練，以防萬一，在本次東日本大震災時該廠緊急因應辦

公室充分發揮功能，確保核子反應爐之安全無虞。 

 

 

 

 

 

 

 

 

 

 

 

 

 

 

二、核能安全對溫室氣體減量之影響 

2010 年 3 月日本「地球暖化對策基本法」
81草案立法，其主要策略之一為擴

                                                      
81
1997 年第三屆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在日本京都舉行，通過「京都議定書」，被視為對

抗氣候變遷的重要勝利，日本身為地主國，也因而承擔重大減量責任。 

2008 年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福田願景｣，揭露 2050 年日本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60%至 80%的

目標，並進一步邁向低碳社會。2008 年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發表氣候變化中期目標，到 2020 年前

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比 2005 年減少 15%。此後，2009 年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進一步爭取談判主導

權，提出應與主要國家構築一個公平、有效的國際架構並商定減排目標，在此前提下，溫室氣

體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礎上到 2020 年削減 25%，到 2050 年削減 80%。此一概念已跳脫「京都

議定書」的架構。而在 2010 年底墨西哥坎昆會議（COP16）上，日本進一步提出，除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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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核能使用，然 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發生後，日本民眾普遍對核能使用產生恐

慌，致使日本放棄現有核能發展規劃，重新檢討核能使用。然其後續對溫室氣體

減量之影響，陸續浮現，依據山口光恒教授估算日本核能災損機組不能再度運

作，則減量缺口將提高至 111 百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 1990 年基準之 9%。

因此，山口光恆教授建議應審慎討論日本中期減量目標，日本政界已針對「地球

暖化對策基本法」的中期減量目標展開討論，以尋求日本在後京都談判的立場。 

福島核災前，核能發電約占日本發電總量的三成，依據日本政府 2010 年 6

月制定的「能源基本計畫」設定，至 2030 年核能發電量將提高至 53%，屆時將

新增 14 個核電機組，並將核電機組容量因數提高至 90％，以同時滿足日本能源

需求及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然福島核災使日本民眾普遍對核安全感到恐慌，日本

重亦新檢討能源政策，轉向以再生能源及節約能源為主，但此一轉變將直接衝擊

日本現有減量目標規劃，已逐漸在日本國內引發討論
82。 

（一）對電力系統之影響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島事件以來，為確保核能安全考量，日本 54 部商業

核電機組先後停機安檢，其中有 4 部已於 2012 年 4 月 19 日根據日本「電氣事業

法」報廢，2012 年 5 月 5 日，剩下日本 50 部核電機組已全部停機安檢。然福島

核災後，日本即加強檢視核能安全並重新檢討政策方向，政府決定放棄 2030 年

前核能發電的比率由目前的 30%提高到 53%的目標，亦即 2020 年前 18 座運轉超

過 40 年的核能機組將除役，而核電機組新建計畫除島根 3 號及大間 2 部機組正

建設中外，其餘 2020 年前預定商轉機組預估將延後新建，甚至不再新建，其所

空缺電力需由火力機組及再生能源替代。 

                                                                                                                                                        
美國等排放大國皆納入單一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溫室氣體減排架構，否則不願承諾京都議定

書的第二期的減量目標，致使｢京都議定書｣工作組談判出現停滯。 

為達成日本於 2020 年溫室氣體減量達 25%、2050 年減量 80%之目標，需有更明確、更完整、有

效之政治制度架構作為基礎，且為 2013 年後之國際談判交涉，明示日本地球暖化對策基本方向

之法規顯得十分重要。有鑒於此，日本於 2010 年 3 月完成「地球暖化對策基本法」（草案），並

提交國會審議， 
82
山口光恆，《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和日本的氣候變化對策》，北京：環境報告，201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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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別 
建設單價

(萬日圓/瓩)

發電

 容量

(MW)

容量

 因數

(%)

發電量

 (億度)

初期

投資 (億

日圓)

10 年均 化

發電 成本

(日圓/度)

CO2削減量

 (相對化石燃

料平均排放)

 (萬噸/年)

替代量

 (MW

太陽光 52 1,000 12 10.5 5,200 49.5 63 6,670

風力（陸上） 19 1,000 20 17.5 1,900 10.8 105 4,000

風力（海上） 28.9 1,000 30 26.3 2,890 11 158 2,670

小水力 160 1,000 80 70.1 16,000 22.8 421 1,000

地熱 66 1,000 70 61.3 6,600 10.8 368 1,140

核能 27.9 1,000 80 70.1 2,790 6.2 421 1,000

LNG
（Liquefied Natural

Gas）

液態天然氣

16.4 1,000 80 70.1 1,640 10.3 X 1,000

煤 27.2 1,000 80 70.1 2,720 7.4 X 1,000

石油 26.9 1,000 80 70.1 2,690 16 X 1,000

表3-5 核能機組（1,000MW）所需替代機組成本與二氧化碳排放量推估一覽表

資料來源：山口光恆（2011），核能事故與日本溫暖化對策短期（京都議定書）與中期目標

然而依據山口光恒教授估算如表 3-5 所示，以現有技術，每 1,000MW 核能機

組需要等裝置容量的燃煤、燃油、燃氣機組替代，每年將增加 CO2 排放量 421

萬噸，每度發電成本較核能機組增加 1.2 至 9.8 日圓（增幅為 19％至 158％）；及

若以再生能源替代，則需 6,670MW 的太陽光電、或 2,670MW~4,000MW 的風力機

組，每度發電成本較核能機組大幅增加 4.6 至 43.3 日圓（增幅 74％至 698％）。 

 

 

 

 

 

 

 

 

 

 

 

依據山口光恒估算日本核能在震災受損 10 座機組（不含福島 1 廠第 1 至

4 號機組）恢復運轉、新設 2 部機組完工，運轉 40 年以上機組除役情境下，相

較於擴展核能使用方向，將增加 99 百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 1990 年 8%，

倘災損機組不能再度運作，則缺口將提高至 111 百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 

此一巨大缺口在 2020 年前難以再生能源遞補，面對此一不利情境，山口光恒教

授指出京都議定書 2012 年目標已無法達成，2020 年減量 25%目標已難以達成，

因此，建議以不可抗力未來暫時凍結 2025 年減量目標，重新以環境、經濟、能

源 3E 均衡的理念審慎思考，不能在短促的事故發生時間內，草率遽下決定(詳如

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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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本地球環境市民會議（CASA）83針對 2020 年目標達成情形估算，

指出 2020 年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仍有可能達成，惟需要非常強力的策略支撐，除

各部門最終能源消費降低 15%外，而再生能源發電量要大幅提升至 2,032 億度

電，其中風力占 33%、太陽光電 29.8%、生質能與廢棄物 25%。 

 

 

 

 

 

 

 

 

日本政界亦對 2020 年減排目標產生動搖，儘管日本首相菅直人於 2011 年 6

月 1 日在國會中肯定要堅守 2020 年在 1990 年基礎上下降 25%的目標，但為使「地

球暖化對策基本法」草案在日本民主黨的前環境相小澤銳仁擔任主席的眾院環境

委員會審議中通過，修正草案以 3 月 11 日日本大地震造成日本核電站停止運轉

為由，刪除「以 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與 1990 年相比減少 25%為目標」的表述，

並刪除實行全球變暖對策稅的明確時期，推遲引進排放量交易的時期。直接否定

首相菅直人在國會答辯時明確表示要堅持的 25%減排目標，勢必被環保組織等各

方面批評
84。  

 

 

                                                      
83
原名稱「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地球環境と大気汚染を考える全国市民会議」（關懷地球環境及大

氣層污染全國市民會議，Citizen’sAllianceforSavingtheAtmosphereandtheEarth，簡稱 CASA），2014

年 6 月為便於宣導理念，更名為「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地球環境市民会議(CASA)」，是 1988 年

在大阪地區成立之針對地球暖化問題深切關懷之非營利日本民間環保組織。 
84
同註 79，頁 2-52 至 2-54。 

既設 新設 合計 既設 新設 合計
1990年基準比

較

情境1 1,339 1,018 2,357 56 43 99 +8%

情境2 1,346 1,294 2,640 54 54 111 +9%

表3-6 2020年核能機組對日本溫室氣體排放量影響因素 

核能發電裝置容量減少量

（萬瓩）

CO2 排放增量

（百萬噸）
情境別

資料來源：同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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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結 

日本政府於福島核災後積極調查事故原因，並由國會 2012 年 12 月組成調

查委員會，經過半年之調查及訪談，2012 年 7 月 5 日向國會眾參兩院議長提出報

告，指出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廠本身對於抗震能力即有嚴重問題，而東京

電力對海嘯風險怠於應對，日本政府無視國際水準之重大災難防處對策，間接造

成此次重大核災之遠因。 

在核災發生之初，日本政府以官邸為指揮中心，對於災害中心雖然成立指

揮中心，但是情報傳遞紊亂，保安院設置之「原子力災害對策本部事務局」、核

災現場指揮中心(off-sitecenter)、內閣府原子力安全委員會疊床架屋造成事權未能

統一。國會事故調查報告也分別對東電、日本政府、首相官邸、福島縣各單位在

事故開端各項問題提出檢討。 

福島核災造成日本電力政策之恐核情結再度高漲，2012 年 5 月 5 日北海道

電力之泊核電廠 3 號機組停檢後，日本正式進入 1970 年以來首次「無核之夏」，

但進入夏季後因為電力嚴重不足而採取大規模限電措施。日本民主黨政府面臨

2012 年夏季電力短缺之困境，前首相野田佳彥大膽於 2012 年 6 月 16 日重啟關西

電力公司大飯核電廠 3、4 號二座反應爐，2012 年 5 月初日本才進入無核電時代，

非核家園才一個月就破功。但是按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制定之最新規定，

反應爐運轉十三個月內必須進行定期檢修，因此兩座反應爐在 2013 年 9 月再度

停機，日本時隔一年兩個月後再次重返「零核電」。其後各大電力公司均依據新

核電安全審查標準來提出申請，經過「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批準同意才能再度商

運。我國民進黨政府 2016 年重新執政後面對第一個酷暑，因應電力需求持續颷

高之缺電危機，政府拋出「重啟停機大修之核電」之議題，引發反核人士抨擊，

並與原本「漸進減核」之基本策略似有相左85。 

                                                      
85
 中央通訊社，2016 年 6 月 5 日，《林全：不延役為前提 考慮重啟核一》，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6050048-1.aspx，最後查閱日期 2016 年 6 月 5 日。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6050048-1.aspx，最後查閱日期2016年6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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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後福島核災時代之日本電力政策轉變 

1986 年之車諾比爾核能事故災讓核電安全性更廣被質疑，全球新設核電廠

數目趨緩。但 1990 年代後，為減緩地球暖化，核能再度成為能源主流，發起一

波所謂核電國輸出核電廠以振興經濟的「核能復興」(nuclear renaissances)風潮，

更有所謂核電在核能發電上之「神聖的三位一體」(The Nuclear Power Holy Trinity)

86
。福島核災發生前，東電事實上有許多機會改善，然而在東電與當時主管

核能利用安全之機關「原子力安全‧保安院」（設在經濟產業省下）與推動核能

發電經濟產業省之「資源能源廳」關係曖昧，主管機關被東電、以及電力業者所

組成之電氣事業連合會（以下簡稱電事連）
87壓制，對於預見重大核災之作為，

可說輕忽並怠於防處。 

與本章首先從管理角度上切入，檢討福島核災中當事者（東電及主管機關）

組織上及制度上的問題，例如預防政策不足、危機管理、災情擴大防制對策等。

由日本政府及國會針對福島核災所實施之「政府事故調查委員會」88及「國會事

故調查委員會」二份重要調查結果，2012 年 6 月日本大幅修正既有核能安全管制

規範，並設立獨立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冀求從核災慘痛教訓中亡羊補牢。

分析福島核災後日本電力政策之重大變革，由並以日本 21 世紀國家電力能源之

戰略思維，為其未來電力政策。 

第一節 以政治角度分析福島核災後組織及制度之轉變 第二節 以經濟角度分析

福島核災後之電力政策之結構第三節 福島核災後之日本電力政策之改革 

                                                      
86
 能源政策三目標：能源安定性、能源經濟 性和能源環保性 (energy security, economic efficiency, 

environment protection, 3E)，請參閱林文斌，《爭辯國家安全：日本核能發展與政策爭論的分

析》，《政治學報》，第五十五期，2013 年 6 月。 
87
為了順利協助日本電力事業，1952 年由北海道電力、東北電力、東京電力ホールディングス

（Tokyo Electric Power Company Holdings, Inc.）、中部電力 、北陸電力 、関西電力、中国電力、

四国電力、九州電力等 9 家大型電力公司成立之聯合法人機構，2000 年沖縄電力加入成為 10 家

電力公司之溝通平臺。 
88
 東京電力福島原子力発電所における事故調査．検証委員会（一般通稱「政府事故調」、「內閣

事故調」）最後報告書，2012 年 7 月 23 日 http://www.cas.go.jp/jp/seisaku/icanps/post-2.html， 

最後查閱日期，2016 年 4 月 15 日。 

http://www.cas.go.jp/jp/seisaku/icanps/post-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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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以政治角度分析福島核災後組織及制度之轉變 

福島核災發生前，東電當局事實上曾有機會補救，然而東電只針對實際發生

意象檢討，即使有識者不斷提出預警，東電只會不斷拿科學根據作搪塞，反駁核

災發生可能性，從這層意義觀之，東電風險管理思維有著根本性之嚴重瑕疵； 

而消極默許東電態度之主管機關亦不能卸責，然而就現實而言，電力事業主管機

關無法抵抗發電業來自電事連壓力，行政機關指導、監督過程敷衍塞責，全盤接

受電事連提議之規範框架，基至為了減輕訴訟風險而跟東電站在同一陣線，根本

不具主管機關應有作為，因此國會事故調查報告書大肆抨擊這種行政機關不作為

之現象，並具體在該報告提出檢討整理如下89： 

 

一、電力政策行為者分析–被電力業者綁架之政府主管機關 

日本電力業者對於耐震安全性評估的追蹤補強、嚴重災難對策等各種規範強

化，始終抱持強烈抗拒態度，所以在福島核災發生前，一直沒有有效導入降低事

故風險之規範措施。主管機關在策定各項規範與指引過程中，已經脫離符合安全

規範流程。無論是主管機關與業者，都是將「不暫停既有運作反應爐」作為大前

提，再尋找妥協點之方式在制定，主管機關不以「核能發電必定要安全」為至上

命題，反而為了怕影響反應爐運作，而有「核能發電一直以來都是安全」之危險

                                                      
89
東電福島第一核電廠耐震追蹤檢查理應在日本原子力保安院指示之最終報告期限（2009 年 6

月），針對該電廠受到超過設計時假定之地震、海嘯的侵襲風險，提出耐震、海嘯防護改進策進

作為之報告，然而原子力保安院卻放任東電沒有在期限內提出報告。另外，耐震追蹤檢查的方

式，也給業者太多自由迴旋空間，所以保安院一直以來均沒有嚴格督促業者完成相關檢查。 

另外，美國核電於 1988 年就有針對「全交流電源喪失」（SBO，Station Black Out）緊急情形進行

新作業流程作規範，然而日本雖於 1991 至 1993 年引進新制度並進行檢討，但保安院對於這種

SBO 喪失電源之新規範欲欠缺危機意識，保安院內雖曾對於緊急狀態以直流電源危機處理做多

次檢討，卻沒有付諸行動實際修改相關規定。直到福島事故發生為止，失去所有交流電源的風

險，一直沒有在需要評估範圍之內。 

另外東電與保安院有所謂讀書會之研究平臺，二者互動中即已經預見超過土木學会評估高度海

嘯來臨會使海水幫浦失去功能，而產生爐心損傷之危險，海嘯高過預訂高度也會失去所有電源

之可能，也知道超過建地高度海嘯來臨機率並不能說完全不可能。綜此，國會事故調查書中指

出，就東電與保安院而言，本次事故決不能說是「預想外」，必須追究其準備不足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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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種下福島核災發生之原因90。 

為了防止核能安全規範遭受挑戰、現有反應爐安全性受質疑，以及避免因為

法律訴訟造成反應爐停擺風險，主管機關與電力業者因利害關係而變成立場一

致，雙方以「核電廠安全無虞」之大前提進行互動，電力業者以各種形式去影響

主管機關，讓其針對核能安全之議題，僅能用「業者自行主努力核能安全管理」

之行政指導加以約束，不規定具體改善期限，所以執行過程緩慢，完全不具約束

效果；另外，新修正之嚴格核能安全基準將會衝擊現有反應爐之運轉機制，為杜

絕各界對於現有核安規範正當性之質疑，主管機關及業者於聯手以透過電事連為

主之壓力團體，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及支持核能之學者向社會各界進行全面宣導之

遊說，除了宣導「核能發電安全無虞」之觀念外，完全忽視「降低核能風險之本

質」及「安全確保」兩大前提，置核電廠居民不安於不顧。 

另外，對於持反對論述之學界，電力業者也採取各式之施壓，先行針對社會

有識者、各方意見進行廣泛蒐集，在此情報分析過程針對不利其利益之意見先行

加以分析整合，適時展現有關新知之危機說明加以反制，例如針對大地震之 PSA

（Probabilistic Safety Assessment，安全性機率評估）及海嘯 PSA 這類之科學研究，

認係「不確定性高、欠確科學實證之籠統研究階段」，而對這類科學預警恐危及

商業利益加以擱置。 

國會事故調查報告明確指出，日本核能業界中，發電業者與主管機關的關

係，並沒有確保應有的獨立與透明，反而呈現主管機關被業者「俘虜」（日文原

文為「虜」，即俘虜之意，惟筆者譯為「綁架」較貼近中文語意）架構，顯露違

背核能安全監督之真實現況。 

另外有關東電組織文化問題，一直以來東電在日本能源政策中，具有舉足輕

重之影響力，但東電習於隱藏幕後，將自身企業責任轉嫁予政府機關，而東電治

理文化在日本業界以官僚作風著稱，並有所謂政（派閥）、官（官僚）、財（企業）

                                                      
90
 同註 57，頁 48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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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三角之外，另外結合學界、大眾傳播媒體成為「多頭集於一身怪物」91，而東

電高級官員亦大部分來自官僚系統之「官員空降」（天下り）92，國會事故調查報

告指出東電在自律性與責任感稀薄，平日作風官僚刻板，挾著自己對核能技術專

業優勢為武器，透過電事連頻繁介入干預主管機關權限。對於推動核能發電之政

治家、企業、學界及媒體等既得利益團體之組合，這種共同基於核能發電之利益

所組成之社會團體，日本媒體界以諷刺名詞「原子力村」93稱之，亦呼應了前揭

對於東電為推進龐大核能利益，創造橫行產、官、學界之經濟怪獸，政府對之毫

無約制之能力(詳如圖 4-1)。 

 

 

 

 

  

 

 

 

 

                                                      
91
日本中央大學教授野村修也在投入福島核災調查，引用末弘嚴三郎之「役人學三則」反諷東電

具有日本官場「役人根性（官僚作風）」之陋習，亦即 1、不追求專業。2、以法律形式為後盾之

強詞奪理。3、養就地盤性結黨營私性格。 
92
「官員空降」日文為「天下り」（amakudari，高官下凡），依據學者蔡增家著作指出，「官員空

降」在日本政經體制屬於最重要也最有特色之非正式制度，意思為位居高位之日本高層高官退休

後轉職到民間企業工作。而會有「天下り」之說法，主要是來自日本民間傳統上對於官僚體系之

尊重，從 19 世紀明治維新以來，官僚在日本人心中一直具有相當高之社會地位，而且日本民眾

深信戰後經濟高度發展是構築在清廉且具有能力之官僚體系，而非結黨營私之自民黨派閥，以在

日本民間將官僚官員退休轉職到民間企業工作稱之「天下り」（高官下凡），請參閱蔡增家，《誰

統治日本？經濟轉型之非正式制度分析》，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7 年。 
93
「原子力村」用語約在 1980 年代，原本是在核能開發持正面立場之業界雜誌上刊登之連載文章

「“原子力村”に，議論よ，興れ！」(『原子力工業』，1981 年 5 月至 1982 年 3 月，日刊工業新

聞社)中首先使用，但是反而招受核能電廠設置地點及安全審查機制存疑之反對立場人士批評，

但是也有以「原子力村」之意義切入，以肯定立場去反省核能發電之安全及經濟觀點，1990 年

代除了反核運動人士外，「原子力村」這個名詞幾乎很少人使用。2011 年福島核災事故發生後，

媒體運用該詞引做負面之評價，並廣泛頻繁之運用，反之核能開發贊同者即鮮少運用該名詞。目

前「原子力村」一般指推動核能發電之政治家、企業、學界及媒體等既得利益團體，其中產、官、

學等彼此因利益互動，致關係糾葛不情，引發日本社會廣大批評。例如朝日新聞揭發，班目春樹

等前內閣府原子力安全委員和兼任的審查委員等 89 人中有三分之一在 1996-2010 年間，接受來

自核能產業和電力公司以「研究經費」等為名的資金，總計約 8,500 萬日圓，朝日新聞社，2012

年 1 月 1 日，http://www.asahi.com/special/10005/OSK201112310119.html。最後查閱日期 2016 年 4 月

15 日。 

圖 4-1 東電之行為者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http://www.asahi.com/special/10005/OSK2011123101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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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東電在風險管理中，雖然有檢討核能安全等相關風險，但卻把重點僅

關注社會觀感與發電運作率降低等問題，對於嚴重災難評估投入心力甚微。公

司整體營運將核安僅視作核能發電部門之責任，而不當作整體營運管理風險評

估之一環，當學界等團體對於海嘯危害提出新知時，照理說東電應該將學者研

究或是有識之士預警應提高警覺，但東電卻不從安全觀點出發，將重心放在災

害發生可能性，反而僅評估對經營管理之衝擊。也就是說，東電擔憂僅是未來

核能反應爐關閉將造成營運危機，亦或將來訴訟之危機等，反而完全不在乎周

遭居民健康之影響。 

由於核電部門的經營日漸困難，近年東電一直將「降低成本」與「提高核電

使用率」作為重要經營課題。於是對於核能發電部門以及核電廠現場，表面上雖

以「確保安全最優先」為最高指導原則，但實際上當「安全與經營」發生衝突時，

安全最優先之鐵律就會受到考驗。例如，管線圖不完整問題就被長年擱置，造成

福島核災事故開啟洩壓閥過程的拖延。 

福島核災事故發生後，適時適切公開及還原事實，對於災區居民、全體日

本國民、甚至全世界應該是東電責無旁貸之責任，然而東電對於公開資訊情報

可說完全沒有盡到應有責任，結果災害持續擴大。例如，福島第一核電廠 2 號

反應爐壓力容器內部壓力上升相關資訊，遲至 3 月 14 日 23 時開始注入海水才

發出新聞稿，然而同（14）日福島第一發電廠正門附近輻射量異常上升資訊是

在 19 至 21 時之間，反而這個攸關人身安全之情報沒有發佈任何警示；3 月 14

日 8 時，對於 3 號反應爐壓力容器內部壓力上升資訊，東電完全配合官邸、原

子力安全保安院指示，暫不對媒體公開敏感情報，乍看似乎合理，但東電枉顧

災區居民曝露輻射之危險，規避專業核能安全判斷之責任，一味迎合官邸及主

管機關飽受批評。 

 

二、官邸與政府（官僚組織）於福島核災角色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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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邸政治家部分 

1、危機管理意識不足 

官邸不了解自己在危機中所扮演之角色，例如東電之撤退問題，前面所關注之

焦點是全部撤退還是部分撤退這些官邸與東電之間之溝通問題，但另一方面也

要注意到，現場之狀態已經是無法預測反應爐之變化，東電只好試圖向徵求政

府同意撤守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官邸之角色是否應該是將全員撤退之可能

性列入檢討，動員政府之力量去盡力疏散居民呢？官邸一開始對於洩壓閥、海

水注入等東電應該自行處理之事項不斷指示，但東電社長一句「沒有考慮撤退」

後，又將收拾發電廠事故殘局丟給東電，同時又持續在設立統合對策本部時持

續介入等等，官邸反覆之態度，令人難以理解。 

2、官邸直接介入，指揮系統混亂 

菅直人總理親自視察福島第一核電廠等官邸直接介入行為，造成日本搶救災

害指揮系統，甚至於災區現場前線混亂。事實上，日本救災系統官邸與福島

第一核電廠、東電總公司之間，原應由福島第一核電廠回報東電總公司，再

轉保安院傳達至官邸（核災本部），這種路徑才是正常之指揮訊息管道，官邸

直接指揮災區，造成原有指揮路徑多了一種非正軌之指揮系統。如此一來，

東電不僅要向保安院傳達資訊，也要同時回報並面對官邸。不能否認此造成

了在急速變化之事件中，東電，尤其是福島第一核電廠現場之混亂。官邸政

治家沒有意識到自己官邸、政府之職責是盡全力保護居民，反而多次求快不

求好，跳過真正應該對核安全權負責之東電，介入發電所內(on site)之事故應

變，結果淡化了東電之自身角色之認知，指揮系統更加混亂。 

（二）官僚組織被動消極 

「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等官僚機構之平日職責，即應是搜集各項核能數、

核安資訊等加以整理分析，以為「核災本部」下達決心之重要依據及參考。

然而官僚機構陷於平日之意識，始終處理被動，加上無法脫離日本部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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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縱切意識，而沒有達成其使命。為了使官僚能在急難時臨機應變保護國

民安全，從平日就應該具有緊急時之危機意識，並應充分加以訓練，培育

危機管理之能力。 

綜此，可以發現官邸政治家危機意識不足，對於重大災害發生，尤其是福島

核災這種史無前例之巨型災變，自身定位混沌不清，強行介入核災現場進行指

揮，造成指揮系統中樞權責不明；官僚政府組織平日亦未確實蒐集核安資訊，尤

其對於核災欠缺憂患意識，因此發生災害時應有數據、資訊且未能及時提供予應

變中樞參考，種種缺失再度為國會事故調查小組提出糾正。 

 

第二節 以經濟角度分析福島核災後之電力政策結構 

   福島核災發生後，核安議題再度引發熱議，日本政府被迫重新檢討核能政

策，尤其核電和再生能源發電之優劣在核災後爭辯更形激烈。由經產省資源能源

廳主導的官方能源政策文件「エネルギー白書 2011」在福島核災前，原已擬妥

大部分文字，但核災後即重新調整核能政策部分，並納入內閣府於 2011 年 7 月

29 日「新成長戰略實現會議」中「能源環境會議」之建議，具體指出中長期應

儘量減少核電依賴度、能源來源分散多元、推動節能政策、開發和普及再生能源

94。另外，經濟產業省設置「總合資源能源調查會」向來主導日本政府的《能源

基本計畫》，2010 年 6 月甚至向內閣提出 2030 年時將核電提高至總發電量之

53%。但在福島核災後，該會下設的「基本問題委員會」於 2011 年 12 月底公布

的會議記錄中，25 名委員中至少有 5 名公開反、廢核電，但公開認為核電不可

欠之擁核委員也有 6 名以上95，不過雙方都同意日本必須提升再生能源科技發展

                                                      
94
経済産業省資源エネルギー庁，《エネルギー白書 2011》，東京：資源エネルギー庁，2011 年，

頁 64-65 。 
95
総合資源エネルギー調査会，2011，其中擁護核電派的東京工業大學教授柏木孝夫認為，應承

認核電和太陽光能發電各有長短，混合使用各種電源才是上策，主張維持核電。長年主張發展再

生能源的環境能源政策研究所長飯田哲也則認為，現在開始降低核電，根本不會缺電，而若能

逐年提高再生能源比例，依目前技術進展估算，2020 年再生能源發電量比例可達 30%，2050 年

達 100%，並不是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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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發電量，只是擁護核電派認為，再生能源的發電量不穩定、發電成本過高；反、

廢核電派則認為太陽能、風力、地熱等再生能源發電成本隨著科技進步，一定會

下降到可負擔的經濟價位。例如最有潛力之太陽能發電，擁護核電派則認為由於

現有光電轉換技術限制和日照時數限制，以及發電成本高昂過程，令人無法接

受。換言之，擁護核電派和反、廢核電派除了在廢核與否上爭論，也擴及對再生

能源發電的論爭。擁核及反、廢核在福島核災前後之主張對立亦更為白熱化。以

下就能源政策三目標之安定性、經濟性和環保性，分析雙方的爭辯
96： 

 

一、核電能源安全性辯證 

核能發電與火力發電雷同，皆利用加熱後之水蒸氣推動發電機組，差異在於

火力發電係燃燒石化原料，核電則運用鈾 235 核分裂產生熱能，而核分裂反應可

24 小時不間斷，能全天候供應發電所需的熱源。在核燃料供應上，鈾礦和石油、

天然氣、煤炭相比，鈾礦存量使用可達 132.4 年、石油則只有 41.6 年、天然氣 60

年、煤炭為 132.5 年，產地也多在政治穩定的國家，原料安定；核燃料棒一年以

上不用更換，使用年限長；若以發電 100 萬 kW 計，約需 155 萬噸石油，核電

僅需 21 噸鈾礦，相差 7 萬倍，實有助於日本能源安定自主性97。核安部分，福島

災後，擁護核電派仍認為日本核電廠的防震、防停電等安全防護上措施全球第

一，造成福島核災的地震和海嘯是「千年一遇」的「想定外」事件，不能完全歸

責於發電廠，或主張日本核能技術先進，福島事故將促使日本改善現有缺失，進

一步強化核能科技，並為輸出核電廠作完善準備98。 

然而，反、廢核電派認為，核電的能源安定性是擁護核電派「估計」、「虛

構」出來的。首先，以鈾礦全球儲量可使用年數來說，原京都大學助理教授小川

                                                      
96
林文斌，《爭辯國家安全：日本核能發展與政策爭論的分析》，《政治學報》，第五十五期，

2013 年 6 月，頁 85-115。 
97
電気事業連合会，http://www.fepc.or.jp/nuclear/state/riyuu/index.html，最後查閱日期 2016 年 3 月 9

日。 
98
澤昭裕，原子力問題を総合的に解決する事業環境整備法策定，月刊ウェッジ，2013 年 10 月

28 日，http://diamond.jp/articles/-/48140?page=5，最後查閱日期 2016 年 3 月 9 日。 

http://www.fepc.or.jp/nuclear/state/riyuu/index.html
http://diamond.jp/articles/-/48140?page=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國立政治大學日本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論文        福島核災後日本電力政策政治經濟分析 

 

 78 

裕章指出依能源資源廳的數據計算，鈾礦的可能蘊藏量遠低於官方估算，石油、

天然氣和煤炭的蘊藏量則被低估99。另外有關核安議題，反、廢核電派認為福島

核災是人為災難，指出福島核災根本不是「想定外」，更主張地震頻發的日本不

應設置核電廠，東京電力公司後來在 2011 年 12 月初公布的核災檢討期中報告也

承認「地震是想定內」，但堅持地震引起的海嘯是「想定外」的立場被批評是推

卸責任，日本核能安全防護機制，在地震面前都無法完全扺擋，亦無法保證輻射

線不外洩
100。 

安倍晉三率領之自民黨於 2012 年贏得大選再度執政後，對於核能採取雖擁

核但以世界最嚴格之審查基準進行，針對核能安全改組成立新的機關「原子力規

制委員會」，該機關三年內針對日本所有核電廠實施檢測，是否位於地震之斷層

帶，一旦判定屬危險地帶即會要求斷然停機，並進而著手廢爐；通過則重啟運轉。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在福島核災後也重新制定各項核電新安全基準，如原子爐

設計、建造、防災，以及救災對策等。不過，反、廢核派仍然認為核能發電的危

險性實在太高，天災、人禍的因素防不勝防101。 

 

二、核電能源經濟性辯證 

如表 4-1，電力公司、官方所估計的核電成本在 1999 年（含）前，即使在

計入廢料再處理、暫存、最後儲藏等費用，核電發電成本亦只有 5.9 日圓／kWh，

是所有電源中最低的，2004 年更低於 5.3 日圓／kWh 幾乎是他種電源的一半。因

此，在兼顧環保和經濟效益的名義下，日本在 1990 年代增設了 15 座機組，2000

年代增設 5 座。迄 2010 年底，日本運轉中的 54 座機組約佔 30.8%的發電量（経

                                                      
99
小出裕章，《原発のウソ》，東京：扶桑社 2011 年 6 月。 

100
「揺れは想定内、津波は想定外」東電が中間報告書，朝日新聞，2011 年 12 月 2 日，

http://www.asahi.com/special/10005/TKY201112020569.html，最後查閱日期 2016 年 3 月 9 日。 
101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在 2013 年 2 月針對福島核災事故提出核子爐設安全基準修訂草案，提

高地震與海嘯想定、強化備用電源和爐心冷却系統、防止爐心容器損傷、增強抑制輻射外漏設計，

以及防止航空器具恐怖攻擊等，並於 6 月 19 日決議 7 月 8 日開始實施（〈原子力規制委：新規

制基準を決定 電力各社、再稼働申請へ〉，2013：每日新聞）。 

http://www.asahi.com/special/10005/TKY2011120205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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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規模 利用率 運轉年數 成本 設備規模 利用率 運轉年數 成本

一般水力 1.5萬KW 45% 40年 13.9 12萬KW 45% 40年 11.9

石油火力 40萬KW 80% 40年 10.2 35-50萬KW 80% 40年 10.7

煤炭火力 90萬KW 80% 40年 6.5 6-105萬KW 80% 40年 6.2

LNG火力 140萬KW 80% 40年 6.4 144-152萬KW 80% 40年 5.7

核能 130萬KW 80% 40年 5.9 118-136萬KW 80% 40年 5.3

1999年 2004年

表4-1 日本資源能源廳總合能源調查會發電成本估算

註：核能發電成本計算包括廢料再處理、暫存、最後儲藏費用。

資料來源：大島堅一，《原発のコスト問題》，2011年

單位：日圓/KWh

済産業省資源エネルギー庁，2012：102）。2005 年原子力委員會發布的《原子力

政策大綱》還計畫至 2030 年要提高到全日本發電量的 53%102。也因此核電成本在

官方估算中相對便宜很多，成為擁護核電派最重要的理由。 

 

 

 

 

 

 

 

    反、廢核電市民團體「原子力教育省思會」抨擊產官合謀操弄發電成本數據，

關鍵在於 1999 年試算時將設備運轉年數由以往的 16 年提高為 40 年，利用率由

70%提高到 80%，而發電估算公式則由「初年度發電價格」改為「耐用年數發電

價格」。他們指出，核電廠耐用年數 40 年過於高估、利用率 80%更不符實際，也

批評 1979 年之所以採用初年度電價估算方式，係因當年價格高漲的石油和煤炭

使火力發電成本高，相對使核電成本看來較低。而 1980 年代後石油、煤炭價格

走低，火力發電和核電在原有成本估算方式下，相差無幾，才在 1999 年以「長

期供應」為由改採耐用年度電價估算，「平均地」拉高石油、煤炭發電價格，再

加上核電以高估的運轉 40 年假定來分攤成本，才得出低於其他類型發電價格幾

達一半的數字
103。 

    立命館大學教授大島堅認為發電成本除一般營運費用外，核能發電還需加上

必須支付的核廢料處理費、廢爐費用、已用燃料再處理費、「電源三法」提供的

電源開發金和地方交付金（開發單價和地方單價）等相關支出，以及用來消耗夜

                                                      
102

経済産業省資源エネルギー庁，《エネルギー白書 2012》，東京：資源エネルギー庁，2012 年：

頁 5。 
103

よくわかる原子力，原子力教育を考える会， http://www.nuketext.org/mondaiten.html，最後查閱

日期，2016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nuketext.org/mondait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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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 火力 水力 一般水力 揚水 核能+揚水

發電單價 8.64 9.8 7.08 3.88 51.87 10.13

開發單價 1.64 0.02 0.12 0.06 0.94 1.68

地方單價 0.41 0.08 0.06 0.04 0.34 0.42

總單價 10.69 9.9 7.26 3.98 53.15 12.23

表4-2 由「有價證券報告書總覽」估算各類發電成本

單位：日圓/KWh

1970至

2007年

平均

註：水力發電包括一般水力和揚水發電。

資料來源：大島堅一，《原発のコスト問題》，2011年。

間用電量少時之多餘電力的揚水發電成本104，結果如表 4-2 所示，據各電力公司

每年公布的「有價證券報告書總覽」取得實際投入和產出的數據估算發電成本，

一般水力發電最便宜，核電加揚水發電，1970-2007 年平均單價高達 12.23 日圓／

kWh，比表 4-1 官方在 2004 年估算的 5.3 日圓／kWh，多出一倍以上。 

 

 

 

 

 

 

 

不過，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則認為，「電源三法」交付的開發金（開發單價）

也有用於提高核電效率、研發新能源的用途，將其與地方交付金（地方單價）等

全社會承擔的成本一起算入核電成本，不盡公平。他們依大島的方法重 2006-2010

年的核電成本本身是 7.22 日圓／kWh，若再加上開發單價 1.2 日圓／kWh、地方

單價 0.5 日圓／kWh、揚水單價 1.2 日圓／kWh，則為 9.1 日圓／kWh。此數雖然

比大島估算低，但仍比產官估算約多 2.8 日圓。故反、廢核電派多認為核電成本

低廉的說法根本有意誤導民眾105。 

而若將福島核災龐大的災後事故處理費用和賠償金算入，一橋大學經濟學教

授齊藤誠主張，若將廢爐作業、核廢料處理和長年儲藏費用、高速增殖爐建設及

運轉、核廢料再處理，以及其中的人力、物力成本計入的話，核能發電所耗費的

成本和所得效益，實在不划算106。然而福島核災後，內閣府中的能源環境會議在

加入核災事故對策費用後，仍然估算核電費用只有 8.9 日圓／kWh，飽受反、廢

                                                      
104

因核分裂 24 小時進行，夜間產生的電力成了多餘電力。夜間利用此電力將下方儲水以馬達抽

送至上方水池，白天再以水力發電的形式還原為電力。此種故意消耗部電力的過程被稱揚水。 
105

 同註 96，頁 99。 
106

齊藤誠，《原発危機の経済学》，東京：日本評論社，2011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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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派批評實在過度低估。但擁核派仍然認為，若馬上廢核，將使國民生活、國家

經濟因為能源不足和電價高昂而雪上加霜107。 

 

三、核電能源環保性辯證 

有關 90 年代全球吹起抗暖化之國際風潮，擁護核電派聲稱核電未排放二氧

化碳，有助減碳、防止地球暖化。福島核災後日本反核聲浪大增，擁護核電派即

主張廢核電防止地球暖化政策相違背，但反、廢核電派不僅質疑核電與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之關係，還認為應考量輻射災害、核廢料處分對環境的傷害
108。反核派

原京都大學教授小出裕章對於核電抗暖化疑義提出二點批評109： 

（一）核能發電只是在核分裂時不會產生二氧化碳，但從核電廠興建、運作、鈾

燃料開採和濃縮、運輸，以及核廢料運送、掩埋等相關流程，都會消耗石

化能源，擁護核電派言過其實。 

（二）核電僅利用核分裂產生的 33%熱量，餘須引進海水降溫、散熱。在降溫過

程中溫度高達攝氏 33 度的海水被排放入海中，55 座 100 萬 kW 的核電機組

1 年約排放 1 千億公噸比常溫高攝氏 7 度的溫排水。所以「此種裝置不該

叫核能發電廠，正確來說應是海水加溫器」。因此，核電廠有助防止地球暖

化之說大有疑問。 

另一位知名核能專家、九州大學教授吉岡齊則認為日本過去 20 年來對地球

溫化問題實漠不關心，僅將之作為推動核電的藉口；積極推動核電的美、法、日

在減少溫室氣體上表現不佳，反而是廢核國家如德國、瑞典和英國成效良好110。

不過，擁護核電派仍主張，核電與其他火力發電運用石化燃料作為動力排放的二

                                                      
107

エネルギー・環境会議コスト等検証委員会，《コスト等検証委員会報告書》，國家戦略室：

http://www.npu.go.jp/policy/policy09/pdf/20111221/hokoku.pdf，2011 年 12 月 19 日 
108

內田通夫，《原子力平和利用を再検証し ポスト原発を視野に議論を》，《週刊東洋経済》，2012

年，6329 號，頁 101-111。 
109

小出裕章，《地球温暖化問題の本質》，京都大學原子力安全研究グルーブ：2007 年

www.rri.kyoto-u.ac.jp/NSRG/kouen/crisis.pdf。最後查閱日期 2016 年 3 月 19 日。 
110

吉岡斉，《原発と日本の未来：原子力は温暖化対策の切り札が》，東京：岩波書店，2011 年，

頁 109。 

http://www.npu.go.jp/policy/policy09/pdf/20111221/hokoku.pdf
http://www.rri.kyoto-u.ac.jp/NSRG/kouen/crisis.pdf。最後查閱日期2016年3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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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明顯低太多，且在強化核能安全的情況下，還是防止地球暖化最佳的選

擇。 

日本雖然近年來也極力發展再生能源發電，但至 2010 年時，日本再生能源

的供應量僅有 3.7%，佔所有發電量的 1.2%，福島核災後的 2011 年也不過微升至

1.4%，且現行發電成本也高。擁核派主張為求能源安定、經濟需求起見，不能立

即廢核。前執政黨民主黨在民間強烈反核電、產業界和擁護核電派的呼求下，作

出陷入政策抉擇之困境：認為當前核電在經濟性、環保性和安全性上仍優先於其

他替代能源，遂於 2012 年 7 月決定重啟核電，同年 12 月眾議院大選在即又宣稱

贊成廢核，造成政策搖擺並形成選民信任危機之原因之一，結果大敗給主張降低

核電比例但反對廢核的自民黨。由此可見，日本當前在再生能源發電仍不足情況

下，能源經濟性考量經常凌駕於安定性和環保性，也是能源政策三目標「無法求

全」的三重困境
111。 

 

第三節 福島核災後之日本電力政策之改革 

日本於福島核災爆發後，採取暫停發展核能或停止新增核電廠之計畫，並隨

即關閉多數反應爐，核能發電量陡降，全國反應爐平均容量因數則從 70.5%下降

至 19.5%， 2011 年 11 月 28 日日本總數 54 部的反應爐，只剩 10 部在營運中，亦

即原本 50GW 核電容量下降至 9.03GW 在運轉；未營運的 27 部反應爐尚未獲得

重新啟動的核可；17 部則因海嘯而被迫關閉。2012 年 5 月 5 日起，日本核電廠

全數關閉，日本首次進入無核能發電狀態，2012 年為渡過夏季用電尖峰，重啟

關西電力大飯核電廠 3 號及 4 號機。2013 年 9 月 2 日及 9 月 15 日，再度以定期

檢查為由，關閉大飯核電廠二個核反應爐，日本再度進入無核時代，直至 2015

年九州電力之川內核電廠 1、2 號機通過日本新制定之嚴格核能審查規範，才再

                                                      
111

 同註 96，頁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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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啟動並商轉迄今112。 

而核能反應爐須通過兩階段壓力測試，第一階段適用於「定期檢修而關閉

的機組」，測試反應爐是否能承受強烈地震與海嘯侵襲，電力公司必須依照中央

主管機關訂定的準則，評估反應爐核心組件的安全設計餘裕。根據測試結果會決

定反應爐是否可重新營運，然而雖然某些反應爐早已通過測試，但主管機關「原

子力規制委員會」基於當時福島核災甫發生，反核及恐核民意高漲，政府內部正、

反意見亦屬二極，故未決定重啟任何機組。第二階段測試適用於「全體機組」，

目的在強化定期安檢的可靠度，與歐盟的壓力測試相仿。加強檢視核能安全並重

新檢討能源政策方向是日本政府的兩大因應對策，已決定重新評估且可能放棄現

有的提高核電發展計畫，亦即放棄核電占比由目前的 30%提高到 53%的電源開發

計畫。放棄提高核能發電占比目標對日本的能源政策是一大挑戰，依據日本產經 

省試算，一旦全面廢核，核電之缺口將造成每年 3 兆日圓燃料支出，對日本國

計民生負擔過鉅
113，也至此日本政府至福島核災後進行大規模電力政策改策，筆

者茲就電力政策規劃及法制改革二大面向整理如下： 

 

一、政策規劃面 

（一）自由化為主軸之電力制度 

福島核災後，凸顯出日本電力供應系統的問題，其中包含躉售電力市場未發

揮功能、小型發電業者未充分利用發電能力及區域電網間電力傳輸之容量限制

等，為克服這些問題，日本政府欲藉由電力制度改革，構築競爭且開放的電力市

場，以確保低廉且穩定的電力供給，改革方向有下列目標114： 

1、發電與輸配電部門分離： 

                                                      
112

 2014 年 9 月 10 日九州電力川內 1、2 號核反應爐通過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審查，並於

2015 年 8 月進行爐心起動及臨界反應，同年 9 月 15 日開始二部反應爐正式進行商轉，日本零核

時代告終。 
113

同註 79，頁 3-5 至 3-7。 
114

同註 79，頁 3-60 至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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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使發電業者公平競爭，以利其能更容易進入發電市場，以及確保輸配電部

門的中立性、導入公平競爭規則和機制益形重要。因此日本應徹底檢討輸配電

部門實施「會計分離」、「法的分離」、「機能分離」、「所有權分離」之優缺點，

加速其中立化。 

2、促進競爭與跨域供電： 

為了打破「區域壟斷」之現象，使電力公司彼此競争，拓展各種適用需求端的

服務，日本政府應撤除跨區域電力供應障礙，活化躉售電力交易市場以利競爭。 

3、用戶的購電選擇權機制：  

為了誘使企業創新、提供多様化的電源和服務，建構讓需求端可選擇供給者或

供電來源的機制，因此綜合電業獨占的小用電量零售領域(契約用量 50kW 以

下)也應該和大用電量零售領域一樣實施自由化，例如家庭亦納入零售競爭對

象。 

4、電源供應多樣化： 

為擴大電力零售領域的選項，供給者和電源的多様性也很重要。因此應重新檢

討發電領域規範(如躉售規範)、擴大躉售電力市場規模等。因應日本電力供應

集中在大型發電廠之風險，解決對策即應用「分散式能源」，在各地區設置再

生能源和汽電共生。因此日本應該重新檢討電力系統連結和委託送電等相關規

則。另外，為穩定供應日本龐大電力需要，對投資大規模電源也是後續重要課

題。在加入各種電源的競争環境中，日本必須有確保適當電力備用容量和穩定

電力供給的機制。 

此外，日本政府為解決重大天災造成主要電源喪失(如核電廠停機)以及核電

配比下降的長期問題，應實施「穩定能源供需行動計畫」。這也是為了在推動自

由市場機制強化競爭之同時，必須建穩定安全之能源供應機制，例如如何確保能

源安全、適當的輸配電投資及供電責任等。當透過多様化主體參與，克服設備投

資和輸電網運用的技術課題時，同時建構兼顧「穩定」與「效率」之電力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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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能源政策改革之重要目標。2016 年年 4 月 1 日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全國

10 家大型電力公司區域獨佔體制正式瓦解，家庭電力市場自此亦成為零售業者

客戶，可說是日本電力改革具體實踐115。 

 

（二）經濟產業省提出電力系統改革基本對策116 

2012 年 7 月 1 日本經濟產業省通過此基本對策，啟動電力市場制度改革，

改革包括兩大支柱: (1)廠網分離；(2)開放購電選擇權。在此兩大支柱下，綜合電

業必須將其發電與輸配電部門分離，同時也必須在零售市場釋出其壟斷權力。然

而，廠網分離僅止於發電與輸電部門功能上的分離，而非所有權或法律形式上的

分離。換言之，輸電公司仍可垂直擁有發輸配售的資產，進而影響公平競爭，同

樣的在開放零售市場的購電選擇權方面，也因為綜合電業肩負有政策性的供電義

務，新的零售業者仍有進入競爭市場的障礙，很難與其公平競爭。2012 年 8 月經

產省自然資源暨能源廳（資源エネルギー庁）通過了「電力系統系統改革基本方

針」（電力システム改革の基本方針），有關廠網分離部分，提出兩種可能方式，

即功能性的分割(Functional Separation)與法律結構的分割(Legal Structural 

Separation)。功能性分割是指將電力系統的規劃與運行從綜合電業的輸配電部門

轉移出去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調度中心；法律結構的分割是指除了輸配電的規劃與

運行功能外，同時也將實體的輸配電的設備、維修、發展與場所等與其所屬的綜

合電業進行切割，上揭改革之落實，為 2016 年電力市場全面自由化奠定堅實之

基礎。 

 

（三）再生能源制度推動 

                                                      
115

日本経済産業省 資源エネルギー庁

http://www.enecho.meti.go.jp/category/electricity_and_gas/electric/electricity_liberalization/，  最後查閱

日期 2016 年 4 月 2 日。 
116

 經濟產業省，《電力システム改革の基本方針－国民に開かれた電力システムを目指して－》，

電力システム改革専門委員会，2013 年。 

http://www.enecho.meti.go.jp/category/electricity_and_gas/electric/electricity_lib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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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因應福島核災後電力供給短缺，核能發電受限之影響，日本積極發展再

生能源發電以彌補將來可能廢核後的電力供給短缺，藉由再生能源推廣制度的調

整，大力推廣再生能源發電。原本日本採用推廣制度主要為再生能源配比義務制

度(RPS)，將由新制定之「再生能源饋網電價制度」 (即 FIT，Feed-in Tariffs，再

生能源躉購)取代，並由 2012 年 7 月開始實施，公用電力業者必須收購一定數

量的再生能源(太陽光電、風力、生質能、地熱以及小型水力(<30MW))電力。日

本貿易暨產業省每年將負責訂定收購費率以及收購期間，以加速再生能源之發

展。這項新法案的通過隱含著繼德國之後，全球第二與第三大經濟體(中國及日

本)皆藉由 FIT 政策加速再生能源蓬勃發展，此外，也代表著日本自福島核災後，

開始有計畫地減少對核能的依賴。 

但是由於目前再生能源佔世界各國的供電占比皆不高，且成長度有限，連

歐盟都承認無法達到當初規劃的 2020 年再生能源占供電比例 20%的目標，其中

20%的供電中，水力發電佔很大部分，而非太陽光電或風力發電。太陽光電與風

力發電受限於間歇性出力的特性，亦受制於先進的技術與足夠的發電腹地，這些

條件使得許多地區的再生能源發電因受限而難以大力擴展。 

 

二、法制改革面 

日本政府於福島核災後，基於「管制及利用分離」及「管制之一元化」之方

針，徹底檢討原子力安全管機關之設計，認為應保有其政治之中立性、組織之獨

立性，經過國會多次研討後於第 180 次法案審查，出現兩種截然不同之組織再

造法案，一個是由執政黨民主黨設置「原子力管制廳」之草案，另一方面是由自

民、公明兩黨提出成立新獨立行政委員會型態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之草案。

其後經民主、自民、公明三黨協議結果，通過將所有核能安全管制事權統一合併，

於「環境省」外局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並於 2012 年 9 月開始運作
117。 

                                                      
117

 日本參議院，《日本第 180 次國會參議院本會議録》，第 16 號，2012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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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日本有關核能安全組織成立及法案推動過程加以整理分析如下118： 

 

(一)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建置再造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係在環境省之外局119 設置之獨立行政委員會（依據

「國家行政組織法」第三條規定，即所謂三條委員會）。該組織係由委員長及委

員四名所成立之合議制機關，並且須得到國會同意後由內閣總理大臣加以任命。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主要任務在於確保核能利用安全等相關事務。改制前依據

「原子力管制法」日本之「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文部科學省」、「國土交通省」

等擔任核能設施管制之任務，以及依據「放射線障害防止法」由「文部科學省」

所擔任之放射性同位元素之使用等之管制事項，甚至更進一步擴大其任務，包含

放射線之環境監測，皆統籌更隸「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所掌管，原來之「原子力

安全委員會」以及「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皆被廢除合併至「原子力規制委員會」。

除上述核能安全管制事項外，依據「核能管制法」所為核子不擴散所需保障措施

之管制，以及依據同法及「放射線障害防止法」所為之核子安全對策（核物質防

護）也納入其職權事項
120。 

此次日本核能行政改革之最終目的，確實針對「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展開

之調查結論進行呼應121，有效對於福島核災前核能管制體制產生之相關缺失進行

                                                      
118

 金子和裕，《独立行政委員会による原子力安全規制行政再構築原子力規制委員会設置法案成

立国会論議，立法調査》，第 332 期，2012 年，頁 35-47。 
119

日本中央行政機關之組織，從內閣以下共有 1 府 11 省。各個府、省中由其大臣官房為首長，

其下分設局(部），再其下則有課或室。而外局一方面與局負責相同階級之業務外，由於其業務

具有特殊性及專門性，所以在定性上乃具有相當獨立程度之機關。外局之首長有二種類型，委

員會型態者為委員長；廳之形態者為長官。首長基本上握有對局內職員之任免權、要求所管大

臣發布內閣府令或省令之權、制定所掌管事務行政規則權限、對外發布公告對內下達訓令、指

導權限。 
120

 改制後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基本上將管轄原子力安全管制(Safety)、核不擴散之保障措施

(Safeguards)、核物質防護(Security)等任務（一般將原子力和平利用之前提要件簡稱為 3S），美國

「核能規制委員會」(NRC)也採取同樣之制度設計。 
121

日本「國會事故調查報告」指出「…我國原子力主管相關機關，缺乏將國民的健康與安全放在

最優先、確實監督統治核能安全組織之土壤與文化。對於我國的核能政策到底有哪些結構上的

缺陷，必須徹底從組織、法制、人才等各種面象加以解析、反省、汲取教訓，以挽回國民的信

賴。因此，本調查委員會建議下列改進措施： 

第一點，在討論核安的時候，不能只討論設備、設施的安全性，更要以居民、國民的安全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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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122。以往之日本核能管制相關機關疊床架屋，基本上擔任促進核能發電者為

「經濟產業省」，至於擔任管制核能利用者，又歸屬為「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兩

者皆為同一機關（皆屬於「經濟產業省」下）。此等制度設計下，後者較難為具

有獨立判斷之權能，也因此連帶產生其決定之政策恐影響安全管制之虞。也因此

成立全新事權統一之獨立行政委員會，亦屬改革之首要，在充分賦予人事及預算

擔保之權限下，不僅對於從事核能開發之事業者，甚至對於其他行政機關或政治

部門皆可獨立行使其職權，藉此以達到確保核安之目標。此外，「原子力規制委

員會」除得進行核能事故調查外，必要時對於相關行政機關首長亦得進行勸告。

另外，於「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中設置「原子力管制廳」，基本上所有「原子力

管制廳」與原子力推進官廳間職員，適用所謂 NO RETURN（以下稱「禁止回歸」）

規範
123，防止日本官僚系統中官員相護之人情包袱，並預防回任後產生之利益輸

送之弊端。其他關於所轄之獨立行政法人部分，首先依據「原子力管制法」進行

核能設施等檢查之核能安全基盤機構，將其於「經濟產業省」移轉出來；其次有

關人體放射線影響之研究開發等放射線醫學綜合研究所，則與「文部科學省」成

為共管機制，進行核能設施之安全研究以及核燃料再利用技術研究開發等事務；

至於日本核能研究開發機構，也成為「文部科學省」與「經濟產業省」之共管對

象。除上述內容外，於該法律附則中規定於未來三年內將參照法律施行狀況、國

會事故調查報告書、原子力利用安全確保最新國際基準等，持續檢討未來是否於

內閣府內設立獨立委員會等，並採取必要相對應之措施。 

 

                                                                                                                                                        
提，重新審制整體的安全規範與框架。 

第二點，應成立新的規範組織，並確保其高度獨立性、高度透明化，並積極採用、培育具有高

度專業能力的人才，強化對業者的監理功能。 

第三點，從根本改善業者與主管機關之間的俘虜關係，積極納入國際安全基準，堅定決心將我

國的安全規範體制朝向能夠持續提昇的「開放體制」而努力。 

第四點，在緊急事態時，必須要建立能夠迅速共享資訊、做出決定，發揮司令塔功能的一元化

指揮架構。」 
122

 同本章註 32，頁 6。 
123

 於同法附則中規定，為了確保獨立性，「原子力管制廳」之職員基本上不得轉調到掌管原子

力推進利用事務之行政部門。受此限制之部門包括「經濟產業省」及「文部科學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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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組織型態分析124 

以下進一步分析「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組織內型態，筆者就日本「國家行政

組織法」中有關政府組織設置之相關規範，輔助對於新設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

相關制度理解： 

1、審議會制度（八條機關，改制前「原子力安全委員會」屬之）： 

日本審議會之出現，最早可追溯至明治時期，然而現代意義之審議會乃日本

戰後民主化之一環，始於日本行政組織法（1948 年法律第 120 號）施行之日起。

1983 年以前審議會之設立或存廢必須透過法律始得進行，然而 1983 年修法後，

各行政機關除法律之外也可依據行政命令設置審議會。由於此乃依據現行日本

「國家行政組織法」第八條規範，所以審議會一般被簡稱為「八條機關」。至於

內閣府雖不適用「國家行政組織法」，然而與其相同旨趣之內容則規定於「內閣

府設置法」（1999 年法律第 89 号）第 37 條及第 54 條，使內閣亦有設置審議會

之權限
125。 

基本上審議會依據其所負責事務內容，可以細分為「政策提言型審議會」、「不

服審查型審議會」、「事案處理型審議會」，然而三者之類型間並非彼此互相排斥。

就其性質而言，審議會基本上為行政機關之附屬機關，所以並未具有直接對私人

作出行政處分之權限。一般而言，僅於各省大臣等行政廳為行政處分時，透過諮

詢報告等間接方式參與行政機關之意思形成。此外，也有例如法制審議會等，係

於立法或政策形成過程中參與者。一般而言，審議會等之功用在於促使各階層之

國民意見獲得反映，並藉由採納多方意見以達到公正行政過程，同時並得藉由運

用專門知識以調整各方利害關係。雖然於過往日本學界曾對於審議會等有較為負

面之評價，然而此皆為早期審議會之人選問題以及其運作之不透明等所產生。對

                                                      
124

 塩野宏，《行政法Ⅲ》，4 版，東京：有斐閣，2012 年，頁 82-89 及頁 72-78；宇賀克也，《行

政法概説Ⅲ》，2 版，東京：有斐閣，2010 年，頁 192-215，頁 172-186。 
125

 塩野宏，《行政委員会制度について-日本における定着度，行政法概念の諸相》，東京：有斐

閣，2004 年，頁 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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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論者指出伴隨日本「資訊公開法」之實施，此問題業有相當程度之改善。此外

於現今利害錯綜複雜社會中，除特殊專業性之要求外，也往往需要來自多方面資

訊以及彙集各階層意見共同檢討，所以應重新檢視審議會之功能並加以活用126。 

2、委員會（三條機關） 

過去日本之行政組織法對委員會並無明確定義，僅能從其名稱上得知其為

「合議制機關」。不過，實際上各省行政官廳組織法並無合議制機關之相關規定。

一般而言，諮詢機關多採合議制，行政官廳則以獨任制較常見，但其中有少數機

關如收用審查會、海員審查會、行政裁判所，其權限與法院類似，並特別著重公

平性及獨立性者則例外採用合議制
127。二次世界大戰後，依據美國佔領軍政策，

日本中央與地方乃基於個別法令，設置許多以委員會為名稱之合議制機關。然而

該些委員會並非諮詢機關，實為擔任國家意思決定之行政機關（農地委員會、勞

動委員會等）。此種等同於府、省、廳等行政機關角色之「行政委員會」，在日本

制訂「國家行政組織法」時，正式透過明文規定予以制度化。 

此外，關於委員會之獨立性部分之設計，一般可以透過法規範賦予委員之身

分保障，或者制訂確保其職權行使獨立性之規定。此外也有於委員會設置法中透

過明文規定該等委員會必須隸屬於內閣或大臣所轄，以維護其獨立性者。然而縱

令行政委員會受上述獨立性保障，但由於其缺乏法案提出權，並無法對大藏省直

接提出預算要求，故在某種程度內從屬於府及省128。 

 

（三）「原子力規制委員會」設立過程研析 

1、組織型態 

立法當時之執政黨（民主黨）與在野黨（自民黨及公明黨）進行協議之結果，

將新設置之核能安全管制組織定位為「國家行政組織法」第三條所定之「委員

                                                      
126

同前註 40，頁 82-87。 
127

 美濃部達吉，《日本行政法》上卷，東京：有斐閣，1936 年，頁 381。 
128

 同第二章註 37，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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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關於其理由，提出法律草案之眾議院環境委員長（包含代理委員長，以下

稱「提案人」）說明如下。 

首先，在以往的核能管制架構下，負責核能發電營運之「經濟產業省」與負

責管制核能安全之「原子力安全保安院」並未切割，因此管制單位判斷與決策之

獨立性無從確保，以致安全管制之效果不彰。因此決議新成立之核能安全機關，

必需設置獨立於其他行政機關或政治部門，並以獨立委員會型態行之，以確保其

充分掌握人事及預算權，得以獨立行使職權。其次，關於應採取何種決策型態之

委員會？政府認為若有大規模核能事故發生時，委員會應能夠迅速整合政府整體

力量以茲因應，所以不宜採取獨立於內閣之外的合議制委員會，而應設置於內閣

下之組織以收能為迅速決策及適當危機管理之效。對此，亦有論者以同為第三條

委員會之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為例，日本與美國不同，其以國會之任命與監督為

基礎之內閣總理大臣統整所有行政機關，在此體制下第三條委員會能否發揮其功

能，仍有疑問。另一方面，亦有論者指出，第三條委員會係直接向內閣負責，並

無相對應之大臣得直接對其下命令或指揮，恐將造成新組織之決策過於極端之

虞。對於上述疑慮，採取委員會設計之提案人主張，由於過去日本之「原子力安

全委員會」（性質為前述八條之審議會）時代，往往以其僅為諮詢單位之性質作

為藉口而忽略應擔負之責任。相較之下，草案中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則被

賦予充分之人事及預算權限，並背負相對應之責任，因此無走向極端方向之虞。

其後經過三黨協議之後，新組織提升層級，改採第三條委員會之型態。前總理大

臣野田佳彥就此表示「為適當實施核能安全管制，最重要的是管制與利用之分

離，所以將核能安全管制委諸於第三條之委員會，乃是為確保其獨立性甚為有效

之方案」
129。 

2、主任委員及委員之人選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及委員，是由內閣總理大臣，從人格高潔且關

                                                      
129

同第二章註 37，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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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確保核能利用之安全具有專門知識、經驗及高度見識之人士中選出，並經國會

同意後任命。主任委員則必須經由天皇加以認證（即所謂「認證官」）。至於主任

委員需具備何等專業知識，前環境大臣細野豪志（以下簡稱細野前大臣）認為，

原則上至少需具備核子反應爐、地震及輻射線防護等三個領域之專門知識130。對

於此等專業性之要求，論者指出應參照美國 NRC 作法，並非考量關於核子反應

器專門知識之有無，而應從是否能統合專家意見之領導能力觀點進行選任。對

此，細野前大臣表示「合議制在危機情況下無法發揮功能，屆時仍須由主任委員

擔負全責，所以若主任委員非為核子反應器之專家，其能否作成綜合性之判斷，

恐有疑慮」
131。再者，草案中對於曾擔任核能事業及其團體之董監事或員工者，

作為不適合擔任主任委員之要件。關於此點，有見解指出，不應從所謂「原子力

村」選任主任委員等。細野前大臣則認為與其從理念觀點出發，不如將重點置於

該等人士是否能適切進行專業判斷之人？以及是否能適切進行危機管理等標準

來選任主任委員？同時也指出選任之前提，的確必須留意不得從「原子力村」中

選任，以避免產生管制機關與受管制之電力公司間產生利益輸送情形。 

另外，細野前大臣認為，從確保組織中立性之觀點，為防止「原子力規制

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與受管制之核能事業者間發生利益衝突，於國會行使人事同

意權時，調查核能事業者公開受領捐款之狀況係乃屬重要之考量因素，所以關於

此等事項，政府將制定相關基準以作為選任人時之判斷指針132。 

3、原子力規制廳職員禁止轉任及防止官員空降規範之適用 

「原子力規制廳」是「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之事務局，其職員應從原來之

「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或「文部科學省」等機關調派。附則規定所謂「禁止轉任

規範」 (NO RETURN RULE)，即從確保獨立性之觀點，禁止將「原子力規制廳」

之職員調派至主管推動核能利用之行政單位133，例如「經濟產業省」或「文部科

                                                      
130

細野豪志同時擔任環境大臣、核災處理及再發生防止大臣及內閣府特命擔當大臣（核能）。 
131

同本章註 32，頁 24。 
132

同前註，頁 6。 
133

 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設置法附則」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之人員，由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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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省」。由於經濟產業省主管能源政策，為了避免可能從「原子力規制廳」調派

至該部之「專利廳」後，再次調回到「資源能源廳」，基於貫徹上述禁止轉任之

規範，該等情況亦在受禁止之列。至於「文部科學省」之情形，細野前大臣表示，

此規範適用於與過去科學技術廳相關之推動部門134。惟關於此禁止轉任規範之適

用於附則中設有為期 5 年之過渡條款，在此期間內，對「特別不得已之情形」

者則例外不適用此規定。至於何謂特別不得已之情形，依據前總理大臣野田佳彥

說明，包括無充分能力擔任管制事務，或無法適應「原子力規制廳」之組織文化

等情形；其並表示於此情形下，一方面除必須尊重法律規範外，另一方面也必須

考量該等職員之意願等，以綜合審慎進行人事安排。此外，關於「原子力規制廳」

職員之人事安排，有見解指出不應如「原子力安全委員會」般，承認得從電力事

業者或相關團體等組織借調人員，擔任技術參與或專門審查委員等兼任職員，就

此問題，細野前大臣明確表示不應允許此種借調存在
135。 

另外，日本高階官員退休後轉職到民間企業繼續工作之「官員空降」現象，

尤其是經濟產業省之資源能源廳，以及該廳所屬特別機關之原子力安全保安院，

退休後轉投入大型電力公司或是核能開發相關企業中工作，這種情形可說屢見不

鮮，非但引發民眾對於電力產業與官員勾結之批評，甚至於造成福島核災人為疏

失之遠因。為根絕「官員空降」在核能開發產業造成之弊端，「原子力規制委員

會」成立之時亦設計了「官員空降排除條款」136，明確規定「原子力規制委員會」

之官員未來退任後不得前往核能相關產業工作，尤其應受監督及管制之電力公

司，以免遭受非議。 

                                                                                                                                                        
保核能安全運用之管制之獨立性觀點，不僅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幹部，相關所屬之人員皆不可遷

調至與推動核能運用相關之機關工作。」此即「禁止轉任規範」 (NO RETURN RULE)，立法具

體化之 實踐。 
134

同本章註 32，頁 13。 
135

同本章註 32，頁 14。 
136

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設置法附則」第六條第三項規定「由確保核能安全運用之管制之獨立

性觀點，為了防止國民對於職務執行之公正產生疑惑或不信任，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之人員退任

後再度至相關核能開發領域就職應予禁止」此即針對「官員空降」恐影響核能安全部分立法予以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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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蔡增家教授對於日本「官員空降」問題提出具體解決之道，首先應建

立官員長期任職之制度，立法延長公務人員退休年齡，並廢除年功序列制度；再

來調高官僚系統中事務官員之薪資結構，日本公務人員薪資待遇不若民間企業，

為防止官員退休後去民營公司，將之前少領之部分海撈回來之預期心理，事務官

之薪資待遇應予調高，而日本政府也應制定特殊法人和公益法人津貼，以及退休

金之額度上限，以防退休官員有結構性誘因，想要到這些特殊法人機構任職；最

後則是推動「規制緩和」（管制鬆綁），降低官僚體系之行政權力，而企業即自然

不會那權畏懼政府權力，然而日本官僚主導制度，早已在社會形成官員至上之根

深柢固，這種觀念及想法並不是短期之內可以消除
137。 

 

 

 

 

 

 

 

 

 

 

 

圖 4-2 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防弊設計架構圖（筆者自行整理） 

4、原子力管制廳預算措施 

此外，「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之主任委員人事規劃，需避免從「原子力村」這

種核能利益攸關結合團體中挑選人才，以避免官官相護及利益輸送等疑慮外，再

                                                      
137

 同本章註 7，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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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造成核能安全管制機制空轉。另外依據國會通過之法案，將在能源對策特別預

算底下的電源開發促進科目中，增設核能安全管制對策科目，將確保核能安全為

目的之財政措施予以明文化。 

 

 (四) 核安管制規範修正 

1、重大事故對策之因應 

日本政府亦針對福島核災，修法徹底強化核能設施管制基準（例如確保交流

直流電源之多重及多樣性、防止海水進入設施內部之措施、改善核子反應爐容器

(ContainmentVessel)之排氣系統）。另外，發生事故之第一時間，業者具有自主應

對（事故管理）之義務加以法制化。再者更要求業者對於個別核子反應器設計、

運用之安全對策必須進行綜合性風險評估。整體而言，今後仍有可能發生超出核

子反應器原先設計得以負荷之重大事故，所以此次修法亦意識到風險因子評估之

重要性，並具體立法落實。 

2、核能電廠 40 年運轉限制 

明文限制核子反應器之運轉年限為 40 年，福島核災前，業者僅須在運轉屆

滿 30 年之前，以及屆滿 30 年後，進行每 10 年一次所謂高經年化評估，並須制

定獲得國家認可之長期保守管理方針即可讓核能設備繼續運轉，換言之，核子反

應器並無最長運轉年限。因此日本國會修法，未來核能電廠之運轉期限若需延

長，須先取得新成立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認可後，以行政命令為之。延長之

次數以一次為限，且基本上不得超過 20 年，所以理論上最長營運期間將不超過

60 年
138。此外，為因應重大事故，對於無法因應法規範溯及適用制度之設施部

分，則設有提前除役之規範。 

 

                                                      
138

為何明定 40 年為其法定運轉期限，細野前大臣指出，現有之核子反應器負荷「中行子照射脆

化」（從爐心中之中行子所引起鋼材特性變化）現象，其產生大約為運轉後 40 年左右，所以比

照該等期限加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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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內表示停止開始時間及理由

東海第二 BWR 1100 1978.11.28 37 2014.05.20 (2011.03.11）（東北震災停止）

敦賀2 PWR 1160 1987.02.17 29 2015.11.05 (2011.05.07）（燃料洩漏檢查）

泊1 PWR 579 1989.06.22 26 2013.07.08 (2011.04.22）（定期檢查）

泊2 PWR 579 1991.04.12 24 2013.07.08 (2011.08.26）（定期檢查）

泊3 PWR 912 2009.12.22 6 2013.07.08 (2012.05.05）（定期檢查）

女川1 BWR 524 1984.06.01 31 (2011.03.11）（東北震災停止）

女川2 BWR 825 1995.07.28 20 2013.12.27 (2010.11.06）（定期檢查）

女川3 BWR 825 2002.01.30 14 (2011.03.11）（東北震災停止）

東通1 BWR 1100 2005.12.08 10 2014.06.10 (2011.02.06）（定期檢查）

福島第二1 BWR 1100 1982.04.20 33 (2011.03.11）（東北震災停止）

福島第二2 BWR 1100 1984.02.03 32 (2011.03.11）（東北震災停止）

福島第二3 BWR 1100 1985.06.21 30 (2011.03.11）（東北震災停止）

福島第二4 BWR 1100 1987.08.25 28 (2011.03.11）（東北震災停止）

柏崎刈羽1 BWR 1100 1985.09.18 30 (2011.08.06）（定期檢查）

柏崎刈羽2 BWR 1100 1990.09.28 25 (2007.07.05）（故障停止）

柏崎刈羽3 BWR 1100 1993.08.11 22 (2007.07.16）（新潟地震停止）

柏崎刈羽4 BWR 1100 1994.08.11 21 (2007.07.16）（新潟地震停止）

柏崎刈羽5 BWR 1100 1990.04.10 25 (2012.01.25）（定期檢查）

柏崎刈羽6 ABWR 1356 1996.11.07 19 2013.09.27 (2012.03.25）（定期檢查）

柏崎刈羽7 ABWR 1356 1997.07.02 18 2013.09.27 (2011.08.23）（定期檢查）

浜岡3 BWR 1100 1987.08.28 28 2015.06.16 (2010.10.29）（定期檢查）

浜岡4 BWR 1137 1993.09.03 22 2014.02.14 (2011.05.13）（經產大臣要求停止）

浜岡5 ABWR 1380 2005.01.18 11 (2011.05.14）（經產大臣要求停止）

志賀1 BWR 540 1993.07.20 22 （2011.03.01)(循環幫淵軸封部更換）

志賀2 ABWR 1206 2006.03.15 10 2014.08.12 (2011.03.11）（定期檢查）

美浜3 PWR 826 1974.12.01 39 2015.03.17 (2011.05.14）（定期檢查）

高浜1 PWR 826 1974.11.14 41 2015.03.17 2016.02.24/ (2011.01.10）（定期檢查）

高浜2 PWR 826 1975.11.14 40 2015.03.17 2016.02.24/ (2011.11.25）（定期檢查）

高浜3 PWR 870 1985.01.17 31 2013.07.08 2014.12.17/2015.02.12 2015.08.04 2016.02.26

（2012.02.20）2016年1月29日核反應爐

啟動，30日臨界，2月1日發送電開始；因

大津地方法院裁定禁止運轉之假處分，

2016年3月10日再度停止運轉。

高浜4 PWR 870 1985.06.05 31 2013.07.08 2014.12.17/2015.02.12 2015.10.09
(2011.07.21)2016年2月26日核反應爐啟

動，27日臨界，29日反應爐再度停止

大飯1 PWR 870 1979.03.27 37 （2011.07.16)故障原因調查

大飯2 PWR 1175 1979.12.05 36 (2011.12.16）（定期檢查）

大飯3 PWR 1175 1991.12.18 24 2013.07.08 (2013.09.02）（定期檢查）

大飯4 PWR 1180 1993.02.02 23 2013.07.08 (2013.09.15）（定期檢查）

中國電力 島根2 BRW 1180 1989.02.10 27 2013.12.25 (2012.01.27）（定期檢查）

伊方1 PWR 566 1977.09.30 38 (2011.09.04）（定期檢查）

伊方2 PWR 566 1982.03.19 34 (2012.01.14）（定期檢查）

伊方3 PWR 890 1994.12.15 21 2013.07.08 2015.05.20/2015.07.15 2016.03.23 (2011.04.29）（定期檢查）

玄海2 PWR 559 1981.03.30 35 (2011.01.）（定期檢查）

玄海3 PWR 1180 1994.03.18 22 2013.07.12 (2010.12.11）（定期檢查）

玄海4 PWR 1180 1997.07.25 18 2013.07.12 (2011.12.25）（定期檢查）

川內1 PWR 890 1984.07.04 31 2013.07.08 2014.07.16/2014.09.10 2015.03.18 2015.09.10
(2011.05.10)2015年8月11日反應爐啟動

臨界，同月14日發送電開始

川內2 PWR 890 1985.11.28 30 2013.07.08 2014.07.16/2014.09.10 2015.05.22 2015.11.17
(2011.09.01)2015年10月15日反應爐啟動

臨界，同月21日發送電開始

小計 43座 42098 25座 7座/5座 5座 3座

平均停機時間5年（統計至2016

年5月15日止）

平均停止期間計算扣除川內1、

2、高浜3號等重新啟動之反應爐

資料來源：一般社團法人日本原子力產業協會2016年5月止統計資料

中部電力

北陸電力

關西電力

四國電力

九州電力

反應爐商轉年數（

座）

40年以上：2

30-39年：16

20-29年：17

10-19年：7

0-9年：1

施工計畫許

可
商轉啟動

日本原電

北海道電力

東北電力

東京電力

日本核能發電反應爐現況一覽表

所屬公司 反應爐名 型號
出力

Mwe
商轉開始

商轉

年數

新基準申

請
（2012年新原

子力法後）

書面審查

同意/核定

表 4-3 日本商業核電廠平均設備利用率之變化表 

 

 

 

 

 

表 4-4 日本核能發電反應爐現況一覽表 

 

 

 

 

 

 

 

 

 

 

 

 

 

 

 

 

 

 

註：2016 年 5 月止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一般社團法人日本原子力產業協會 

註：2016 年 5 月止統計資料 

資料來源一般社團法人日本原子力產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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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目前全世界擁有核能發電並進行商轉之國家，相關國內對於擁核、反核立場

均各據山頭，不過在福島核災發生後，更高標準之核安要求下發展核能電力，以

及朝減核、廢核方向等二方潮流應為可確立之核能政策。日本在福島核災前本為

核能電力大國，但福島核災造成其政治、經濟體系重大影響，因應國內沸揚之民

意，日本政府不得對於核電政策喊停，商轉中之各核電廠陸續以檢查名義而暫停

運轉，直至今日，日本尚無法完全廢除核能電力之發展。這種矛盾之核能電力政

策可就能源經濟政策之安定性、經濟性和環保性等三個方向加以辯證，從政治經

濟學角度上觀察，亦無絕對定論。 

但是日本政府記取福鳥核災後進行一連串能源制度改革，其中政策面以打破

電力公司依據區域長期壟斷電力市場之「電力競爭全面自由化」，以及減少碳排

放及核能依賴之「節能及再生能源推動」政策最引人注目，亦為日本經濟政策之

劃時代創舉；另外為因應福島核災中電力公司或因長期把持電力市場，漠視政府

管制監督機制，成為結合政（派閥）、官（官僚）、產（電力業）、學（核能學術

界）、媒（支持核電之大眾媒體）等「多頭一身」經濟怪物，造成福島核災中「人

禍」之主因，日本政府除設立獨立運作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擴大對於所有

核能利用及設施進行管制外，尤其針對各大型電力公司擁有之核電廠商轉之審查

標準恐為全世界最嚴謹，並在目前所有核能設施（含核電廠、軍方核子動力艦艇、

學術性核能研究機構）均設署辦公，以利就近監管。 

日本國會亦針對電力公司屢有經濟產業省官員空降至所屬企業之文化現象

立法加以管制，尤其是為推持「原子力規制委員會」超然獨立，設立「禁止轉任

規範」 (no return rule)，即從確保獨立性之觀點，禁止將其下之「原子力規制廳」

之職員調派至主管推動核能利用之行政單位，例如「經濟產業省」或「文部科學

省」。 

此外，「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之主任委員人事規劃，應從人品高潔並與核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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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高度正面知識及專業外，亦應避免從「原子力村」這種核能利益攸關結合團體

中挑選人才，以避免官官相護及利益輸送等疑慮。另外依據國會通過之法案，將

在能源對策特別預算底下的電源開發促進科目中，增設核能安全管制對策科目，

將確保核能安全為目的之財政措施予以明文化。 

針對核能重大事故對策之因應，日本政府亦進行嚴格之核安管制規範修正， 

徹底強化核能設施管制基準；發生事故之第一時間，業者應具有事故管理之義

務，相關規定亦加以法制化。再者更要求業者對於個別核子反應器設計、運用之

安全對策必須進行綜合性風險評估；另外，明定限制核子反應器之運轉年限為

40 年，核能電廠之運轉期限若需延長，須先取得「原子力規制委員會」認可後，

以行政命令為之。延長之次數以一次為限，且基本上不得超過 20 年，所以理論

上最長營運期間將不超過 60 年。 

2012 年 12 月日本眾議院大選，以重振「平成不況」（平成年間經濟衰退）為

口號之自民黨安倍晉三政權重新贏得政權，安倍首相針對核電能源政策不採立即

廢核，反而以更嚴格之核能商轉審查機制來穩健推行核電，然而在尋求再生能源

（太陽能、海上風力及生質能源等）進展同時，亦持續推動各項節能措施以減少

電力需求之壓力，期能朝減少核能依賴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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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2011 年 3 月 11 日在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發生苪氏規模 9.0 之大地震，

在福島、宮城、岩手縣等地區造成近代史罕見之複合型重大災害，地震加上海嘯

使得位於福島縣雙葉郡大熊町及雙葉町之福島第一核電廠，因為電源喪失而發生

冷卻、備用冷卻系統均遭受破壞，最後導致氫爆及輻射外洩，成為史上僅次於「車

諾比爾核災」之重大核災事故。本研究經綜整日本政府之「政府事故調查報告」

及國會獨立之「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之調查報告，以及日本國內學者橘川武郎、

小出裕章等相關之專書及相關期刊研究發現，此次核災不僅僅是單純天災，也隱

含長期以來封閉性之日本政治經濟制度，造成電力公司成為經濟巨獸而不受政府

督導管理，讓核能安全管制淪為業者自主管理，進而成為核災發生之隱性因素。 

    另外，本研究在第二章針對日本在戰後為求經濟發展，將全國分為九大區塊

分別成立了九大家大型電力公司，創造特殊的「地區獨占制」體制，這種電力公

司之壟斷型態也是屬於日本政治經濟系統中「行政指導」下政府管制型態之產

物。本研究另依據國內學者蔡增家之專書研究指出，日本二次大戰後經濟快速飛

長之重要原因，便在於「全能官僚主導」與企業積極充分，運用「行政指導」形

成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互惠性同意」(reciprocal consent )，而日本官僚主導經濟政

策之模式，便是透過對企業之「行政指導」(administrational guidance)，宰制日本

戰後 60 年電力事業的市場及發展。本研究在第三章中發現，在穩定且依地區壟

斷特有生態中，其間盤根錯節的政商關係，職掌電力政策之政府機關在日本官僚

系統之「官員空降」，再度進入電力公司或是特殊法人或公益法人等政府機構任

職，本來主要目的是希望透由空降之官員收集企業情報，並瞭解整體業界走向，

在政府與企業互惠性同意下，讓日本政府所實施之經濟政府能為企業所遵守

1。然而「官員空降」制度，卻在傳統政界、官界及產業界鐵三角體制運作之下，

                                                      
1
 「互惠性同意」一詞最先是由美國學者 Richard J. Samuels，他以日本能源市場為例，分析日本政府與企業

之間的相互受惠式的經濟發展策略，請參閱蔡增家，《誰統治日本？經濟轉型之非正式制度分析》，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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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期待退休後轉入民間企業獲得優渥待遇而不願得罪財團，形成也因此形成複

雜之利益分贓，全能官僚不在居於主導重大經濟政策，亦逐步失去「行政指導」

之威信，也因此能源戰略僵化並喪失督責監管之功能，最後政府主管機關為電力

公司及利益團體操控，日本政府終於在福島核災中得到慘重教訓。  

    福島核災後日本內部進行針對能源政策進行謹慎嚴肅的檢討，尤其自民黨安

倍晉三首相重返執政舞臺後，福島核災議題不因時間演進而消退。本研究在第四

章中針對日本地區擁核、反核之正反立場分析，尤其針對「能源安全」、「能源經

濟」、「能源環保」等三大議題有各種正、反不同意見之激辯，如何在確保能源安

全，並能在乾淨無污染的環境下，以優質合理的電力開發成本，來追求經濟發展

的目標，一直都是全世界各國政府不斷努力之目標。本研究亦發現，日本政府亦

在福島核災後痛定思痛，進行一連串之電力政策改革，筆者依據相關文獻整理，

其中以推動市場經濟型之「電力零售全面自由化」、「再生能源」，以及修法設立

超然、中立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監督日本核能運用及安全等較具改革創見，

上揭改革首先便是透由自由化市場競爭，消費者抉擇淘劣擇優，進市場機制活絡

並恢復，冀求消弭日本電力公司因地壟斷能源市場，成為政府無法約制之經濟巨

獸之現象；第二、針對日本非正式制度體系政（國會議員及派閥）、官(官僚系統)、

財(財閥)等鐵三角造成之弊端，進行法制化之革新，尤其立法設置獨立於其他行

政機關或政治部門，並以獨立委員會型態的「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並明文規定

所屬成員「禁止轉任規範」 (NO RETURN RULE)與防止「官員空降」條款等規

定，破除傳統日本官員與財閥糾纏不清之舊疴。 

綜此，筆者認為福島核災後，日本政府深切體驗電力產業壟斷造就無法駕馭

巨獸之困境，進而使國家能源政策之監管脫鉤，並成為該次核災發生之遠因。民

間輿論造成日本政府部門及東京電力公司莫大壓力，促成日本電力體制改革，日

                                                                                                                                                        
巨流圖書公司，2007 年，頁 88 及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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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府公部門終於找回主導電力政策的主導權，尤其在核能發電議題；自民黨安

倍政權記取民主黨搖擺不定之能源政策，不會貿然為地把核電打入冷宮，反而透

過新成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對於核能運用展現高規格之獨立審查，並透過立

法層面將糾纏不清之政、官、商關係渠導予以防堵，朝「穩進式減核，開發新能

源」之能源政策前進。 

然而日本自從採取減核策略後，造成核能電力缺口必須仰賴火力發電來加以

填補，也因此 CO2 排碳量自福島核災後，日本與一些歐盟國家宣稱要廢核或減

少核能使用，即使加速再生能源發展的步伐，亦無法完全滿足其日益攀升的電力

需求，此必將可能加深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導致「京都議定書」於 2020 年溫室

氣體減量目標將更難以達成。睽諸歷史氣候談判迄今為止，真正算得上有法律約

束力的氣候變化國際公約也僅有「京都議定書」一項，然在沒有強制及懲罰條款

下，這個協議之未來發展看來不樂觀。在全球各自國家維護本身利益的基調上，

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為了減量而犧牲本國的巨大經濟利益，未來極有可能仍將是各

說各話，爭吵不休的局面。 

我國糾纏許久核能第四發電廠（以下稱核四）議題，政府及臺電部門雖積極

為核四興建政策辯護，然而我國與日本電力產業明顯不同，我國電力產業為標準

公營事業，公部門與營利界線模糊，對於核能政策亦跟日本地區相同，擁核正、

反雙方激盪爭論不己，並形成公共政策之嚴重對立，且在歷次政治紛爭及重要選

舉中，亦是雙方交鋒之辯戰舞臺。經過長期紛擾，前行政院院長江怡樺於 2014

年 4 月 28 日宣佈『核四一號機不施工、只安檢、安檢後封存；核四二號機全部

停工」。並強調核四廠「停工」不是「停建」，希望替下一代保留選擇的空間』。

之後，經濟部隨即要求臺電公司妥擬封存及停工計畫，臺電參酌美國核能法規與

美、日核電廠封存實務，擬定「龍門(核四)電廠停工計畫及封存計畫」陳報行政

院，已於 2014 年 8 月 29 日核定。臺電公司另研擬細部作業規畫，併送「原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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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查， 2015 年 1 月核定後即進行封存準備作業，並將設備陸續進入封

存狀態，核一廠的一號機、二號機將分別於民國 2018、2019 年除役；核二廠的

一號機及二號機將在 2021 及 2023 年除役；核三廠的一號機、二號機預定在 2024、

2025 年除役，至此我國亦明確朝廢核時代前進。然而廢核後產生之電力缺口，

替代能源無法立即銜接，而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仍屬間歇性能源，不能

作為穩定發電之「基載供電」，最可能取代核電的是燃氣及燃煤機組，但未來新

建燃氣及燃煤機組不但發電成本高，其碳排放量更是遠多於核電，因此這兩者若

占比太高，不僅企業生產成本大增，勢將影響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福島核災後我國能源新政策之原則為「確保不限電、維持合理電價、達成國

際減碳承諾的三大原則下，確保核安、穩健減核，打造綠能低碳環境、逐步邁向

非核家園。」2。在穩健廢核方向確立後，本研究由日本電力政策之改革，並參

酌我國之國情，筆者有下列建議： 

一、開放電力業自由化： 

(一)仿照日本以市場經濟方式，全面開放綜合電業、輸電業、配電業及發電業之

設立。公營事業相關法規若獲得鬆綁，電價能回歸市場機制，將可增加企業

化經營績效。 

(二)綜合電業及配電業對其用戶負有供電義務，電價及費率受管制；發電業得以

躉售、直供、或代輸方式售電，電價不受管制。 

（三） 綜合電業、發電業及配電業應按其電能銷售量準備適當備用供電容量，

以確保供電穩定及安全。 

                                                      
2
 2011 年 11 月 3 日由前總統馬英九召開「確保核安  穩健減核  打造綠能低碳環境  逐步邁向

非核家園」記者會，說明政府未來電力政策方向及推動節能減碳與發展綠能之具體作法，並強調

政府將要求核四廠通過完整且嚴謹的試運轉測試，透過政府分層監督管理與國際公正單位評估

視察，確實達成「安全至上，穩定商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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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費者自行依據需求、理念購電，透過市場機制改善電力業經營模式。 

二、穩健式減核，維持高核安標準之核電： 

(一)核能作為無碳能源選項，核四可在安全前提下商轉。核一提前除役後，核二、

三廠皆不延役。 

(二) 進行全面核安總體檢，檢討項目及評估準則與國際同步，強化複合災害整

備與應變能力，並比照歐盟核電廠執行壓力測試。 

(三) 日本屬於內閣制，我國業有行政院一級單位「原子能委員會」做為核安督

導機關，惟應層級更為超然、中立，執行核安監管機制，積極落實核安。 

(四) 依循國際檢討安全規範與強化安全措施，調整我國管制作法。 

三、積極推動再生能源，有效節能減碳 

(一)全力推動再生能源：臺灣海峽迎向東北季風，有先天發展離岸風力之條件，

如苗栗竹南及彰化芳宛皆有良好風場之美譽3，而居家頂樓太陽能裝置政府

亦有補助經費以利推廣之必要。 

(二) 倡導節能生活及思維，包括汰舊換新獎勵購置高效率產品、綠能產品、建

築等，鼓勵減少排碳交通運用，平日節約省電。 

(三) 訂立有利減碳市場之法制基礎（包括推動「能源稅」、「溫室氣體減量法」4，

及審慎規劃能源價格合理化等誘因措施。 

                                                      
3
目前我國對於離岸風力的開發步驟，自 2012 年公布「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起，目前已選定了

苗栗竹南外海一座，彰化芳苑外海兩座的淺海區域（水深 20m 以內）示範風場。預計 2015 年三

座示範風場完成海上氣象觀測塔，2016 年三座示範風場各完成兩部示範機組，2020 年時三座示

範風場完成商轉，共提供 320MW 的裝置容量。 
4
立政院院會於 2015 年 6 月 15 日三讀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並於 7 月 1 日公布施行。

法律明訂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2050 年碳排放減量至 2005 年的 50%，相關施行細並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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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逐年檢視能源科技發展進程、減核減碳配套措施落實成效、碳排放控制情

況，積極創造達成非核家園有利條件。 

然而本研究認為，在福島核災後，電力產業因為減核之公共利益目標增加，

明顯提高臺電公司民營化之困難性，電力產業本身企業營利之目標與公共利益之

權衡，是我國推動民營化必須詳加考量的重點。在理論上，民營化後的新事業體

為了追求效率與利潤，有可能減少或停止供給缺乏利潤的公共性服務，抑或調高

費用以達到服務正常供給。 

筆者以日本為探究對象，研析日本在東日本大震災後伴隨發生之福島核災為

劃分時點，探究經濟高度成長期間之日本核電恣意發展，電力業者成為無法約制

之經濟怪獸，而後福島核災發生造成日本國內政經嚴重衝擊，日本電力業者長期

壟斷地域並無視主管機關之弊端亦浮上臺面，並成為核災之遠因； 2012 年日本

政府針對電力政策大刀闊斧改革，目前成效尚難論定，惟本研究仍藉由擁核、反

核之立場反覆辯證，探究日本電力政策中官邸政治家、官僚、電力業者等行為者

之互動，並由 2012 年「原子規制委員會」設立，乃至 2016 年「電力競爭全面自

由化」等政策深入研析，期能藉日本之電力改革予我國未來電力政策參考。 

 

 

 

 

 

 

 

                                                                                                                                                        
年 1 月 6 日發布「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施行細則」，明確劃分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之主管事項，

完備溫管法規範政府機關推動事項之細節性規定，為我國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政策，奠定良好

的施行基礎。另外尚有「能源稅條例」(草案)亦尚在立法院進行審議，2016 年立法院院會將進行

實質審查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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